
ℛ榅ℛℛ㦗ₘ㡴咘嫛䤓⩝ゑ尞┒Ᵽ❰㦒  

䶻 1 0 0 4 㶰㦒巿岧斓  

⒉ゼ劔  

࿇୶ٚൄݝఽ९ (ቤ֗چਙ )  

سሒࣔ٣ࡌ  

ஂ  

႓ᔕس٣  ೫ஂ  

ඩଶ䌲س٣  

ຫ୮ᑗس٣  

ຫᅈس٣  

ຫྰՖՓ  

ຫس٣ࣔڳ  

س٣ࡉֱ  

ࣥᆢᜢඒ  

ຫዧႆඒ  

ຫ٘س٣؍  

س٣اޕ  

್ᙘဎس٣  

۶ഛඒ  

ཕ֮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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Ꮵཕᣛ໑Փ  

ඩس٣إݛ  

سո٣৳ޕ  

ᗝഏ໑Փ  

ຬᨠᎌس٣  

್ူᑾՖՓ  

㹂ၞדඒ  

५ᣝဉՖՓ  

५ዊ٠໑Փ  

ਙ᜔ᆟᆟ९چ  

ᢟᨇᥞՖՓ  

ᛩቼঅᥨᆟ೫ᆟ९  

႓ᤌᙘس٣  

ᆟ९ܗ೭᜔ᆟࠃਙا ( 2 )  

ഏᄅس٣  

ሎᙁ֗ݝৢࢪ  

ଈஂܗఽ९ (ሎᙁ )  

ຫس٣  

ቤᆟᆟ९  

ඩⓋᔕس٣  

ቤᆟ೫ᆟ९Яچ  

႓ഠញՖՓ  

ఽ  



-  3  -  

⥯ℚ凉ゼ  

㋗֨ࢣՖՓ   

ᔤഗس٣   

Ꮵݛݳ໑Փ  

ᔥිࣔ໑Փ  

Ꮵ֮ܩՖՓ  

ᆺየဎس٣  

⒦ゼ劔  

ቤᆟܗᆟ९Яࡡᄎ  

ରݳᐚس٣  

᜔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৬ဍՖՓ (Ղ֑ )  

ᙒඕᏚՖՓ (Հ֑ )  

 

్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۶ฐس٣ض (Ղ֑ )  

ᔤᣉᑽՖՓ (Հ֑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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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1  

[ֆၲᄎᤜ ]  

ຏመԲሿԫԲڣԫִԼԿֲร 1 0 0 2 ԫִԼԮڣԲሿԫԲࡉڻ

ֲร 1 0 0 3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ԲڣԫִԼԿֲร 1 0 0 2 ԫִԼڣԲሿԫԲࡉڻ

Ԯֲร 1 0 0 3 ᄎᤜಖᙕྤႊଥૡΔᛧຏመΖڻ  

 

巿䲚檔䥽 2  

[ֆၲᄎᤜ ]  

ᥛᤜࠃႈ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( i )  ᄅ൷ᛧऱৄؑቤՂ္ଡூ  

ৄؑቤՂ္ଡூᒳᇆΚ 2 0 1 2 รڣ 1 ᇆ  

ऱچቤψልᄐωڇ  

ృᚢޥᙰߡֆሁร 4 6 પچร 7 5 8 ᇆ B ։塒 (ຝ

։ )֗ร 7 6 7 ᇆ B ։ (ຝ։ چՒࢌᔣਙࡉ(  

ᜯழ֚ဿژᄅ៱լ㠩ᙓޗற (ཚԿڣ )  

ᓮᒳᇆع) A / N E - M U P / 6 3 )  

 

2 .  ఽܫΔՂ္ࡡቸ (ৄؑቤ ԫִԲڣԲሿԫԲ࣍(

Լֲ൷ᛧԫࡲՂ္Δ֘ኙৄؑቤࡡᄎ (Հጠψৄᄎω )

ு৵Ꮝڃԫعࡲᓮ (ᒳᇆ A / N E - M U P / 6 3 )ऱެࡳΖڶᣂعᓮᚵ

πᆄৢᢰ։ૠቤՕጼுቹᒳᇆڇ S / N E - M U P / 1 1ρՂቤ

ψልᄐωچऱԫଡچរᜯழ֚ဿژᄅ៱լ㠩ᙓޗறΔཚ

ԿڣΖৄᄎᏍڶڃᣂعᓮऱڕطՀΚ  

( a ) ऱچᇠψልᄐωٽլฤؾᓮ௫֗ऱ࿇୶ႈع 

ቤრٻΔᇠچऱቤრٻਢঅࡉژঅᥨߜ

ழՈٵຜΔشልᄐ܂ঁאЯልЯູჀΔچऱልړ

Աঅڇژ༚ౙ֗הࠡ܂ልᄐشຜֱ૿ࠠړߜڶ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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Ժ ऱ ٖ ౙ ል چ Ζ ع ᓮ  փ  ڶ ༼ ࠎ ڶ Ժ ऱ  ቤ 

ᖕΔ֭אߩೣᠦՂ૪ቤრٻΔࠌܛႛ᥆ᜯழࢤ

ᔆٍྥΙ  

( b ) ֚ဿढ֗܂ᣂψᚵڶٽլฤؾᓮ௫֗ऱ࿇୶ႈع 

ཽՑ৵Ⴇشຜۖ༼נऱቤعᓮωऱৄؑቤࡡ

ᄎቤਐ֧ᒳᇆ 1 3 E ऱࡳΔڂعᓮچរ٣ছൕ

ᓮΙعࡲΔփԳՓٍ֘ኙຍױቤޅᛧآ  

( c ) ࠠၢ֗ልᄐፖॵ२ԫؾᓮ௫֗ऱ࿇୶ႈع 

ۥऱՒشچຜࠀլ࠰ᓳΙ֗א  

( d ) Հمᓮعᣊٵփऱچᓮᄎψልᄐωعࡲຍޅ 

լࠏ٣ߜΖଣຍᣊعᓮຟᛧޅΔีᗨᐙ֗ࢬΔ

ᄎᖄીᇠᖞ᧯ऱᛩቼᔆైՀ૾Ζ  

3 .  Ղ္แಛऱֲཚৱࡳΔࡡٵრఽലਊክזࠏ।ৄ

ᄎຍࡲՂ္ऱࡵࠃΖ  

( i i )  ڃுعᓮ  

ுعᓮᒳᇆ A / T M - L T Y Y / 2 2 2  

ऱچ࿇୶ωڤޘቤψၢڇ  

ᄅ֢॰៴چร 1 3 0 પچร 6 4 7 ᇆ A ։Ε  

ร 6 4 7 ᇆ B ։Εร 6 4 7 ᇆ C ։Ε  

ร 6 4 7 ᇆ D ։Εร 6 4 7 ᇆ E ։Ε  

ร 6 4 7 ᇆ F ։Εร 6 4 7 ᇆ G ։Ε  

ร 6 4 7 ᇆ H ։Εร 6 4 7 ᇆ塒Ε  

ร 6 4 8 ᇆ A ։Εร 6 4 8 ᇆ B ։Ε  

ร 6 4 8 ᇆ C ։֗ร 6 4 8 ᇆ塒  

ᜯழߏԳ߫ᔖೖ߫ ୮߫ߏૻ) )  

(ཚԫڣ )  

 

4 .  ఽ   ܫ Δ ৄ  ᄎ  ࡳ ࣍ ຍ ڻ ᄎ ᤜ Ղ ە ᐞ ຍ ࡲ ᒳ ᇆ

A / T M - L T Y Y / 2 2 2 ऱுعᓮΔع܀ᓮԳڶڇᣂऱৄᄎ֮ٙ

࿇נ৵عڃᓮ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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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3  

[ֆၲᄎᤜ ]  

㛦࿇ྨࠫ৫ऱֆฒᘬᇬۊᛜߏᣂڶ  

(⩝尞㦒㠖ↅ䶻 9 0 0 3 壮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១տຝ։  

5 .  ႓ၞדඒ༉ءᤜႈعܓ墿Δ।قຂ១տऱԫۯਙ

ٵࡡΔࡳެנ܂ؾႈءᄎֹႊ༉ৄ࣍Ζᦸࡢࡦ।ਢࠡזࢌ

რ႓ඒאױఎஂڇՂፖಘᓵΖ  

6 .  Հ٨ଇढ֗䏦ݝس (Հጠψଇ䏦ݝωऱז।ڼழᛧᝮࠩஂ

ՂΚ  

ᓐᑥڕՖՓ  ଇ䏦ݝ೫ఽ९ (ଇढ ) 1  

႓ිᐂՖՓ  ଇ䏦ݝଈஂܗఽ९ (ଇढ ) 2  

7 . Բڇࢌ១տਙࡡٻ।זݝᝮᓮଇ䏦ࠀᦟ०Δق।ஂ 

ሿԫԫڣԼԲִ୶ၲऱߏᛜۊ㛦࿇ྨࠫ৫ֆฒᘬᇬΖ  

ᄎᤜΖஂנழࠩሒڼس٣ࣔڳຫࡉسո٣৳ޕ] ]  

8 .  ᓐᑥڕՖՓ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១տڶᣂ৬

ᤜΔאנ༽ࠀՀរΚ  

( a )  ԲሿԫሿڣԮִΔଇ䏦ݝֆؒڶᣂᛀಘۊ㛦ਙ

ऱᘬᇬ֮ٙΔ࣍ࠀԲሿԫሿڣԶִԲԼֲৄٻᄎ

ڜऄᄎଇढمٻݝִΔᇠڣ១տΖԲሿԫԫנ܂

٤֗ᛩቼ䏦ࠃس೭ࡡᄎ១ֆฒᘬᇬऱ࣠Δא

৬ޡ㛦ऱॣۊᛜߏൎጥףᣂຏመ࿇ྨࠫ৫ڶ֗

ᤜΖଇ䏦ࢭݝᘭᄎ༼ٌ࿇ྨࠫ৫ޓᇡาऱ৬ᤜΔۖ

รԲᔚऱֆฒᘬᇬঞ࣍ԲሿԫԫڣԼԲִԼԿֲ୶

ၲ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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ছൣउؾ  

( b )  ᖕ࿇୶ڇݝԲሿԫԫڣԼԲִԿԼֲֆؒऱ່ᄅ

ψߏᛜۊ㛦ᇷறω Հ១ጠψᇠᇷறωא) )Δ٨Ե

ᇠᇷறรԫຝ։ऱߏᛜۊ㛦 ৈપփऱچՒٽฤܛ)

ࢌਙش۾ॺऄڶΔۖࡳቤؑৄࡉຜૻࠫش

Ւچऱߏᛜۊ㛦 ڶ( 3 2 ၴΔۖ٨ԵᇠᇷறรԲຝ

։ ऱ ߏ ᛜ  ۊ 㛦 ( ܛ լ ᥆ ร ԫ ຝ ։ ऱ ࠡ ה ߏ ᛜ  ۊ

㛦 )ঞڶ 5 3 ၴΙ  

( c ) ᆟسଇढᛩቼ䏦ࡉݝΔଇ䏦ڣתՀڣԲሿԫԫڇ  (Հ

ጠψଇᛩᆟω 㛦ᇷறωփऱۊᛜߏԱ٨Եψߨ(

5 3 ছऱᛜሎൣؾ㛦ۊࠄԱᇞຍא㛦Δۊᛜߏၴ

उΙ  

࿇ྨࠫ৫৬ᤜऱՕەᐞైڂ  

( d )  รԫᔚऱֆฒᘬᇬ࣠᧩قΔؑاॺൄ֭ߏم

ᛜۊ㛦࿇ྨࠫ৫ΖլመΔषᄎٺኙ࣍࿇ྨࠫ৫

ऱጥᒤ֗Ժ৫Δ۶ڕ֗אڇ࿇ྨࠫ৫سய

ছբᆖڇژऱߏᛜۊ㛦ΔঞრߠլԫΙ  

( e )   ֱ ঁ ႃ խ ಘ ᓵ ڶ ᣂ ᤜ ᠲ ࠀ ؓ ᘝ լ ٵ  ٝ ृ ऱ ܓ

墿Δଇ䏦ݝᎁࡳԱՀ૪ႈەᐞైڂΚ  

( i )  ᚵᤜऱ࿇ྨࠫ৫ᚨආ࠷ۖ೭ኔऱ࿇୶ሁ

Ιٻ  

( i i ) ڜऱנ܂ᣂ৬ᤜᚨ༇ૹբᖕႚอঋۖڶ 

ඈΔۖլᚨ᎘ං۩ױ౨ᄎؚឫ٣Գڜஒ

հࢬऱൻਜΙ  

( i i i ) ᚨࠫૡࠀΔ࠹ऱტا֗ؑݔᣂ৬ᤜᚨڶ 

ᔞᅝऱጥൻਜΔאೈۊ㛦ॵ२اࡺऱ

ጊᐞΙ֗א  

( i v ) ᥛ࿇୶Ιױᣂ৬ᤜᚨ౨আၞᄐऱڶ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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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႓ᔕڼس٣ழࠩሒஂנᄎᤜΖ ]  

ᚵᤜऱߏᛜۊ㛦࿇ྨࠫ৫  

( f )  ଇ䏦ݝ৬ᤜࠫࡳԫයټπߏᛜۊ㛦යࠏρऱᄅ

ऄࠏΔࠀᖕᇠයࠏං۩ऄࡳऱ࿇ྨࠫ৫Ι  

( g )  ߏمᛜۊ㛦ྨᅃࡡᄎ (Հጠψྨᅃࡡᄎω )

ݝଇ䏦طਔץലګᄎऱࡡΖྨᅃݝ࿇ྨᅝ܂

Ζଇᛩᆟᄎਢྨࡡֱࡴॺࡉࡡֱࡴऱٚࡡ९ݝ

ᅃࡡᄎऱച۩ຝ॰ࡉചऄᖲᣂΙ  

( h ) ࢌਙطॺࠀԾۖۊԳᣊ࣋ژᆠਢࡳ㛦ऱۊᛜߏ 

ᘋ৬֗ЯࢨᛜሎЯᆖᙄऱٚ۶ֱچΖຍߏࠄᛜۊ

㛦ץਔڇᄅऄࠏቇֲؒཚছբᆖڇژऱߏᛜۊ㛦

ඒᖲዌࡲࡉ᧯სቸط֗א ೃڝࡉڙᐔڕࠏ) )ᛜሎ

ऱۊ㛦ΖڇԫൣउՀΔڇ୮խૻڶ࣋ژᑇၦऱ

٣ԳࠀۊլץਔڇՂ૪ࡳᆠհփΙ  

( i )  ྨᅃڶயཚնڣΔאױᥛཚΙ  

( j ) ΚࡳՀאٽ㛦ྨᅃΔؘႊฤۊᛜߏᓮع   

( i ) 㛦Δࠡᆖۊᛜߏऱمய৵س࿇ྨࠫ৫ڇ 

ᛜृؘႊڇ۞ᆜࢬփᛜሎۊ㛦Δאᒔঅ

ࠡ ౨ ९ ཚ ࠌ ش ᇠ  ࢬ Δ ៶ ڼ অ Ꮍ  ၄ ृ ᦞ

墿Ζ۟ڇ࣍࿇ྨࠫ৫سயছբᆖࠀڇژ࣍

ॺ۞ᆜࢬհփऱߏᛜۊ㛦Δࠡᆖᛜृؘ

ႊᢞࣔڶהᦞᤉᥛڶشࠌᣂ֟۟ࢬնڣΙ  

( i i ) ऄڶࢬٽႊฤؘࢬ㛦ऱۊᛜߏᆖᛜ܂ش 

ڜᣂৄؑቤΕ৬ᗰڶڕࠏΔࡳࢌਙ֗ࡳ

٤ Ε   ڜ ٤ Ε ᛩ ቼ 䏦 س ֗ ᛩ ቼ অ ᥨ ऱ 

Ιࡳ  

( i i i ) ৈપයچΔࠡՒࢬ㛦ऱۊᛜߏᆖᛜ܂ش 

ٙ ؘ ႊ ୲  ނ ڶ ᣂ  ࢬ ش ܂ ࿇ ୶  ۊ 㛦 ش

ຜΔۊ㛦ٍլॺऄش۾ਙࢌՒچ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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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ᆖ ᛜ ृ ႊ ٻ ྨ ᅃ ࡡ  ᄎ ༼ ٌ  ۊ 㛦 ጥ  ૠ

ቤΔᎅࣔၞጥࠫΕٌຏࡉֆ٥ሎᙁ֗Գᑪ

ጥڜඈΙ  

[ຫྰՖՓڼழࠩሒஂנᄎᤜΖ ]  

( k )  ᖕ৬ᤜΔྨԳؘႊᙅښՀ٨ऱ࿇ྨයٙΚ  

( i )  ೈॺբ࠷ྨᅃࡡᄎٵრΔܡঞլޏޓ

բᛧྨᅃࡡᄎுऱ㛦ۯᑇۯࡉؾᆜΖڼ

؆ Δ  փ ᚨ  ᆜ ᧩ ق 㛦 ۯ ᇡ า ۯ ᆜ ऱ ؓ ૿

ቹΙ  

( i i )  ೈॺբ࠷ྨᅃࡡᄎٵრΔܡঞլޏޓ

ྨԳΙ  

( i i i )  ᆃַྨނᅃփਐ܂ࡳۊ㛦شຜऱࢬ։

ᏆعΔঞႊૹᄅࢬ᠏ᨃΖૉჺᔢ۟ᄅࢨ

ྨᅃΙ  

( i v )  ൎࠫࡳႊፖ၄ृૡٽمપΔᅝխႊ٨ࣔ

ۊ၄ऱᇡൣΕگႈٺڕࠏය֮Δࡳႈਐٺ

㛦ᄐழऱڜඈΔנ֗אഇۊ㛦ۯղਐࡳ

ԳՓऱڜඈΙ  

( v )  ྨԳႊڇᄐ৵ጐԫ֊ٽܘԺբᆖ

ܛ౨ຍᑌΔآڕΖۊ㛦ऱۊࠡڇ࣋ژ

ዌ ګ ሔ ֘ ྨ ᅃ ය ٙ Δ ࠀ ᥆ ױ ܒ   ᆃ ऱ ᆞ

۩Ι  

( v i )  ྨԳႊໂ࿆ژಖםΔಖᙕڶࢬ㛦֗ۯઌᣂ

၇ृऱᇷறΔࠎאചऄԳᔹΙ  

( v i i )  ႊࠉ༛عڇᓮྨᅃழԫࠓ༼ٌऱጥૠቤ۩

Ιࠃ  

( v i i i )  ႊمፂଥঅ塄ഗ८ΔץਔطྨԳژԵଈ

ཱིႈΔףᙟ৵ഇޢנଡ㛦ࢬۯگ墿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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ਐۍࡳ։ऱཱིᠰΖፂଥঅ塄ഗ८റࠎፂଥ

֗אΙش㛦հۊঅ塄ࡉ  

( i x ) ڙᑔٽ㛦ฤۊΔᢞࣔܫڻԫٌ༽ڣࠟޢ 

Ιࡳ٤ֱ૿ऱڜ  

( l ) ᇠྨᅃנޅᄎႊॾࡡᓮழΔྨᅃعᐞྨᅃەڇ 

լᄎჾ୭ֆฒܓ墿Δᅝխႊەᐞऱץైڂਔ٤ཽ

אΔߠิ៣ऱრچࢨاࡺᚨൣउΕࠎ᧯㛦ऱᖞۊ

֗၇Աڇ࿇ྨࠫ৫سயছբᆖڇژऱۊ㛦ۯԳ

Փऱᦞ墿Ι  

[ຫ٘ڼس٣؍ழࠩሒஂנᄎᤜΖ ]  

࠹܍࿇ྨࠫ৫ጥऱ৬ᤜ  

( m )  ৬ᤜڇπֆฒ䏦ؑ֗سਙයࠏρ (ร 1 3 2 ີ )ॵ। 5

ုࣔऱߏᛜᏻփऱߏᛜۊ㛦ױ۞೯ᛧ܍Δ

լ࠹࿇ྨࠫ৫ጥΙ  

( n ) Ζ܍ᓮعᄎࡡᅃྨٻऱᛉᆻႊ܍ޣრ༈ڶ 

ᦸ࣍ᛉᆻႊ࠹πᛉᆻࠏρ (ร 1 3 2 C B ີ )

ጥ Δ ۖ  ڇ ࠡ  ࢬ ژ ࣋  ۊ ٍ ႛ ᥆ ᑉ ழ ࢤ ᔆ Δ ڂ

܍ࠡޅૡࣔයٙऱൣउՀڇױᄎࡡΔྨᅃڼ

ਈผࢨԳሁՂྡᗈଭ㐬۩ڇਔᆃַץױᓮΔයٙع

٣ԳΔ֗אޣᛉᆻኔਜྨᅃࡡᄎૡࣔऱጥ

ᒷᇞൻਜΙࢨ  

( o )  ղᛉᆻ܍ਢؘᏁऱཚൻਜΔױ⁼ᒷֆᛜ

ࠎ༽ױΔଇᛩᆟڣऱൣउΖ۟ԲሿԫԿߩլۯ㛦ۊ

4 0  0 0 0 ۟ 5 0  0 0 0 ଡ㛦ۯΔڼڂΔழᑉழڇ࣋ژ

ᛉ ᆻ   ࢬ ऱ પ 1 6  0 0 0   ۊ ല ᄎ ᛧ  㛦 ۯ ژ

Ι࣋  

( p ) ೭ኔऱאݝᅝޣߠრڶรԫᔚֆฒᘬᇬཚၴΔڇ 

ֱऄᇞެਬڇࠄ࿇ྨࠫ৫سயছբڇژऱߏᛜۊ

㛦ംᠲΖؚ܍ឫ٣ԳऱڜஒհࢬΔࠀ྇֟ઌᣂ

ചऄ۩೯ױ౨ኙषᄎທګऱᤵឫΔڶრߠ৬ᤜਙ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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ᚨەᐞᓿᦞڶᣂᅝൣ಼ױݝਬڇژࠄբՆऱ

࿇ྨࠫ৫ጥΙ࠹܍ࠡޅ㛦Δۊ  

( q )  ਙࢌኙՂ૪৬ᤜၲ࣋ኪ৫Δݦࠀඨ༉ᚨᛧ܍ऱ

Ζߠֆฒრ࠷ᄷঞᦫ܍㛦ᣊܑ֗ઌᣂऱۊᛜߏ

լመΔኙᑔ֗ڙ٤ڜዌܛࢨ᧩ࣔګழٲᙠऱߏ

ᛜۊ㛦ঞ۶ൣٚڇउՀ݁լᚨᛧ܍Ζਙٍࢌ

৬ ᤜ ࿇ ྨ ᅝ ݝ ױ ڇ  ղ ߏ ᛜ  ۊ 㛦  ܍ ழ ॵ ף ය

ٙΔץਔڶޣᣂۊ㛦ႊ൳ࠫࠡᆖᛜᑓΔଯ

㛦ۯᑇࡉؾೖַנഇ㛦ۯΙ  

ղᑉழ܍ຂ  

( r )  ਙࢌ৬ᤜΔڇ࿇ྨࠫ৫سயছբᆖ܀ڇژլᛧ܍

ᛧױ㛦ۊᛜߏऱࡳࢌਙ֗ࡳ۩ऄٽլฤ

ղᑉழ܍ຂΔঁאᆖᛜृڇીԺނሔൣउᒤ֏

ٵऱࡳऱ࿇ྨٽฤآࡸᅝழٽ㛦౨ฤۊᒔঅא

ழΔ౨ജᤉᥛᆖᛜ נΔۖॺۯऱ㛦נᆖᛜբഇૻ)

ഇᄅऱЯ़ᆜ㛦ۯ )Ι  

( s )  ྨᅃࡡᄎڇᐉޅᑉழ܍ຂعᓮழΔᄎەᐞאՀऱ

Κైڂ  

( i ) ࿇ྨࠫ৫ኔਜছբᆖڇ㛦ۊᛜߏᣂऱڶ 

Ιم  

( i i ) ع  ᓮ Գ ౨ ജ ᢞ ࣔ ࠡ ᤉ ᥛ ڶ ᦞ ࠌ ش ڶ ᣂ ऱ 

֗אΙچشЯࢬ  

( i i i ) ᧩ࣔګ٤ዌڜኙ৬ᗰ֗ڶ㛦ۊᛜߏ 

ᙠΙٲழऱܛࢨ  

( t )  ྨᅃࡡᄎڇղᑉழ܍ຂழΔאױॵףයٙΔץ

ਔޣۊ㛦ᆖᛜृආڶ࠷யᇖඑൻਜΔאᒔঅ౨

ऱྗឫΖګயጥઌᣂਜ֗྇᎘ኙᔣ२षທڶ

נೖַࡉؾᑇۯ㛦ۊᆖᛜृଯޣױΔٍ؆ڼ

ഇ㛦ۯ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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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u )  ᛧᑉழ܍ຂঁאᤉᥛᛜሎऱߏᛜۊ㛦սྥਢآฤ

Ιޣ࿇ྨٽ  

( v )  ᑉழ܍ຂࠫ৫ਢڂᚨؑ㛦ۯլߩऱൣउۖආ࠷

ऱመྀൻਜΔڇᔞᅝऱழଢঁᄎດ࠷ޡΙ  

መྀΕՂ္Εᡕ  

( w )  ਙࢌ৬ᤜڇᄅऄעࠏᖆ৵ၲࡨኔਜ࿇ྨࠫ৫Δࠀ༼

ࠎ 1 8 ଡִመྀཚΔطᄅऄسࠏயᅝֲದૠΔᨃڇ

࿇ ྨ ࠫ ৫ س ய ছ բ ᆖ ژ ڇ ऱ  ۊ 㛦 ڶ ழ ၴ ع ᓮ ྨ

ᅃЯ܍Яᑉழ܍ຂ (ီ۶ृᔞࡳۖش )Ι  

( x )  ტࠩࡹ࠹ऱعᓮԳؑٻױਙࣚ೭Ղ္ࡡᄎ༼נՂ

္Δ֘ኙྨᅃࡡᄎऱެࡳΖ۟࣍ᡕֱ૿Δآڇ

Ꮖྨ࠷ᅃࢨᛧ܍ऱൣउՀᆖᛜߏᛜۊ㛦Δܛ

᥆حᆞΖᆖᛜृᄎֲޢאᎠᏺऱፆཱི֗Яࢨ

ᆃΙ֗א  

ழၴ।  

( y )  ༉࿇ྨࠫ৫ၞ۩ऱֆฒᘬᇬല࣍ԲሿԫԲڣԿִԿ

ԼֲޔΖਙࢌऱؾᑑਢᒔمࡳऄ৬ᤜΔڇࠀԲ

ሿԫԿڣรނࡱයࠏ౻ூ༼ٌمऄᄎᐉᤜΖ  

[್ူᑾՖՓڼழᑉழᠦஂΖ ]  

ᤜຝ։  

9 . ΚߠՀംᠲ֗რאנ༽ࡡټ   

( a )  ᚨܡૻࡳଡԳۖլਢုםֆګྨԳΔא

ᒔঅנڇሔ֘යٙऱൣउழΔྨԳႊଡԳࢭᖜ

ᣂຂٚΙڶ  

( b )  ᄎܡ༉ߏᛜۊ㛦عᓮ࠹܍࿇ྨࠫ৫ጥࡳழ

ૻΔאᒔঅຍߏࠄᛜۊ㛦౨ᛧᥛऱঅ塄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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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ᦸ࣍२ֲ࿇س௫֗ဎԳةᏻጥࡡᄎԫࡡټ

ऱٙࠃۆΔਙٍࢌႊᣂࣹߏᛜۊ㛦ᆖᛜृऱ

ጥംᠲΙ  

( d )  ឈྥ֭مऄጥߏᛜۊ㛦ΔլመΔߏ࣍طᛜ

ࠩ࠹݁اࡺ㛦ॵ२ऱۊڇ۰ࡉԳڶᖑۯ㛦ऱ㛦ۊ

ᐙΔاؑڼڂኙऄࢨࠏᄎڶൎ௺ऱ֘ᚨΙ  

( e )  ᣂߏ࣍ᛜۊ㛦ش۾ࢬࢬऱᄐᦞംᠲΔڶڕᣂ

ࢬ᥆ုםֆᖑڶΔঞࢨᄎנٞᄐጥएംᠲΙ  

( f )  ࿇ྨᅝݝਢڶܡചऄᦞԺΙ  

( g )  ֆฒᘬᇬ֮ٙᚨ堚ᄑᇞᤩྨᅃعᓮፖቤعᓮհၴ

ऱᣂএΙ  

( h )  ࿇ྨᅝݝऱሎ܂ᚨঅֆၲࡉຘࣔΔࠀᚨᨃֆฒԳ

Փڶᖲᄎ༉ྨᅃعᓮ।ሒრߠΙ  

( i )  ཚ 1 8 ଡִऱመྀཚਢߩܡജΛߏڕᛜۊ㛦

ऱᆖᛜृᏁڍޓழၴਙࢌຝ॰༼נऱრߠΔ

ᘬᇬᤜᄎؘڶࢨࢌᑌΛ٦ृΔਙ৻אױଚה

ऱრߠΙ  

( j ) ֗א։Ιګ့ུڶᓮع֏ᒤࡳ۶ᒔڕ   

( k )  ኙ ࣍ ߷ ࠄ ژ ڇ բ Ն ܀ མ ֧ ದ ᣤ ૹ ދ ္ ऱ ߏ ᛜ  ۊ

㛦Δ࿇ྨᅝݝᄎە۶ڕᐞࠡྨᅃعᓮΛ࿇ྨᅝݝᚨ

ޣᆖᛜृྨٻڇᅃࡡᄎᎠٌعᓮছΔႊ٣ᘬᇬ

ֆฒΔࠀፖٝृၞ۩ᓳᇞΖྨᅃࡡᄎլᚨီ

ᇞެᆖᛜृፖؑاհၴᓢડऱᓵᕽΖ  

[್ူᑾՖՓڼழࠩሒஂנᄎᤜΖ ]  

1 0 .  ᓐᑥڕՖՓڃڇᚨࡡՂ૪ംᠲழ༼אנՀរΚ  

( a ) ط  ࣍  ڍ ߏ ᛜ  ۊ 㛦 ऱ ᆖ ᛜ ृ ݁  ု ם ֆ  Δ ڂ

ڼ Δ ᆃ ַ ု ם ֆ  ګ   ྨ Գ ࠀ լ ৾ ᅝ Ζ ᕣ ጥ 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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ֆםΔࠫૡုࠏऄۿઌהࠡەսᄎݝΔଇ䏦ڼ

ऱᡕΙࠩ࠹ሔ֘࿇ྨයٙႊڂ  

( b )  ᣂڇ࣍࿇ྨࠫ৫سயছբᆖڇژऱߏᛜۊ㛦ऱ

ࠏයٙΔףհழॵ܍ղڇױݝᓮΔ࿇ྨᅝع܍

ኔࡉ㛦Ε༼ٌጥૠቤۊᆖᛜृᥛঅ塄ޣڕ

ਜԳᑪጥൻਜΙ  

( c )  ऄࠏലᓿղ࿇ྨᅝݝചऄऱᦞԺΔۖଇᛩᆟലᖜٚ

࿇ྨᅝݝऱചऄᖲᣂΙ  

( d ) ᓮհၴऱᣂএΔֆฒᘬᇬ֮عᓮፖቤعᅃྨ࣍۟ 

ٙբ堚ᄑᎅࣔΔᖕ࿇ྨࠫ৫ۖᎠٌऱྨᅃعᓮΔ

ؘႊฤٽՒچৈપ֗ڶࢬऄࡳޣ ਔπৄؑቤץ)

ය ࠏ ρ ) Ζ ڂ ڼ Δ ྨ ᅃ ع ᓮ ؘ ႊ ฤ ٽ π ৄ ؑ  ቤ ය

ρຍԫរΔਢ堚ཐࣔᒔऱΙࠏ  

( e )  ਙࢌᄎֆؒྨᅃعᓮΔࠀᝮᓮؑנ༽اრߠΔᨃֆ

ฒ౨ፖࠡࠃΖਙػࣔࢌΔؓᘝܓֱٺ墿ᄎઌᅝ

ܺᣄΔڂՕຝ։ؑ݁اլݦඨࠡࢬࡺॵ२ߏڶ

ᛜۊ㛦Ζەڇᐞ࿇ྨعᓮழΔਙࢌႊ֗ᖞ᧯ऱ

ൣउΔץਔ٤ཽۊ㛦ۯऱൣޣࠎउΕچࡉاࡺ

ቸ᧯ऱრߠΔڇ֗א࿇ྨࠫ৫سயছբᆖڇژऱ

֗אԳऱᦞ墿Ιڶᖑۯ㛦ऱ㛦ۊ  

( f )  መྀཚਢਐᄅऄעࠏᖆ৵۟ᄅऄࠏቇֲؒհၴऱழ

ၴΖ 1 8 ଡִऱழၴᚨբߩജᨃᆖᛜृ࠷ྨᅃΖ

㛦ฤۊחழၴֱ౨ڍޓ㛦ᆖᛜृᏁۊᛜߏڕ

܍ᓮᑉழعݝ࿇ྨᅝٻױΔࡳࢌਙ֗ࡳऄڶࢬٽ

ຂΖᑉழ܍ຂཚऱ९ᄎط࿇ྨᅝݝᖕعࡲޢᓮ

ऱଡܑൣउࡳެנ܂Ζ  

1 1 .  ԫࡡۯ༉ုםֆڶऱྨᅃ༼נᇿၞംᠲΖᓐᑥڕ

ՖՓڃڇᚨழ।قΔڇଉཽऄࠏխΔڶᄕ֟ᑇኙုםֆޓ

ངैࣟנ܂ᣤጥࠫΔڼڂΔؘႊ༉ڼംᠲᐉშەנ܂ᐞΖᕣ

ጥڼڕΔଇ䏦ݝᄎڇ౻ᚵᄅऄࠏழەᐞຍႈ৬ᤜΖڃڇᚨٵԫ

ΔঅᢞྨԳᄎ९ཚᆖᛜقऱ༼ംழΔᓐՖՓ।ޡၞԫࡡ

ۊ㛦Δޓڶ࣠ڕངྨԳऱൣउנΔؘႊૹᄅعᓮྨᅃ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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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ᣂ࣍ԫࡡټ༼֗ऱۆூٙ (Ղ֮ร 9 ( c ) )Δഏᄅ

ةဎԳطᅝழ࣍࠹௫֗ऱΔࢬூٙۆࡲᑢ堚Δᇠس٣

ᏻጥࡡᄎΕဎԳᐔࡡڙᄎࡉᑇଡࠡהსቸ᧯ิٽ

ऱᜤٽఽΖᇠࡲۆூٙࠀլ௫֗ဎԳةᏻጥࡡ

ᄎٚ۶ࡡΖڇᇠٙࠃࡲ࿇س৵ΔဎԳةᏻጥࡡᄎ

ऱఽΖمԱᗑم  

[႓ᤌᙘ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1 3 . ΚߠრࡉՀംᠲאנ༽ࠀᤉᥛࡡ   

( a )  ਙܡڶࢌᣂ࣍ߏژᛜۊ㛦ᑇؾऱᇷறΙ  

( b )  ߏڕᛜۊ㛦࿇ྨᅝݝᑉழٶᔭྨᅃΔڶٻᣂ

ۊ㛦၇Ա㛦ۯऱԳՓྤױᝩ܍ᄎࠩ࠹ᐙΖਙ

ࢬ౨ᄐױ㛦່ึۊᣂڶבᖲࠫΔᚨڶܡਢࢌ

֧ದऱംᠲΔ֗א࠹ᐙऱۊΙ  

( c ) ࡡ   ໂ ൜ ਙ ࢌ բ ढ ۥ 2 4 ଡ ᚵ ᤜ ऱ ֆ ᛜ  ۊ 㛦 چ

រ Δ ਙ ࢌ ᚨ ٻ ৄ  ᄎ ༼ ࠎ ޓ ڍ ڶ ᣂ ຍ ࠄ چ រ ऱ ᇷ

றΙ  

( d )  ࿇ྨᅝ۶ڕݝ߷ڤ៱ڇࠄାᑔڇژբՆऱߏᛜ

ۊ㛦Ι  

( e ) 㛦ؘႊೖۊᛜߏຂऱ܍ᑉழࢨ܍ᓮعໂ൜ࡡ 

ַ נ ഇ 㛦 ۯ Δ ຍ ࠄ  ۊ 㛦 ࢨ ᄎ ڂ  ತ ਙ ܺ ᣄ ۖ 

ᄐΙ  

( f ) ਬٽႊฤܡ㛦ਢۊ࿇ྨࠫ৫ጥऱ࠹܍ᓮع 

ऱޣٽ㛦ฤۊࠄ߷යٙΛᓴຂᒔঅࡉᑑᄷࠄ

ᑑᄷΛ  

( g ) ᆜ۞ڇॺࠀ܀ڇژயছբᆖس࿇ྨࠫ৫ڇໂ൜ࡡ 

ࢬᆖᛜऱߏᛜۊ㛦Δࠡᆖᛜृؘႊᢞࣔהଚڶ

ᦞᤉᥛڶشࠌᣂ່֟ࢬնڣΖնڣཚऱޣਢ

ᖕչᏖഗᄷૡࡳ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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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ᣂ࣍ղڇ࿇ྨࠫ৫سயছբᆖ९ཚڇژऱߏᛜ

೭ኔऱֱऄאႊٵᎁࡡټऱ৬ᤜΔԫ܍㛦ۊ

ຍଡᖵᙊఎՀऱംᠲΖլመΔኙᑔ֗ڙڜ

٤ዌٲګᙠऱߏᛜۊ㛦ঞ۶ൣٚڇउՀ݁լᚨᛧ

܍Ι  

( i )  ᦸྨڇ࣍ᅃعᓮመ࿓խؘႊᘬᇬڍଡਙࢌຝ॰Δۖ

ᅝխڶຝ։Ոᄎڇቤعᓮመ࿓խࠩ࠹ᘬᇬΔଇ䏦

ᣂߠრڶऱࣚ೭Λڤԫీࠎ༽ᐞᆖᛜृەܡᄎݝ

ࣹਙࢌຝ॰ऱࡉࡳ୶ၲֆฒᘬᇬऱᏁࢬڶࢨૹ

ᓤΙ  

[႓ᤌᙘڼس٣ழ१ஂڃՂΖ ]  

( j ) ೃ࿇۔ڜছං۩ऱڣᑇࢌ㛦࿇ྨࠫ৫ፖਙۊᛜߏ 

ྨࠫ৫ઌۿΔؘࡳᄎڶԫࠄᆖᛜृྤऄ࠷ྨᅃۖ

૰ᄐΖਙࢌႊەᐞ۶ڕઌᣂऱംᠲΙ  

( k )  ࿇ ྨ ࠫ ৫ ᚨ ො ። ᛉ ᆻ  Δ א ᒔ অ ה ଚ ࠹ ࠩ ݔ  

ጥΖਙࢌႊࠫૡ٤૿ऱૠቤΔጥፖᛉᆻਜઌᣂ

ऱ۩ᄐΙ  

( l )  ࿇ྨᅝݝᚨمጻΔߏࠎ༽اؑٻᛜۊ㛦ऱᇷ

றΔץਔբᏆྨ࠷ᅃΕᛧ࠹܍࿇ྨࠫ৫ጥ֗ᛧ

ᑉழ܍ຂऱߏᛜۊ㛦ټΙ  

( m ) ۊᛜߏᐞᇠەᚨٍݝᓮழΔ࿇ྨᅝعᥛྨޅᐉڇ 

㛦ڇྨཚၴ္ދऱڻᑇΙ  

( n )  ഗ࣍խഏ֮֏ΔՕຝ։㛦݁ۯᄎةՆشࠌΔۖࢬᏁ

㛦ۯᑇؾঞᤉᥛᏺΔګ९ཚऱംᠲΙ  

[ຫྰՖՓڼழᠦஂΖ ]  

( o )  ឈྥଠᤜᒤ֏ڇ࿇ྨࠫ৫سயছբᆖڇژऱߏᛜ

ۊ㛦ਢԫଡ೭ኔऱऄΔ܀ਢΔؓஒچԳՓ

ኙᄅ৬ۊ㛦ऱ֘ኙრߠലᄎܺڶᣄΖؑاᄎ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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ਙࠫࢌૡ९ऱۊ㛦࿇୶ฃΔאᚨاؑבኙ

ΙޣऱᏁףլឰᏺۯ㛦ۊ  

( p )  ԫࡡټኙߏᛜۊ㛦ᛜሎᑓڤऱױᥛࢤ।قᣂ

ࣹΔڂຍࠄۊ㛦ႊࠉᘸ㛦ۯᖑڶԳऱநࡉ

၇㛦ۖۯԫڻመᢆבऱ၄شΔۖຍࠄຟլਢگࡳ

ԵΖ༉ຍԫរۖߢΔمঅ塄ഗ८ऱ৬ᤜਢଖ֭

ऱΔਢΔޢނଡ㛦ۯᔭഇࢬگ墿ऱ 1 5 Եژ%

ᇠഗ८Δஎࠀࢢլאߩ९ཚ֭ຍᑌऱᛜሎᑓڤΖ

ං۩࿇ྨࠫ৫Δრ࠺㷂ਙࢌႊࢭᖜߏᛜۊ㛦ᛜሎ

گྨԳٻᐞەᚨࢌΔਙڼڂ௫֗ऱሐᐚຂٚΖࢬ

ᖜऱತ೭ଅᙠΙࢭࢌਙ܅Δ྇ش၄࠷  

( q )  ਙەױࢌᐞ࠷گ㛦ۯᔭഇᐛ၄Δאمഗ८Δᚨב

ߏٻᐞەױࢌ㛦ᄐ֧ۖીऱംᠲΖਙۊᛜߏڂ

ᛜۊ㛦࠷گለᐛ၄Δٻֆᛜۊ㛦ঞ࠷گለ܅

ᐛ၄Ι  

ᄎᤜΖஂנழࠩሒڼس٣ࡉֱ] ]  

( r )   ᚨ ב ਙ ࢌ  ޣ ೖ ַ ᔭ ഇ ᄅ 㛦 ۯ ࢨ ़ ᆜ 㛦 ۯ ऱ 

ຂ܍ᑉழࢨ܍ᓮعڇᄎࢨ㛦ᆖᛜृۊࠄΔԫࡳ

հছΔނ٣Օၦ㛦נۯഇղ़ླྀֆΔط٦ᇠֆ

۶ങႾຍڕᐞەᚨࢌഇղଡܑ၄ृΖਙנۯ㛦ނ

ଡዥΙ֗א  

( s )  ᣂםုط࣍ֆڶऱྨᅃΔଇ䏦ױݝैەปᆖ

ધऱጥᖲࠫΖᇠᖲࠫםုޣֆਐࡳԫټψ

ຂԳωΔᅝψຂԳωޏڶ᧢ழΔᇠֆؘႊ

ૹᄅعᓮྨᅃΔܡঞڇऄ৳Ղᇠုםֆऱᇀءࠃ

Գႊ༉ٚ۶ፖྨᅃڶᣂऱሔࢭٙࠃᖜຂٚΖ  

1 4 .  ᓐᑥڕՖՓ༉ࡡऱ༼ംࡉრאנ܂ߠՀڃᚨΚ  

( a )  ਙ ࢌ ᄎ ە ᐞ  ޣ א ု ם ֆ   ྨ ऱ ᆖ ᛜ ृ ႊ ਐ ࡳ

ψຂԳωऱ৬ᤜ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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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ᣂࡡ࣍ኙਙࢌႊࢭᖜሐᐚຂٚΕߏᛜۊ㛦ᄐ

৵۶ڕ֗אۊᐛگ၄شऱऄΔᖕழऱ

৬ᤜΔࠡխԫႈ࿇ྨයٙਢࡳྨԳႊፖࠡড়

ૡٽપΔᅝխփ୲ႊץਔڇᄐழ㛦ۯऱڜ

ඈΖᆖᛜृૉሔ֘࿇ྨයٙܛ᥆حᆞΔױܒ

ᆃΖຍႈࡳऱؾऱਢٽشܓપऄᚨבᄐ֧ࢬ

ીऱംᠲΖمऄऱრࠀॺޣਙࢭࢌᖜߏᛜۊ

㛦ᄐࢬขسऱຂٚΖլመΔ܂່৵ԫ㷂Δڇ

ऱൣउՀΔᚵᤜऱ࿇ྨࠫ৫ױᦞଇᛩᆟਊࠡᎁ

ٽᔞऱֱڤᆜߏڇ࣋ژᛜۊ㛦ऱԳᣊۊΙ  

( c )  ଇ䏦ݝᄎൕঁܓᄐ೭ሎ܂ऱߡ৫ᛀီྨᅃऱعᓮ࿓

ࢌᄎఽऱଇᛩᆟᄎፖઌᣂਙࡡྨᅃ܂Ζݧ

ຝ॰ᜤΔᝩع܍ᓮ࿓ڶݧૹᦤհΙ  

( d )  ᣂ ࣍  ژ ߏ ᛜ  ۊ 㛦 ऱ ᑇ ؾ Δ  ᖕ ࿇ ୶ ݝ ֆ ؒ ऱ

ψߏᛜۊ㛦ᇷறωΔ٨Եรԫຝ։ऱߏᛜۊ㛦

٥ 3 2 ၴΔ٨ԵรԲຝ։ऱߏᛜۊ㛦ঞڶ 5 3 ၴΖ

ᇠټࠀॺሰาྤᙊΔۖਙٍࢌຏመֆฒᘬᇬΔᝮ

ᓮؑהࠎ༽اଚࢬवሐऱࠡߏהᛜۊ㛦ऱᇷறΙ  

( e )  ᣂ࣍܍ਬڇࠄ࿇ྨࠫ৫سயছբᆖڇژऱߏᛜ

༉ᄷاඨؑݦࢌ࿇ྨࠫ৫ጥऱᄷঞΔਙࠩ࠹㛦ۊ

ঞ࿇।რߠΖᦸ࣍܍ᄷঞ᥆ඕტᇷறΔਙࢌႊڇ

ࠫૡᄅऄࠏழթנ܂ֆؒΙ  

( f )  ᣂࠎ༽࣍ֆᛜۊ㛦ֱ૿Δቤᆟբढۥ 2 4 ଡᔞ

រ୶ၲֆฒچࠄ༉ᇠإছؾរΔچ㛦ऱۊ࿇୶ٽ

ᘬᇬΖ࣍ۯ႓ՕטऱچរؾছڇਜՠխΔױඨڇԲ

ሿԫԲڣԮִ༼ࠎપ 1  8 0 0 ଡ㛦ۯΖفٽࡉ࣍ۯऱ

چ រ ٍ ױ ࣍ Բ ሿ ԫ Բ ڣ Ԯ ִ ༼ ࠎ પ 4 0  0 0 0 ଡ 㛦

ԲሿԲ࣍ױរچᚢᏻऱޥ࣍ۯΖለ९ֱ૿Δۯ

Կࠎ༽ڣ 2 0 0  0 0 0 ଡ㛦ۯΔ֢ۖ࣍ۯ॰མऱچរ

ঞ࣍ױԲሿԫԮࠎ༽ڣ؆ 1 1 0  0 0 0 ଡ㛦ۯΙ  

( g )  ᇠ 2 4 ଡچរխڶຝ։ႊޏቤشຜچࢨႊ࠷

ቤױΖਙࢌᄎڇᔞᅝழၴᘬᇬৄᄎ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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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࿇ྨᅝݝڇޣ࿇ྨࠫ৫سய৵مऱᄅۊ㛦ؘ

ႊڇ۞ᆜࢬփᆖᛜΖ۟ڇ࣍࿇ྨࠫ৫سயছբᆖ

㛦Δࠡᆖᛜृۊᛜߏփऱࢬॺ۞ᆜ࣍ࠀڇژ

ؘႊᢞࣔהଚڶᦞᤉᥛڶشࠌᣂ֟۟ࢬնڣΖն

யڶᅃྨڂயཚΔڶᅃऱྨٽཚऱૻਢԱڣ

ཚնڣΙ  

( i )  ࣹრऱਢΔڶࠌܛ࿇ྨࠫ৫Δߏᛜۊ㛦ٍ

֟ᄐΖڇଇ䏦ࡉݝଇᛩᆟߨऱ 5 3 ۊᛜߏၴ

㛦խΔڶຝ։ਢܓڶڇᑮऱൣउՀᤉᥛᆖᛜऱΔ

ຍᑌऱࣚ೭ᎁਢᗨ壂ऱࣚ೭Ιࠎ༽ڂ  

( j )  ࿇ྨࠫ৫լױ౨ݙભྤΖ၄ृڶຂٚ۞۩ਗᙇ

ીऱ৵࣠Ι֧ࢬᖜଡԳᙇᖗࢭࠀ㛦Δۊᛜߏ  

( k )  ࿇ྨᅝەڇݝᐞع܍ᓮழᄎԼ։ᐉშΖڇڶࢬ࿇

ྨࠫ৫سயছբᆖࠀ܀ڇژլฤٽᑔ٤֗ڜڙ

ΖլመΔೈ܍㛦݁լᄎᛧۊᛜߏऱࡳ٤ڜ

Աᑔ֗ڙא٤ڜ؆ΔਙࢌኙەᐞףԵࠡה܍

ᄷঞΔߏڕࠏᛜۊ㛦ڇژऱழၴ९Δࣄၲ

ኪ৫Ι࣋  

( l )  ឈྥਙࢌᎁٵᚨەᐞࠫૡ٤૿ऱૠቤΔאጥፖᛉ

ᆻਜઌᣂऱ۩ᄐΔլመΔං۩ߏᛜۊ㛦࿇ྨࠫ

৫ਢᔏנᚨבᅝছംᠲऱรԫޡΙ  

( m )  ਙࢌᄎەᐞࡡ༼נمጻֆؒߏᛜۊ㛦ྨᅃ

णउऱ৬ᤜΙ  

( n )  ᦸ࣍ଉཽڣޢऱؓ݁ڽՋԳᑇሒ 5 0  0 0 0 ԳΔਙࢌ

ᎁٵழةՆشࠌ㛦ۯऱऄྤऄᥛՀװΖࠡה

ூֱ۩ױ ࡳऱழၴૻۯ㛦شࠌނڕࠏ) 3 0 ႊࢨڣ

ᢆٌጥ၄ֱ౨شࠌ㛦ۯ )থᔡࠩؑاൎ௺֘ኙΖ

Ι܅૾אലᣄޣऱᏁۯΔኙ㛦᧢ޏऱ֨ኪૉլاؑ  

( o )  ނޣᔭഇ㛦ࢬۯگ墿ऱ 1 5 Եঅ塄ഗ८ऱ৬ژ%

ᤜΔਢە௧؆ऄ৵༼נऱΔਙࢌ࿑৵ᄎ༉ຍႈ

৬ᤜᘬᇬᆖᛜृΖ۟࣍৬ᤜ༼ژԵഗ८ཱིᠰऱ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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Δਙࢌᎁৰױ౨ᄎࠩח㛦ۯᏝՂይΔڂᆖ

ᛜृᄎނᖜ᠏၄ृΖڼڂΔؘႊᐉშ࠷

ؓᘝΙ  

( p )  ᖕ࿇ྨࠫ৫Δᆖᛜृנഇ㛦ۯழΔႊᒔঅޢଡ㛦

ΖຍႈൻਜਢԱृشࠌࡳܑਐࣔऱਐڶ݁ۯ

ࢌΔൕۖᝩመਙഇղ़ླྀֆנۯՕၦ㛦ނԳڶַ

ޣᛧࢨ܍ᑉழ܍ຂऱᆖᛜृؘႊೖַᔭഇᄅ

㛦़ࢨۯᆜ㛦ۯऱࡳΙ֗א  

( q ) ીംᠲΔ֧ࢬ㛦ᄐۊבᚨאഗ८م৬ᤜࡡ 

ൕۖ྇܅ਙࢌऱᖜΔլመΔຍႈ৬ᤜࠀլฤٽਙ

ጥऱᛩቼՀᤉᥛᆖᛜڶڇ㛦ۊᛜߏඨቔᚐݦࢌ

ऱᖞ᧯რٻΖ࿇ྨࠫ৫ᄎሎߏشԳٽપࠐጥߏᛜ

ۊ㛦ऱᆖᛜृΖၸऱრٻਢړߜᆖᛜृᇖ

၀٭ᆖᛜृ֧ࢬીऱჾ؈Ζ  

1 5 . 㛦࿇ྨࠫ৫່ึऱ৬ᤜۊᛜߏࡳᚵڇݝଇ䏦ق।ஂ 

ழΔᚨ৾ᅝەچᐞࡡٺ༼נऱრࡉߠऄΖᦸࡡ࣍٦ྤࠡ

ழᠦڼଚהᄎᤜΖஂנ।זऱݝଇ䏦ڍஂΔߠംᠲ֗რה

ஂΖ  

1 6 .  ᄎᤜ՛ٖΔ࣍ࠀՂ֑ԼழնԼն։༚ၞ۩Ζ  

[ഏᄅس٣Εޕ৳ո֗س٣५ዊ٠໑ՓڼழᠦஂΖ ]  

[ຫ୮ᑗس٣Εᗝഏ໑Փ֗ඩڼس٣إݛழᑉழᠦஂΖ ]  

 

巿䲚檔䥽 4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K 2 / 1 9 6  

ᚵڇቤψᄐωچऱᚊईچ⁃ᥞဩ 5 4 ۟ 6 0 ᇆ  

ᘋ৬։ᐋᑔࡉڙᆖᛜࣚ֗ࢋ೭۩ᄐ (ሿഇࢋ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8 9 9 9 壮 )   

(แಛאᐖࣟᇩ֗ၞ۩Ζ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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១տࡉ༼ംຝ։  

1 7 .  Հ૪ቤᆟז।֗عᓮԳऱז।ڼழᛧᝮஂנᄎᤜΖ  

ᤕᔼഏس٣   ቤᆟ్ৄؑቤஃЯಆ

֗۫ᚊ  

سഗ٣مޙ  )   

۶ᑗ၌س٣  )   

ኣগᜣس٣  )   

ᯪ୮एس٣  ) ।זᓮԳऱع   

ඕᐝՖՓ  )   

ᇣႁՖՓܦ  )   

Mr Roger Nissim )   

1 8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ࡡٻسᤉۖᓮᤕᔼഏ٣ה  

1 9 .  ᤕᔼഏس٣ଗދܗᐙׂ១տຍعࡲᓮΔࠀਊ֮ٙᇡሉऱ

փ୲ຫ૪Հ٨រΝ  

( a ) រᘋ৬։ᐋᑔچᓮعڇ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೭۩ᄐࣚ֗ࢋᆖᛜࡉڙ (ሿഇࢋ )Ζعᓮچរڇ

ईچ։ૠቤՕጼቹՂቤψᄐωچΙ  

( b )  ຟᄎቤ՛ิࡡᄎ (Հጠψ՛ิࡡᄎω Բሿ࣍(

ԫԫڣԼִԲԼԫֲࢴຍعࡲᓮΔڕطՀΚ  

( i )  ᚵᤜ۰ڛ࿇୶լฤٽψᄐωچ܂

ᄐ࿇୶ऱቤრٻΙ֗א  

( i i ) Հլمᓮعᣊٵהᓮᄎփࠡعࡲຍޅ 

Ιࠏ٣ߜ  

( c ) ᓮΙعுࡲຍ֭אᖕޡԫၞٌ༽ڶᓮԳع   

( d )  ਙࢌຝ॰ऱრߠѧѧ ਙࢌຝ॰ऱრߠኴ૪֮ٙ࣍ร 5

Ζچਙ᜔ᆟᚊ۫چਙറ।قΔڶᣂৈ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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ࣂྤࠀᣂ৬ᤜፖৈપයٙڶຜΔۖشॺՠᄐ܂࣍ૻ

ᤛΖৢڙᆟ᜔ৢྒྷڙၦஃЯᚊໂ൜ԫٝ৬ᤜعڇ

ᓮچរᘋ৬ 2 9 ᐋࢋऱ৬ᗰቹঞ࣍ԲሿԫሿڣԼ

ԲִԮֲᛧޅΖ९।ڶقᣂ߫ᔖຏሐऱ

Ζࡳঞρऱښຜஉנඑགၞࡉπٽඈᚨฤڜ

ᛩቼঅᥨᆟᆟ९ (Հጠψᛩঅᆟᆟ९ω )ໂ൜ඈۆᐙ

ေ۷אױܫ൷࠹Δۖሐሁٌຏᕳଃሒᑑֽؓฤ

ᣂऱՠᄐᕳڶΖࡳπଉཽቤᑑᄷፖᄷঞρऱٽ

ଃေ۷Ո᧩قᚵᤜ࿇୶լᄎࠩ࠹૿ऱՠᄐᕳଃᐙ

Ζቤᆟ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Ⴜቼᎁᚨ

ቤף৬ᤜॵࠀᥞဩऱ؆ᛥጸ֏Δ⁃ٻ૿ނᐞە

ױ ॵ  ය ٙ Δ  ࡳ ع ᓮ Գ ༼ ٌ ֗ ᆵ ኔ ભ ֏ ᛩ ቼ ৬

ᤜΙ  

( e )  ֆฒრߠѧѧ ᅝݝ൷ᛧԫٝطᔣᑔڙऱᄐمூऄ

ቸ༼ٌऱֆฒრߠΔᇠრߠഗٌ࣍ຏ֗طᚵᤜ࿇

୶ᄎኙᛩቼທ૿ֱٺګऱᐙ ਔᕳଃΕ़Εඈץ)

ఞ٠ᐙ֗ۆ )ۖ֘ኙچڇ֗૿چᐋೖ߫֗

ၞ۩ࣚ֗ࢋ೭۩ᄐشຜऱ৬ᤜΙ֗א  

[ຫ୮ᑗ֗س٣ᗝഏ໑Փڼ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( f )  ቤᆟऱრߠѧѧ ቤᆟᖕ֮ٙร 7 ࢬሉऱေ۷

լ֭ຍعࡲᓮΔڶᣂေ۷ᐽ૪ڕՀΚ  

( i ) ᓮΔۖع֭אᖕޡԫၞٌ༽ڶآᓮԳع 

ร۞ 1 6 යعᓮ՛ิࡡᄎࢴ৵Δ

ቤൣउޏڶ᧢Ι  

( i i ) ع  ᓮ چ រ ۯ ࣍ ई  چ Δ  փ ݈ ᠧ ۰ ڛ Ε 

ࢋ܂شᐋ܅ຜΔشΕᙄֆ࿇୶֗ᄐࢋ

֗ଇᆥΖڼڂΔᚵᤜ۰ڛ࿇୶ຑ܅ᐋऱࢋ

ᓳΙ࠰ॺլઌࠀຜፖॵ२࿇୶ش  

( i i i ) چऎᚦཉሐࠟல᥆ψᄐωچई֗ߡ࣎ 

 Δ ش ܂  ᄐ ࿇ ୶ Δ ਢ  փ ऱ    ᄐ چ

ΔۖየߩԱؑڇچឩ୶ᄐᒤ

ऱᏁޣ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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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ᚵ ᤜ ۰ ڛ ࿇ ୶ ֗ ࠡ ༼ ࠎ ڶ ૻ ऱ  ش ᑔ ૿ ૿

ᗨΔլฤٽቤრٻΙ֗א  

( v ) ޅڼڂΔޅᓮᛧعᣊٵڶچई࣍ط 

ຍعࡲᓮᄎٵᣊعᓮمՀլࠏ٣ߜΖ  

2 0 . ᓮΖعࡲ।૪ຍזᓮԳऱعᤉۖᓮஂ   

2 1 . ՀរΚאᐙׂຫ૪ދܗଗسഗ٣مޙ   

( a )  ೈԱቤᆟ؆Δڶਙࢌຝ॰֘ኙຍعࡲᓮΖਝྥ

ਙࢌຝ॰ݾ۶ٚנ༽ڶՂऱംᠲΔהڼڂլࣔ

Ιࠏ٣ߜՀլمᓮᄎعࡲຍޅ۶ػ  

( b )  ᅝݝᆖەᐞψᚊ৬ᗰढയ৫ઔߒωऱ৬ᤜ৵Δ࣍

ԫԿعނڣᓮچរطψᄐЯ۰ڛωچޏቤ

ψᄐωچΖᖕᇠઔߒΔڶࢬቤψᄐЯ

ڛψ۰ࢨچቤψᄐωޏᚨچشऱچωڛ۰

ᣊظ) )ωچΔא༼ቤֱ૿ऱࣔᒔֲঁֱ֗ࢤ

৵ ኙ ٌ ຏ ֗ ഗ ৬  ਜ Ꮑ ޣ ၞ ۩ ޓ ᄷ ᒔ ऱ ေ ۷ Ζ ڂ

چቤψᄐωޏऱᒤࣟאΔ⁃ᥞဩڼ (່چ

ᗨ ֺ   1 2  ) Δ ۖ ⁃ ᥞ ဩ ऱ۫א ᒤ  ঞ ޏ ቤ 

ψ۰ڛ ᣊظ) )ωچ (່چᗨֺ 9  )Ι  

( c ) ሒ۟ױᄐ࿇୶ࠌܛ  1 2 ऱለچᗨֺΔعᓮ

Գ℁ᎁعᓮچរڛ۰܂ش࿇୶ለᔞٽΔᕣ

ጥ۰ڛ࿇୶ױሒ۟ 8 . 4 ऱچᗨֺΙ  

( d )  شڤٽຜ࿇୶ ڙຜᑔشٽਔጵץ) )ਢ࣍ۯ⁃

ᥞဩऱعᓮچរԫऱۥΖࠌܛᇠ۞ԫԿ

ᥞဩຍຝ։ᒤ⁃܀Δچቤψᄐωޏದբڣ

ٽΖ⁃ᥞဩऱڙᑇ৬ᗰढ࿇୶ొᄐᑔ֟ڶ

ຟਢψ۞ྥω࿇୶Ιߪءຜشڤ  

( e )  ψຟᄎૠቤᛀಘઔߒω (ԲሿሿԿڣ )ૹᄅ൶ಘٽ

ຜشጟᣊٵ܂Δፖߒຜ࿇୶ऱംᠲΖᖕᇠઔشڤ

ऱ چ  ઌ ֺ Δ ၞ ۩  ٽ ڤ ش ຜ ऱ چ  ޓ ࠠ ཛ  

ԺΖڼ؆ΔڇሎᙁߓอᏁ૿ֱޣΔ۰ڛፖᙄֆ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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ຜઌ᎖ઌګΔࠟܛᣊشຜऱլٵ۩࿓Ꮑޣᑓܗڶڤ

ؓᘝڦழऱٌຏੌٻΖᅝڂݝᚨᇠઔߒऱ࣠

֧ԵᄅऱشຜچΔܛ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

ຜ࿇୶ऱՕႨΙشڤٽٽאΔچຜωشٽ  

[ඩڼس٣إݛ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( f )  ᦸ࣍⁃ᥞဩਢԫයለాऱဩሐ (ខۏ )Δڼڂᚨܡ

ᄐ࿇୶ۖ۫܂شဩሐࣟ૿ނᥞဩ։ᒵΔ⁃א

ؑৄڇጊΖژԳח࿇୶Δຍԫរ㷂ኔڛ۰܂ش૿

ૠ֗ຏଅֱ૿ۖߢΔعނᓮچរ࿇୶ਢ۰ڛ

ᑔڙऱֱூለ࠷ױΔڂ۰ڛ࿇୶ऱ᧯ᗨለᄐ

࿇୶՛Ι  

( g ) ۰܂ٽ⁃ᥞဩᔞڂΔࠏ٣ߜՀլمᣂ৬ᤜլᄎڶ 

ᣤૹٌ࠹چشՕဩऱٻΖ૿ૻڶؾᑇچش࿇୶ऱڛ

ຏᕳଃᐙ़֗ྗឫΔۖ࣍ۯဩߡԳੌৰऱش

ຜऱᖲᄎለՕΙشᄐ܂Δঞ࿇୶چ  

( h )  ร 1 6 යቤعᓮࠫ৫ܗڶشڤٽຜ࿇୶ΔՈױ

ᝩ܍Ꮑڇ։ૠቤՕጼቹՂଡܑچរቤشࡳຜچ

Ζᣤૻࠫعᓮچរؘႊ܂ψᄐωچऱቤ

რ ٻ ࢬ ࡳ ऱ ش ຜ Δ ኔ ڶ ሔ ร 1 6 ය ع ᓮ ࠫ ৫ ऱ ؾ

ऱΔܛ୲༼ࠎᨋࢤΙ  

[ຫዧႆඒ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( i )  ፖ܂ᄐشຜऱנഇՒ૿چᗨ (۟֟ 2  5 0 0 ֱؓ

ۏ )ֺለΔعᓮچរऱچᒌ૿ᗨڶ 3 7 5 Δۏֱؓ

ኙၞ࣍۩ᄐشຜࠐᎅΔ૿ᗨኔ֜ڇ՛Ι  

( j )  ᚊຍຝ։ᒤऱᄐچਢᚦཉሐۖլਢ⁃

ᥞဩΖឈྥعᓮچរࠡ࣍ۯխԫᢰ૿ኙᚦཉሐऱဩ

Δع܀ᓮچរٻ૿ߪء⁃ᥞဩΙ֗א  

[ᢟᨇᥞ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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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ڂᚨ྇֟Δࠎᑔ૿૿ᗨऱشחᓮլᄎعࡲຍޅ 

ದ೯ᚊࣟऱ৬ᤜΕڶނᣂطچشψՠᄐωچ

֗אΔچຜωုࣔψ၉ωشࡳਐהቤψࠡޏ

༽ຜൻਜΔຟᄎشᄐ܂৬ޏࢨૹ৬ڙՠᄐᑔނ

ᑔ૿૿ᗨΖشՕၦࠎ  

2 2 .  Mr Roger Nissim ՀរΚאנ༽  

( a ) ։ૠቤՕጼቹቤڇڣԫԿ࣍រ່ॣچᓮع 

ψᄐωچழΔխᛩא؆ᔞ܂ٽᄐ࿇୶ऱՒچ

ނᏁڶዝၞΔբזᣂࣹΖᙟထழ࠹ᚨംᠲໂࠎ

Ιچቤψᄐωޏរچᓮع  

( b )  ۞ Բ ሿ ሿ ԫ ڣ א ࠐ Δ ֧ Ե ψ ࠡ ה ਐ ࡳ ش ຜ ω ု ࣔ

ψ၉ωऱᄅشຜچො።પ 5 8 0 ᐏՠᄐᑔڙΔۖ

ᅝݝނՠᄐشຜޏᙄֆЯᄐشຜΔח៱

ՠᄐᑔش᧢ޏڙຜऱଡூᖿᏺΔൕۖլچٵ༼

ΙچشՕၦᙄֆࠎ  

[ຫᅈ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( c )  ਙࢌຘመቔᚐߏᛜᖲዌڇᚊ֗ᨠჀچ༼ࠎ

ᄐ़ၴऱਙΔᇞެءᄐ࿇୶چشլߩऱം

ᠲΖᚊ֗ᨠჀڍᐏՠᄐᑔڙբ్ظ֏ז

ᐊڗᑔז࠷Ι  

( d )  ᖕ 2 0 1 2 ۟ 1 3 ऱࢌ৫ऱತਙቃጩூዝΔਙڣ

ਙ  ਢ ؘ ႊ ፂ   ࡳ ࡉ ߩ ജ ऱ  ᄐ ش چ ࠎ ᚨ Ζ ڇ

2 0 1 1 ۟ 1 2 ڣ ৫ Δ ਙ ࢌ ຘ መ נ ഇ Ւ چ ༼ ࠎ

3 2 0  0 0 0 ޏࢨຘመૹ৬؆ᑔ૿૿ᗨΔشۏֱؓ

৬ᖞᐏՠᄐᑔۖڙᤩנ 4 1 0  0 0 0 ՠᄐᑔ૿૿ۏֱؓ

ᗨΖڼ؆ΔՈڶૠቤނᚊࣟ࿇୶ԫଡՕী

ᄐΔނᙄֆᑔ૿૿ᗨؾطছऱ 1 4 0 ᆄֱؓۏᏺ

۟ 5 4 0 ᆄֱؓۏΖڇຍൣउՀΔലڶՕၦՒࠎچᚨ

ᄐ܂ױᗨา՛૿؈հՀΔໜݮຜΔઌشᄐ܂

֗אሐΙߩរΔᐙኔპլچᓮعຜऱ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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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ೈॺعᓮچរױຑ൷۟ᜯဩ૿૿ኙᚦཉሐᄐ

ຜΔشᄐ܂ࡵរլچᓮعঞܡΔچشԫऱچ

ຜऱᖲᄎՈլՕΖشᄐ܂រ࿇୶چᓮعނۖ  

[್ူᑾՖՓڼழᠦஂΖ ]  

2 3 .  ԫࡡټᎅΔឈྥعᓮچរࢨլᔞٽ࿇୶్ظ܂ᐊڗ

ᑔΔཽء܀ኙԬ్్ׇࡉᐊڗᑔڶᏁޣΔۖ⁃ᥞဩՈ৬ڶԫ

ᑔΖڗຍᣊীऱᐊࠄ Mr Roger Nissim រऱ૿ᗨچᓮعᚨᎅΔڃ

પڶ 3 7 5 ՛Ζ֜ڇᎅΔ૿ᗨኔࠐᄐ࿇୶۩ၞ࣍Δኙۏֱؓ

 ڶ ݙ  ऱ  փ  ૠ Δ  ᄐ ࿇ ୶ ԫ  ႊ ڶ 1  0 0 0 ؓ ֱ ۏ ۟

2  0 0 0 ؓ ֱ ۏ ऱ ᑔ ૿ ़ ၴ Δ א ঁ ༼ ࠎ ߩ ജ ़ ၴ ୲  ֒ ૾ ᖲ ᖲ

ᑔΕᑔඪ֗ࠡڙৢהໂΖ  

2 4 .  ೫ஂ༉ڶᣂ࿇୶ऱᚵᤜچᗨֺ༼נᇬംΔمޙഗ٣

چᣂ࿇୶ऱᚵᤜڶሉΔࢬᄎ֮ٙৄڕإᚨழᑢ堚ᎅΔڃڇس

ᗨֺਢ 8 . 4 Ζ  

[ຫᅈڼ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2 5 .  ԫࡡټᇬംڶᣂعނᓮچរ࿇୶شڛ۰܂ຜࠠڶչᏖ

ቤᚌរΖمޙഗڃس٣ᚨᎅΔڇຍۯᆜၞ۩شڤٽຜ࿇୶

ਢᔞᅝऱऄΔৄᄎᚨ୲⁃ᥞဩऱشڤٽຜ۞ྥ࿇୶Δ

ۖլਢᣤښՒشچຜچऱቤ։Δܛ⁃ᥞဩԫᢰႊ܂شᄐش

ຜΔԫᢰঞႊشڛ۰܂شຜΖڼ؆Δع࣍طᓮچរ࣍ۯᠦ

ሁՑऱԫ⁃ᥞဩऱխ؇Δڼڂլᄎ࠹ᣤૹٌຏᕳଃᐙΔᔞ

ڶᗨֺچ࿇୶ऱڛ۰قԾ।ה࿇୶Ζڛ۰܂ࡵ 8 . 4 Δڂ

ᑓᄎለᄐ࿇୶ڼ (່چᗨֺ 1 2  )՛Ζ؆Δނڕ

ຜΔঞ⁃ᥞဩࣟ૿ঁᄎشᄐ܂រ࿇୶چᓮعਔץΔچڶࢬ

ᜯဩ૿ฃࠌ࿇୶ᄎڛᥞဩࣟ૿ၞ۩۰⁃ڇޅৠଅயᚨΖנ

ޏ೯Δؑৄחནᨠ֗⁃ᥞဩऱຏଅޏאΖ  

2 6 . ڶٍ٦ࡡΔۖנ༽ߠრڶ।٦זᓮԳऱع࣍ط 

Δګݙբᆖݧᓮऱแಛ࿓عுࡲଚຍהवܫஂംᠲΔנ༽

ৄᄎലהڇଚᠦஂ৵ၞԫޡᤜຍعࡲᓮΔ࿑৵ᄎৄނᄎ

ऱެࡳຏवعᓮԳΖڍஂعᓮԳऱז।ࡉቤᆟऱז।נ

ஂᄎᤜΖהଚڼ࣍ழᠦஂ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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ᤜຝ։  

2 7 . ऱݙរ૿ᗨ֜՛Δኔྤऄၞ۩ૠچᓮعق।ஂ 

ᄐ࿇୶Ζᚵᤜ۰ڛ࿇୶ਬ࿓৫Ղܗڶ⁼ᒷؾছࠎৢࢪᚨլߩऱ

ംᠲΖ  

2 8 .  ԫ ټ ࡡ  ٵ რ ع ᓮ چ រ ૿ ᗨ ֜ ՛ Δ լ ౨ ش ܂ ᙄ ֆ  ࿇

୶Ζع࣍طᓮچរፖᔣ२چࠓٽૹ৬ऱᖲᄎࠐৰპΔᇠټ

ᓮΖعࡲຍޅױᎁࡡ  

2 9 .  ԫࡡټឈྥٵრعאᓮچរऱ૿ᗨۖߢኔլ܂ࡵᙄֆ

࿇୶Δ܀ఎრࠩᚵᘋ৬ऱ૿ۯᗨઌኙለ՛Δڼڂᎁعᓮ

რٵլࡡټΔᇠ؆ڼຜΖشڛ۰܂ࡵᗨ֜՛ۖլ૿ڂរՈچ

խ՛ٞຏൄᏁڂՕऱᑔ૿़ၴΔڶᙄֆ࿇୶ؘႊໂڶࢬ

૿ᗨา՛ऱᙄֆΔۖڂՈኙ్ׇᐊڗᑔڶچشᏁޣΖᚨە

ᐞ ऱ ം ᠲ ਢ ψ  ᄐ ω چ  ऱ  ቤ რ ٻ ਢ ܡ ᚨ ᇠ ᔞ ش ࣍ ᖞ ଡ ဩ

Δᝫਢٻ૿࣍ૻᚦཉሐऱᒤΖ  

3 0 . شڛរၞ۩ᄐᝫਢ۰چᓮعڇᚨ࣍ኙق।ࡡټԫ 

ຜڶܑႜٻΔڂعᓮچរॵ२ԫךየԺΔۖᠧ

լشٵຜΖ  

ᄎᤜΖףழࠩሒڼس٣اޕ] ]  

3 1 .  ԫࡡټᎁΔ࣍طψᄐωچො።ᚦཉሐࠟலऱဩ

Δڶڼڂᣂऱቤრٻ୲ނᚦཉሐऱᄐچດۼޡ

ڂΔࠏ٣ߜՀլمᓮᄎعࡲຍޅຍֱ૿ΔڇᥞဩΖ⁃۟

ᎽᡶΖګ࿇୶ᄎኙֲ৵ឩ୶ᄐ೯ທڛᣂऱ۰ڶ  

3 2 .  ԫࡡټ।قᚨਊڶᣂૠቤऱᚌរەᐞຍعࡲᓮΖឈྥ

ኔຍ܀ຏଅ֗ནᨠய墿Δࠐ࿇୶ᄎڛᣂऱ۰ڶᓮԳᜢጠع

࿇୶բڶᚦཉሐऱٻԫ૿૿ဩڂᚌរऱᖲᄎլՕΔࠄ

ॴᖒནᨠ֗ᡶعᓮچរऱຏଅΖᇠࡡټᎁعᓮԳڶ༼

ᓮΖعࡲຍ֭אԺᖕڶࠎ  

3 3 .  ᦸؾ࣍ছࠎৢࢪᚨլߩΔԫࡡټ।قᕣጥعᓮچរ૿

ᗨา՛Δᚵᤜ࿇୶থڶࠎ༽ױᔞᅝૠऱ՛ীۯΔڼڂᎁ

ՒڇڼڂຜΔشٵᠧլچई࣍طᓮΖعࡲᐞຍەൕᐈױ



-  2 8  -  

چ ش ຜ ֱ ૿ ᚨ ୲  ለ Օ ऱ ᐘ ࢤ Ζ ۟ ࣍ ױ ౨ ᄎ ዌ ګ ٣ ࠏ ய ᚨ ֱ

૿ Δ ٵ ԫ ټ ࡡ  ᎁ  Δ ط ࣍ መ   ڶ Գ ༼ ٌ መ ٵ ᣊ ع ᓮ Δ ڂ

ଡூயऄऱᖲᄎլՕΖࡲڍᓮᄎᖄીعࡲຍޅΔڼ  

3 4 .  ԫࡡټᎅΔڶᣂᒤ࣍ԫԿڣቤψᄐωچ

ऱቤრٻ堚ཐࣔᒔΔڕᎁڶᣂऱቤრٻመழΔৄᄎᚨ

٣ᛀಘᇠቤრٻ ᚨ֗אᣤΔ࣍መܡቤ։ਢچছऱؾਔץ)

ࢤՕᐘޓ୲ܡ )Δྥ৵թەᐞຍعࡲᓮΖ  

3 5 . ܀ᄐ࿇୶Δ܂شਢٻរऱቤრچᓮعᎅΔឈྥஂ 

ψ։ᐋۯω᥆πုᤩρรԲ᥏شຜΔڕܛၞ۩۰ڛ࿇୶Δ

Δψᚊ৬ᗰढയ৫ઔךΖఽᇖޅᄎᛧৄᄎࢨᓮعᣂڶ

چਢၞ۩ᄐ࿇୶Δۖփຬٻωբ।ࣔᚦཉሐࠟலऱቤრߒ

ঞشڛ۰܂ຜΖψ։ᐋۯω᥆ψᄐωچรԲ᥏شຜΔ

ৄᄎᄎਊଡ㤤ଡூऱൣउΔەᐞਢޅܡၞ۩۰ڛ࿇୶ऱع

ᓮΖఽਐנΔ༉ຍعࡲᓮۖߢΔࡡࠄڶᎁᚵᤜ࿇୶ᄎᏺ

ڛ۰܂ޅᛧՈఎრࠩᚦཉሐࠟலൕ܀ᚨΔࠎऱۯ՛ীף

࿇୶Δۖԫࠄ৬ᤜڇॵ२ψ۰ڛ ᣊظ) )ωچၞ۩ᄐ࿇୶ऱ

⁃ڇΔױղቤޅܡᐞਢەΖৄᄎᚨޅᓮঞམᛧع

ᥞဩ (ፖᚦཉሐઌ၏ԫ၏ᠦ ࿇୶Ζڛ۰۩ၞ(  

3 6 .  ԫࡡټ।قᚨ֭ຍعࡲᓮΔڂຍᄎףൎᇠऱ

ᥞဩለኑᙩ֗ᄐ࿇୶⁃࣍ۯរچᓮع࣍طΖۥຜشڤٽ

ለ֟ऱۯᆜΔڼڂᔞشڛ۰܂ٽຜΖ  

[۶ഛඒڼழᠦஂΖ ]  

3 7 .  ԫࡡټᖜ֨ޅຍعࡲᓮᄎࠏ٣ࠐயᚨΖᇠࡡټ

լ֭ຍعࡲᓮΔڂعᓮԳآ౨ᢞࣔڶᣂ৬ᤜऱᚌរΖ  

3 8 .  ԫࡡټᎅΔع࣍طᓮچរፖ૿ٻᚦཉሐऱچشհၴڶ

ԫය৵ΔࠟڼڂჇࠓٽچشऱᖲᄎৰპΖᇠࡡټԾᎅΔፖ

ிᎌܽॵ२ֱچլٵΔعᓮچរڇࢬऱԫ⁃ᥞဩࢤڇᔆՂለ

ႜشڛ۰ٻຜΖ  

3 9 .  ԫࡡټᎅΔৄطᄎᛀಘᇠऱᖞ᧯ቤრٻΔ֠ࠡ

ਢشڤٽຜچਢܡለᔞᅝΔۖլਢނຍعࡲᓮီ܂ᇢរ

ଡூەᐞΔਢለࠋऱऄΖԫࡡټٵრࠀ।قᚨᛀಘ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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ऱᖞ᧯ቤრٻΔڂᚨᇠቤڍޓᙄֆچشᝫਢ۰ڛ

ۯऱംᠲսࣔآிΖ  

4 0 .  ԫࡡټ।قΔ࣍طψ։ᐋۯω᥆ψᄐωچπု

ᤩρऱรԲ᥏شຜΔۖڛ۰۩ၞ࿇୶լᄎທ۶ٚګംᠲΔڂ

ᙄֆ࿇܂ࡵរլᔞچᓮعᎁࡡټᓮΖᇠعࡲຍޅᚨڼ

୶Ζ  

4 1 .  ྥۖΔԫࡡټᎁعᓮچរ૿ᗨา՛Δࠎ༽ױऱ

ټΔᇠڼڂუΖڕآऱૠৰՕᖲᄎۯΔۖૻڶᑇၦۯ

ຜለ৾ᅝΖشᄐ܂រچᓮعᎁঅఎࡡ  

[ഏᄅڼس٣ழᠦஂΖ ]  

4 2 .  ԫࡡټఎრࠩڶਙࢌຝ॰֘ኙᚵᤜ࿇୶Ζᇠࡡټ

ᎁޅຍعࡲᓮທࠏ٣ګயᚨऱᖲᄎլՕΔڂ⁃ᥞဩऎሁ

ऱ ࠡ ה ش چ ױ ౨ ᄎ ࠹ ٌ ຏ ᕳ ଃ ം ᠲ ᐙ  Δ آ ؘ ᔞ ٽ ܂ ۰ ڛ ش

ຜΖٵԫࡡټᎁ֭ױຍعࡲᓮΖ  

4 3 .  ԫࡡټᎅΔຍعࡲᓮڕᖕࠡኔᎾൣउᛧޅΔঁᄎ

ګ  ࠡ ה ٵ ᣊ ع ᓮ ऱ ٣ ࠏ Ζ  ؆ ࠟ ټ ࡡ  ٵ რ ᚨ ֭  ຍ ࡲ ع

ᓮΔڂᚵᤜ۰ڛ࿇୶ڃױᚨषᄎኙࠎৢࢪᚨऱ္ޣΔۖڶ

ᣂਙࢌຝ॰ࠀլ֘ኙຍعࡲᓮΖ  

4 4 .  ྥۖΔԫࡡټᎅΔৄᄎڇૡمլࠏ٣ߜԫࠃՂᚨ

ᐉშ۩ࠃΔۖᚨᒔॾޅຍعࡲᓮլᄎחᖞऱՒشچຜޏ

᧢Ζ۟࣍ຍعࡲᓮΔᦸع࣍ᓮچរൣउΔץਔࠡ࣍խ؇

រፖᔣچԱᇠ܅ԫය৵Δ྇ڶᆵΔۖߡᆜۖլਢဩۯ

ऱᖲᄎৰპΖࠏ٣ߜՀլمڼڂऱᖲᄎΔࠓٽچش  

4 5 .  ඩⓋᔕس٣ᎅΔຍعࡲᓮمՀլࠏ٣ߜऱᖲᄎլՕΔຍ

ਢڛ۰࣍ط࿇୶ऱچᗨֺለ܅ΔຍՕຝ։ऱቤعᓮຟਢ

৬ᤜڇψ۰ڛ ᣊظ) )ωچၞ۩ᄐ࿇୶ۖլਢڇψᄐωچ

ၞ۩۰ڛ࿇୶ΖהԾᎅ৵լᄎኙچشࠓٽທګᎽᡶΔڂ

৵ऱۯᆜޏױฝΖאຍࡲଡூࠐᎅΔچشࠓٽऱᖲᄎৰპΔ

ຍױ౨ਢڂعᓮچរॵ२ԫຟਢለᄅऱ࿇୶ႈؾ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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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  ஂ ᜔  ᎅ Δ Օ ڍ ᑇ ࡡ  ᎁ  ᚨ ֭  ຍ ࡲ ع ᓮ Δ ڂ 

ψ։ᐋۯω᥆ψᄐωچรԲ᥏شຜΔۖڛ۰࿇୶ڶ

ሔ֘ψᄐωچऱቤრٻΔৄ܀ᄎᄎᖕଡܑൣउەᐞ

ࠎᑔ૿़ၴش࿇୶ᐙڛᣂऱ۰ڶཏሙᎁࡡᓮΖعࡲޢ

ᚨऱᖲᄎլՕΔ֘ۖױᏺף՛ীۯऱࠎᚨΔۖࡲޢଡூຟ

ᄎᖕڶᣂਙࢌຝ॰ऱრ֗ߠਊଡܑൣउەᐞΔڼڂΔޅຍ

Ζࠏ٣ߜՀլمᓮլᄎعࡲ  

4 7 .  ᢟᨇᥞՖՓᎅΔଣعᓮᛧޅΔࡡႊఎრعᓮԳྤ

ႊޏޓৈપאᆵኔᚵᤜ۰ڛ࿇୶ΔڼڂΔৈપլױૡࣔڶᣂऱ

ቤױॵයٙΖ  

4 8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ਊᅃعᓮԳؑৄٻቤࡡ

ᄎعٌ༽ࢬᓮऱփ୲ΔޅຍࡲுعᓮΖຍႈቤױऱ

ޅᇠֲཚছΔழڇԲִԿֲַΖೈॺڣயཚ۟Բሿԫքڶ

ऱ࿇୶բᆖ୶ၲࢨױբᛧᥛཚΔܡঞױല࣍ᇠֲཚ৵ೖ

Հ٨යٙΚףႊॵױᣂڶயΖسַ  

( a )  ༼ٌ֗ᆵኔભ֏ᛩቼ৬ᤜΔۖڶᣂ৬ᤜ֗ᆵኔൣउ

ؘႊฤٽቤᆟᆟ९ؑৄࢨቤࡡᄎऱޣΙא

֗  

( b ) ٽᣂൣउؘႊฤڶᄭΔֽۖ־ᇘᆜ֗ᄰࠎ༽ 

Ζޣᄎऱࡡቤؑৄࢨ९  

4 9 .  ৄᄎٍٵრܫवعᓮԳՀ૪ࡵࠃΚ  

( a )  ຍعࡲᓮᛧޅΔࠀլ।قᚵᤜ࿇୶ฤٽψױ

ᥛ৬ᗰૠਐ֧ωऱנ༽ۖࡳऱ৬ᗰૠցై

৬ᤜΔڶࢨᣂ࿇୶ႈؾऱچᗨֺ֗Я᜔ࢨᑔ૿૿

ᗨᐈ܍ऱ৬ᤜᄎᛧ৬ᗰࠃ೭ᅮޅΖعᓮԳႊऴ

൷ᜤৢڙᆟΔ࠷ঁאࢬᏁऱޅΖଣ৬ᗰࠃ೭

ᅮլޅ৬ᗰૠցై᜔֗ᑔ૿૿ᗨऱᐈ܍Δא

ીؾছऱૠቤႊՕ༏ଥૡΔعᓮԳࢨႊৄٻᄎૹ

ᄅ༼נቤعᓮ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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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ఎრ९ऱრߠΔܛጹ৺߫ᔖຏሐऱڜඈႊ

ฤ ٽ π   ࡉ එ ག ၞ נ ຜ உ ښ ঞ ρ ร V I ຝ ऱ 

֗אΙࡳ  

( c )  ఎრሁਙᆟᥳሁࢷ୶᜔ՠ࿓ஃЯᥳሁࢷ୶ 2 - 2 ऱ

რߠΔ࣍طܛᚵᤜ࿇୶࣍ۯڶᥳሁᒵऱᥳሁঅᥨ

ᒤփΔعڼڂᓮԳؘႊ༉ڶᣂ࿇୶ऱڶࢬาᆏ

ᐛᇬଉཽᥳሁૻڶֆऱრߠΔࠀᙅښᇠֆڇᥳ

ሁሎ܂Εፂଥঅ塄٤ֱ૿ڜࡉऱޣΖ  

[ඩଶᔲ֗س٣५ᣝဉՖՓڼழᠦஂΖ ]  

[್ᙘဎ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 

巿䲚檔䥽 5  

[ֆၲᄎᤜ ]  

ޣཚுቤعᓮᒳᇆ A / K 1 3 / 2 7 6  

ᚵڇቤψጸ֏چωऱᚊᨠჀႉܓ㧈ሐ 3 ᇆ ( K X 2 1 7 1 )֗  

ຑਙࢌՒچᆜࡲඒᖲዌ ᐔڝ)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9 0 0 0 壮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5 0 . 墿Κܓعᤜႈڼբ༉ࡡՀא   

ຫྰՖՓ  Ё  ፖعᓮԳڶᄐ೭ࠐΖ  

ຫس٣ࣔڳ  Ё  ፖ֜چײขૻڶֆڶᄐ೭

ࠐ (ֱࣟጸ֏ૻڶֆΔعܛᓮԳ

ऱംհԫΔਢ֜چײขૻڶֆ

ऱॵ᥆ֆ )Ζ  

 

5 1 . ᐞەཚᤜႈ௫֗ڼ࣍طໂ൜ຫྰՖՓբᠦஂΖࡡ 

ఎஂΖאױس٣ࣔڳრຫٵࡡᓮΔ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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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2 .  ఽܫΔعᓮԳ࣍ԲሿԫԲڣԫִԼԲֲװॾৄᄎ

ఽΔৄޣᄎཚࠟଡִ༉ຍࡲுعᓮࡳެנ܂Δঁא

ଚᣂࣹऱംᠲΖהᇞެאຝ॰ಘΔࢌழၴፖਙڶ  

5 3 . ᄎቤਐ֧ᒳᇆࡡቤؑৄٽཚᖕฤໂ൜ࡡ  3 3

ݾຝ॰ᇞެࢌழၴፖઌᣂਙڍޓᓮԳᏁعܛሉऱᄷঞΔࢬ

ംᠲΕࠀॺૻྤޣཚࢽ৵Δۖཚەᐞுعᓮٍլᄎᐙ

ࠡהઌᣂԳՓऱܓ墿Ζ  

5 4 .  ᆖᤜ৵ΔৄᄎٵრᚨعᓮԳऱޣཚەᐞຍࡲ

ுعᓮΔאৱعᓮԳ༼ٌၞԫޡᇷறΖৄᄎٵࠀრᚨࠩگڇ

ەᓮ༼ٌৄᄎعނᇷறᅝֲದૠԿଡִփΔޡᓮԳऱၞԫع

ᐞΖڼ؆ΔৄᄎٍٵრܫवعᓮԳࠟڶଡִழၴᄷໂ༼ٌၞ

ԫޡᇷறΔೈॺൣउॺൄΔܡঞլᄎޅ٦ཚΖ  

 

巿䲚檔䥽 6  

[ֆၲᄎᤜ ]  

ޣཚ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P S / 3 5 0  

ऱچຜωشࡳެآω֗ψچ֏ቤψጸڇ  

ᄅցிੋֽᖯ֨ضร 1 2 4 પچร 3 2 4 6 ᇆ (ຝ։ )Ε  

ร 3 2 4 7 ᇆ (ຝ։ )Εร 3 2 4 8 ᇆ (ຝ։ )Εร 3 2 4 9 ᇆ (ຝ։ )Ε  

ร 3 2 5 1 ᇆ (ຝ։ )Εร 3 2 5 2 ᇆ (ຝ։ )Εร 3 3 3 5 ᇆ (ຝ։ )Ε  

ร 3 3 3 6 ᇆ (ຝ։ )Εร 3 3 3 7 ᇆ (ຝ։ )Εร 3 3 3 8 ᇆ (ຝ։ ࡉ(  

ร 3 3 3 9 ᇆ (ຝ։ )ᜯழ֚ဿढ֗ՠ  

(։֗ࣈဿࢨش٦ױژඵشሽᆰ ) (ཚԿڣ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9 0 0 2 壮 ) 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5 5 .  ఽܫΔعᓮԳ࣍ԲሿԫԲڣԫִԼԿֲીৄࠤᄎ

ఽΔৄޣᄎཚࠟଡִթኙຍࡲுعᓮࡳެנ܂Δא

ऱ֘ኙנ༽ᚨփԳՓڃਔץऱᇷறΔޡழၴᄷໂၞԫڶהঁ

რߠ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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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6 . ᄎࡡቤؑৄٽཚऱᖕฤޣᓮԳعໂ൜ࡡ 

ቤਐ֧ᒳᇆ 3 3 ழၴᚵໂுแಛڍޓᓮԳᏁعܛૡᄷঞΔࢬ

ऱ֮ٙΔۖࠀॺྤૻཚࢽ৵แಛΔཚەᐞعᓮٍլᄎᐙ

墿ΖܓઌᣂԳՓऱהࠡ  

5 7 .  ᆖᤜ৵ΔৄᄎٵრਊعᓮԳऱޣΔཚەᐞຍࡲ

ᓮعࡲრΔຍٵࠀᇷறΖৄᄎޡᓮԳ༼ٌၞԫعৱאᓮΔع

ႊعࠩگڇᓮԳऱၞԫޡᇷறᅝֲದૠԿଡִփΔ༼ٌᇠᄎە

ᐞΖৄᄎٍٵრܫवعᓮԳࠟڶଡִழၴᄷໂࢬ༼ٌऱၞԫ

ޡ ᇷ ற Ι ۖ ೈ ॺ ൣ उ ᄕ    Δ ܡ ঞ ৄ  ᄎ լ ᄎ ޅ  ٦ ڻ 

ཚΖ  

[ຫ֗س٣ࣔڳ႓ᤌᙘڼس٣ழᠦஂΖ ]  

 

巿䲚檔䥽 7 咂 1 1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ᐰਣᚢ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֗ৄچ؍ᣂπഒڶᐞە

S / H 1 / 1 9ρΕπ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H 2 0 / 1 8ρΕ  

π۫তᚊ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K 2 0 / 2 6ρΕ  

πృᚢЯՂֽ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F S S / 1 5ρ֗  

πৠ՞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Y L - P S / 1 3ρऱع૪  

(⩝尞㦒㠖ↅ䶻 9 0 0 4 壮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5 8 . 墿Νܓعᤜႈࠄբ༉ຍࡡՀא   

سո٣৳ޕ  Ё ԫଡढᄐڶՓભဗሁᖑৄچ؍ഒڇ   

5 9 . բᠦஂΖسո٣৳ޕ൜ࡡ   

6 0 . הജழၴऱຏवΔᝮᓮߩ૪ԳعբղݝΔᅝق।ஂ 

ଚஂנแಛΔה܀ଚຟբ।ࣔլஂנแಛڃڶࢨΖ࣍ط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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ଚஂऱהڇრٵࡡڼജழၴऱຏवΔਚߩ૪Գعբղݝ

ൣउՀၞ۩แಛΖ  

6 1 .  ቤᆟऱאՀז।ڼழᛧᝮஂנᄎᤜΚ  

ᙒඕᏚՖՓ  ቤᆟ᜔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ᢟᗊဉՖՓ  ቤᆟ్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6 2 . ࡡٻ।זᝮᓮቤᆟऱ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១տع૪ऱփ୲Ζ  

6 3 .  ᢟᗊဉՖՓ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૪Հ٨

រΚ  

હན  

( a )  ԲሿԫԫڣքִԿԼֲΔπ։ૠቤՕጼ౻ቹ

ᒳᇆ S / H 2 0 / 1 8ρ֗πృᚢЯՂֽ։ૠቤՕጼ౻

ቹ ᒳ ᇆ S / F S S / 1 5 ρ  ᖕ π ৄ ؑ  ቤ ය ࠏ ρ ( Հ ጠ

ψයࠏω )ร 5 ය୶قΔࠎאֆฒᔹΙۖπഒ؍

ᐰਣᚢ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֗ৄچ S / H 1 / 1 9ρΕ

π۫তᚊ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K 2 0 / 2 6ρΕ

πضޥ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S T / 2 5ρ֗πৠ՞

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Y L - P S / 1 3ρঞᖕයࠏ

ร 7 ය୶قΔࠎאֆฒᔹΙ  

( b ) ଥ࣍Δਢᣂؾऱଥૡႈگࢬᣂ։ૠቤՕጼቹڶ 

ૡ։ૠቤՕጼቹऱψՠᄐωچऱπုᤩρΔڇ

ش ຜ । ร Բ ᥏ ऱ ᔞ ᅝ چ ֱ ף Ե ψ ଇ ᆥ ( آ  ڶ ٨ ࣔ

ृ ) ω Ε ψ ᖲ ዌ ش ຜ ( آ  ڶ ٨ ࣔ ृ ) ω Ε ψ ਙ ࢌ ်

ڶ৬ऱޏᆖՕᑓ༽אω֗ψಝᒭխ֨ωΔࢬ

ՠᄐՕლش᧢ޏڇຜֱ૿ऱᐘࢤΙ  

( c ) ᐰਣ֗ৄچ؍༉ഒݝཚփΔᅝقཚࠟଡִऱ୶ڇ 

ᚢ։ૠቤՕጼ౻ቹ൷ᛧࠟٝع૪Δ༉։ૠ

ቤՕጼ౻ቹ൷ᛧնٝع૪Δ֗א༉ٝ؆։ૠ

ቤՕጼቹٺ൷ᛧԫٝع૪ΖԲሿԫԫڣִԼքֲ

֗ԲሿԫԫڣִԲԼԿֲΔᅝݝֆؒࢬ൷ᛧऱ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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૪ Δ א ঁ ֆ ฒ ༼ נ რ ߠ Ζ ڇ ֆ ؒ ཚ ऱ ଈ Կ ଡ ਣ ཚ

փΔᅝݝ༉۫তᚊ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൷ᛧ

ԫٝრߠΖԲሿԫԫڣԼԲִնֲΔع૪Գڃᣂ

૪Ιع։ૠቤՕጼ౻ቹऱضޥ࣍  

( d )  ԲሿԫԫڣԼԲִԲԼԿֲΔৄؑቤࡡᄎ (Հጠ

ψৄᄎω ࠀ։ૠቤՕጼ౻ቹΕΔᣂࡳެ(

༉অఎՠᐗ㧈Օლ༼ࠎრߠऱع૪ᒳᇆ R 2 (ຝ

։ )Ε R 3 (ຝ։ ૪ᒳᇆع֗( R 4 ࡉ R 5 ྤயΔطਢ

گࢬઌᣂ։ૠቤՕጼቹπုᤩρڇ૪ፖعᣂڶ

ऱଥૡႈྤؾᣂΖৄᄎՈެࡳΔ༉۫তᚊ։

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נ༽ࢬऱრߠᒳᇆ C 1 ྤயΔ

طਢڶᣂრߠᣂቤᒤփჄ௧Ւֲچ৵ऱՒ

ઌᣂ։ૠቤՕጼቹπုᤩρڇຜ֗ቤΔፖشچ

ΔᣂࡳΔৄᄎެ؆ڼᣂΖྤؾऱଥૡႈگࢬ

ഒ֗ৄچ؍ᐰਣᚢ։ૠቤՕጼ౻ቹऱڶயع૪ᒳ

ᇆ R 1 ֗ R 2Εᣂ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

ᇆ R 1Δ֗א R 2 ࡉ R 3 ऱ塒Հຝ։Δ֗אᣂ۫ত

ᚊ։ૠቤՕጼ౻ቹΕృᚢЯՂֽ։ૠቤՕጼ

౻ቹ֗ৠ՞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ᇆ R 1Δط

ᄎႃ᧯แಛΙৄطᔆઌૉΔᚨࢤࠡ࣍  

૪ع  

( e )  ᣂഒ֗ৄچ؍ᐰਣᚢ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

ᇆ R 1 ֗ R 2 ։ܑ໌ط৬ଉཽ֗ଡܑԳՓ༼ٌΖ R 1

֭ଥૡψՠᄐωچऱπုᤩρΔۖ R 2 ঞ֘ኙ

ଥૡΙנ܂  

( f )  ᣂ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ᇆ R 1Ε R 2 (ຝ

։ )֗ R 3 (ຝ։ )։ܑ໌ط৬ଉཽΕଡܑԳՓ֗ছ

ᤜ  ܨ ݳ ֮ ٣ س ༼ ٌ Ζ R 1 ֗ R 2 ( ຝ ։ ) ֭  ଥ ૡ

ψՠᄐωچऱπုᤩρΔۖ R 3 (ຝ։ )ঞ֘ኙ܂

ଥૡΙנ  

( g )  ᣂ۫তᚊ։ૠቤՕጼ౻ቹΕృᚢЯՂֽ։

ૠቤՕጼ౻ቹ֗ৠ՞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ᇆ



-  3 6  -  

R 1 ط ໌ ৬ ଉ ཽ ༼ ٌ Δ ֭  ଥ ૡ ψ ՠ ᄐ ω چ  ऱ

πုᤩρΙ  

ط૪ع  

ᣂ٤ຝնٝ։ૠቤՕጼቹऱع૪ᒳᇆ R 1  

( h ) ऱπုچ૪Գΰ໌৬ଉཽα֭ଥૡψՠᄐωع 

ᤩρΔࠀআᓮৄᄎ֗ઌᣂຝ॰ᛀಘᢌΕ֮֏Ε

ୡᑗࡉᆏؾ೯شຜऱᑇࡉؾ։ؒൣउΔ֗אઌᣂ

ᐞەࠀ։ؒൣउΔࡉؾՠᄐՕლऱᑇڇགࣚ೭֭ࡉ

ઌᣂଥૡኙຍشࠄຜऱᐙΙ  

ᣂഒ֗ৄچ؍ᐰਣᚢ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ᇆ R 2  

( i ) ᎁࠀऱπုᤩρΔچ૪Գ֘ኙଥૡψՠᄐωع 

Ꮑၞ۩ψଇᆥڕ ٨ࣔृڶآ) )ωΕψᖲዌشຜ آ)

 ڶ ٨ ࣔ ृ ) ω Ε ψ ਙ ࢌ ် ࢬ ω ֗ ψ ಝ ᒭ խ ֨ ω ش

ຜΔᚨڶނᣂऱψՠᄐω܂ޏچشਙشࢌຜΙ  

ᣂ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ᇆ R 2 (ຝ։ )  

( j ) ڶ܀ऱπုᤩρΔچ૪Գ֭ଥૡψՠᄐωع 

ᎅࣔطΙ  

ᣂ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ᇆ R 3 (ຝ։ )  

( k ) ڶ܀ऱπုᤩρΔچ૪Գ֘ኙଥૡψՠᄐωع 

ᎅࣔطΙ  

૪Գऱ৬ᤜع  

( l ) ۶ଥٚנ܂૪Գྤԫ৬ᤜኙնٝ։ૠቤՕጼቹع 

ૡΙ  

ኙع૪طऱڃᚨ  

ᣂ٤ຝնٝ։ૠቤՕጼቹऱع૪ᒳᇆ R 1  

( m )  ໂ ൜ R 1 ኙ ଥ ૡ ψ ՠ ᄐ ω چ  ऱ π ု ᤩ ρ । ق ֭

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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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n )  ኙع࣍૪ԳᣂࣹՠᄐՕლփऱᢌΕ֮֏Εୡᑗࡉ

ᆏؾ೯شຜΔ֗אઌᣂ֭ࡉགࣚ೭Δاਙࠃ೭ݝ

ݝΔଉཽᢌ࿇୶ق९।ݝ (Հጠψᢌ࿇ݝω )բ࣍

Բሿԫሿၞڣ۩ψشࠌՠᐗՕლၞ۩ᢌ೯ऱ

उ֗Ꮑޣᓳω (Հጠψᓳω )ΖೈԱ࣍ՠᄐՕ

ლၞ۩ऱᢌ֮֏೯ऱᑇࡉؾ։ؒൣउၞ۩ေ۷

؆ΔຍႈᓳٍբᐉီழشࠌՠᄐՕლऱᢌՠ

ڇՠᄐՕლ़ၴऱᑨشࠌ֗אЯቸ᧯ऱൣउΔृ܂

ᏁەࡉޣᐞైڂΖຍႈᓳٍբઔߒᢌՠڇृ܂

ኙऱܺᣄ֗ૻࠫΙ૿ࢬՠᄐՕლ़ၴֱ૿شࠌ  

( o ) ౨ᄎᣂࣹױᢌԳՓৰࠄ९ᎁԫݝݝ೭ࠃਙا 

ՠᄐࢬ८Ղ֒ࢨᄎᐙழشࠌՠᄐࢬऱᢌ

ՠृ܂ΖࢬᣂࣹऱࡵࠃΔࡵᚨࠌᆖՕᑓ

আױࢨᜰڼΔࢤᐘࠠޓຜֱ૿شڇ৬ऱՠᄐՕლޏ

Δଥڼᢌ֮֗֏೯Ζ܂ࢬՠᄐشࠌऄٽၞ

ૡπုᤩρᄎ༼ᆖՕᑓޏ৬ऱڶՠᄐՕლڇ

Ιࢤຜֱ૿ऱᐘش᧢ޏ  

ᣂഒ֗ৄچ؍ᐰਣᚢ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ᇆ R 2  

( p ) شψՠᄐωނႊଥૡπုᤩρΔঁᚨڕנ૪Գਐع 

ऱچຜΔႊໂ൜ழଥૡψՠᄐωشࢌਙ܂ޏچ

πုᤩρΔڇڱຏመৄٻᄎ࠷ቤױΔא༼

ᆖՕᑓޏ৬ऱڶՠᄐՕლش᧢ޏڇຜֱ૿ऱ

ᐘ ࢤ Ζ ؾ ছ ऱ ଥ ૡ ႛ ௫ ֗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ऱ π ု

ᤩρΔࠀլᐙઌᣂψՠᄐωچشऱشຜچΙ  

ᣂ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ᇆ R 2 (ຝ։ )  

( q )  ໂ൜ع૪Գኙଥૡψՠᄐωچऱπုᤩρ।֭ق

Ι֗א  

ᣂ։ૠቤՕጼ౻ቹऱع૪ᒳᇆ R 3 (ຝ։ )  

( r )  ໂ൜ع૪Գ֘ኙଥૡψՠᄐωچऱπုᤩρۖ

Ζطᎅࣔڶ  

6 4 .  ԫࡡټໂ൜ڶԫࠄᢌቸ᧯ڇՠᄐࢬᜰ۩ଃᑗᄎΔ

Δقᚨ।ڃআၞᇠ೯ΖᢟᗊဉՖՓܡছऱଥૡᄎؾᇬംࠀ

ࠌܛຜΔشऱรԲ᥏چωբ᥆ψՠᄐωࢬψൈ᧯֮ୡ࣍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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۩ՠᄐՕლၞ࣍ᙟழ༉ױছऱଥૡհছΔᢌቸ᧯բؾנ܂ڇ

ᢌ֮ࢨ֏೯ৄٻᄎ༼ٌቤعᓮΖᢟᨇᥞՖՓ।قΔឈ

ྥᢌቸ᧯ױ༉࣍ՠᄐՕლᜰ۩ଃᑗᄎ༼ٌعᓮΔ܀ਢ

९ຏൄഗ࣍֘ࡵࠃ٤ڜኙᇠعᓮΖ  

6 5 .  ԫࡡټᇬംᖕ֏ՠᄐՕლਙࢬ൷ᛧऱعᓮᑇؾ

ޅਙ᜔ᆟբچΔقᚨழ।ڃڇᆜ։ؒൣउΔᢟᨇᥞՖՓۯࠡ֗

 4 0 ᓮΔۖع৬ՠᄐՕლऱޏՕᑓࢨૹ৬ࡲ 6 0 ڇᓮսعࡲ

  խ Ζ ڔ ֫ ᙰ Ղ  ڶ ຍ ࠄ ع ᓮ ࢬ ڇ ۯ ᆜ ऱ ᇷ ற Δ ܀ ڕ ڶ Ꮑ

Δ࣍ױڔᄎ৵ٻఽ༼ڶࠎᣂᇷறΖ  

6 6 . נ।זቤᆟऱڍஂംᠲΔהࠡנ༽٦ྤࡡ࣍ط 

ஂแಛΖהଚڼ࣍ழᠦஂΖ  

ழᠦஂΖڼس٣ࡉֱ] ]  

ᤜຝ։  

6 7 .  ԫࡡټ।قΔᅝᢌ࿇ەݝᐞψشࠌՠᐗՕლၞ۩ᢌ

೯ऱउ֗Ꮑޣᓳωऱ࣠ழΔᢌ࿇ࡡݝཏሙլ֭

֏ՠᄐՕლऱਙΖᖕڶᣂᓳΔᢌՠृ܂Яቸ᧯شࠌՠ

ᄐࢬਢڂ८ઌኙለঁࡵΖࠌܛՠᄐՕლփԫࠄՠᢌ

ᗑم༕ࢬΔৰױ౨إॺऄشڛ۰܂ຜΔ܀սᚨ୲ڇژࠡݴΖ

ᇠࡡټ।قΔ۞֏ՠᄐՕლਙֆؒࠐאΔԫࠄᢌՠ܂

ृЯቸ᧯ഗ࣍८Ղይ૰ᔢᠦՠᄐࢬΖٵԫࡡټᎁΔ

ՠᄐࢬᔞ܂شࡵՠᢌΔڂՠᢌࢨᏁऱᑔࢍΔۖ

ՠڇᐞەᚨૹᄅࢌᙠढΖਙٲ௫֗ࢨመ࿓խ܂፹ڇ

ᄐՕლփၞ۩ऱشຜጟᣊΔא֗ᢌՠृ܂Яቸ᧯ऱᏁΖ

ᇠ ټ ࡡ  Ծ ᎁ  Δ ৈ પ փ ࢬ ش ψ ՠ ᄐ ω ԫ ဲ ս  ࡳ  ፹ ທ ढ

ΔኔڇመழΔڂᇠဲآ౨ޓٽڤݮ֏זऱ፹܂Δڕࠏ

፹܂ଃᑗΖ  

6 8 .  ఽ।قΔৄᄎڇመװ 2 0 چᄅψՠᄐωޓբլழڣ

ࢬऱشຜΔאٽᄐլឰ᠏᧢ऱᏁΔڕࠏԵᇷಛ

ઝ֗ݾሽಛᄐΔ֗אૠ֗᧯፹܂ᙄֆΖ  

6 9 .  ԫࡡټၞԫޡᇬംᣂ࣍ψՠᄐωऱࡳᆠழΔᢟᨇᥞՖ

ՓڃڇᚨழᇞᤩΔቤࠫ৫֗ৈપࠫ৫ؘႊ։Ζቤࠫ৫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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ऱψՠᄐωشຜچױղޓאᄅΔאٽՠᄐࢬᏁऱޏ᧢Δ܀

ਢৈપࢬૡࣔऱشຜঞլ౨ޏޓΔڂຍਢمৈપழࢬૡ

ऱ ٽ પ ऱ ԫ ຝ ։ Ζ  ڼ Δ ނ ՠ ᄐ Օ ლ ऱ ش ຜ ޏ ᧢  ॺ ՠ ᄐ ش

ຜΔؘႊᆖመৈપଥૡመ࿓࠷ࢨ܍Ζ  

7 0 .  ԫࡡټ।قΔطᢌՠࠡࢨृ܂ᄐৄٻ٣ᄎعᓮ

ቤױΔچٻ٦ਙ᜔ᆟعᓮৈપଥૡࢨ܍Δመ࿓

Ζఽᑢ堚ᎅΔٚ۶ԳՓຟױ༼ٌቤعᓮΔۖ־ڇڶԫ

৬ᢌ֮֏೯խ֨ΖޏՠᄐՕლՕᑓނᓮعଡூΔਢࡲ  

[್ᙘဎڼ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7 1 .  ඩⓋᔕس٣।قΔψᐾଃΕሽီ፹܂֗Яࢨሽᐙ፹

ωࢬԳᄎߏω֗ψࢬωΕψൈ᧯֮ୡࢬωΕψୡᑗ܂

ΔᢌՠڼڂຜΖشπုᤩρऱรԲ᥏چຜբ᥆ψՠᄐωش

ՠᄐՕლփၞ۩ᢌ֮֗ڇঁאΔױᓮቤعሐ྄ڶբृ܂

֏೯Ζ  

7 2 . რໂ൜ٵཏሙࡡໂ൜ࠀಘᓵ࣠Δ᜔ஂ  R 1 (ᣂ

٤ຝնٝ։ૠቤՕጼቹ )֗ R 2 (ຝ։ ) (ᣂ։ૠቤՕጼ

ቹ )।֭قऱრߠΖࡡٍٵრլ൷ R 2 (ᣂഒ֗ৄچ؍ᐰ

ਣᚢ։ૠቤՕጼቹ )֗ R 3 (ຝ։ ) (ᣂ։ૠቤՕጼቹ )  

ऱ֘ኙრߠΖ  

綆 踽 ō ffi N Q 1 玀 お     

૪ᒳᇆع R 1 ֗ R 2 (ຝ։ )  

7 3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ໂ൜ع૪ᒳᇆ R 1 ֗ R 2 (ຝ։ )

।֭قऱრߠΖ  

૪ᒳᇆع R 3  

7 4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 R 3 (ຝ։ )Δطਢ

۶ٚנ༽ڶথ܀ऱπုᤩρΔچ૪Գ֘ኙଥૡψՠᄐωع

֭طࠡ֘ኙრߠΖ  

z キロリツトル ま 71 8/11 猶 廋 ゔ ō ffi N Q 1 玀 お  

૪ᒳᇆع R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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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5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ໂ൜ع૪ᒳᇆ R 1 ।֭قऱ

რߠΖ  

૪ᒳᇆع R 2  

7 6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 R 2Δطਢଥૡ։

ૠቤՕጼቹऱψՠᄐωچऱπုᤩρΔڇڱຏመቤױ

ຜֱ૿ऱᐘش᧢ޏڇՠᄐՕლڶ৬ऱޏᓮΔ༼ᆖՕᑓع

լᐙࠀছऱଥૡႛ௫֗։ૠቤՕጼቹऱπုᤩρΔؾΖࢤ

ઌᣂψՠᄐωچشऱشຜچΖ  

餡 ゔ 襾 ㍂ ん ō ffi N Q 1 玀 お  
バーツ ユーロ ō ffi N Q 1 玀 お 8/11  

⁸ 奝 ō ffi N Q 1 玀 お  

૪ᒳᇆع R 1  

7 7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ໂ൜ع૪ᒳᇆ R 1 ।֭قऱ

რߠΖ  

[ᢟᨇᥞՖՓڼழᠦஂΖ ]  

7 8 . ႈऱࠃݧᐞ௫֗࿓ەᘇٖᄎছ֑࣍ऱ৬ᤜΔஂਊࡡ 

ᤜ࿓ႈؾ 1 3 ۟ 1 8Ζ  

 

磓 釬 1 3  

[ֆၲᄎᤜ ]  

ᐞπല૨ᖾ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ەᣂڶ S / T K O / 1 9ρऱ  

ၞԫعޡ૪ऱᇷற֮ٙ֗แಛڜඈ  

( 71 澶 剉 祥 郉 9 0 0 6 錈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7 9 . 墿Κܓعᤜႈڼ༉ࡡՀא   

႓ᤌᙘس٣  

ᛩቼঅᥨᆟא)  

Ϋ  ᚵᤜऱᄅࣟতഔჄឩ୶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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೫ᆟ९ߪ։ )  ቤطᛩቼঅᥨᆟຂΖ  

ຫس٣  

ఽ९ܗଈஂא)  

(ሎᙁ ։ߪ( )  

Ϋ  ਢ ଉ ཽ ᥳ ሁ ڶ ૻ ֆ  ( Հ ጠ

ψ ཽ ᥳ ֆ  ω ) ᇀ ࠃ ݝ ऱ ଢ ᇖ

૪ԳհعਢΔཽۖᥳֆګ

ԫ ( R 2 4 7 5 )Ζ  

س٣ࡉֱ  

۶ഛඒ  

)  

)  

ழፖ९ۂኔᄐ (ႃቸ ֆૻڶ(

ᄐ೭ڶֆૻڶಖ႓୕ࡉЯ

܂ٽፖཽᥳֆΖᇠֆࠐ

࿇୶ᚵᤜᄅࣟতഔჄॵ२

ऱֲנൈৄ࿇୶ႈؾΖ  

8 0 . ٣ࡉΕֱسΔۖ႓ᤌᙘ٣ஂࠩآࡸسໂ൜ຫ٣ࡡ 

۶ഛඒբᠦஂΖ֗س  

8 1 .  ఽ១տ֮ٙऱփ୲Ζৄڇᄎ༉πല૨ᖾ։ૠቤՕ

ጼቹᒳᇆ S / T K O / 1 8ρ௫֗ᚵᤜᄅࣟতഔჄឩ୶ૠቤऱع

૪ࡉრၞߠ۩แಛ৵ΔਊᅃᄅࣟতഔჄឩ୶ૠቤଥૡ৬ᤜኙ

ᇠ։ૠቤՕጼቹנ܂ऱଥૡ৬ᤜ࣍ԲሿԫԫڣԼԲִԼքֲ

ᖕπৄؑቤයࠏρ (Հጠψයࠏω )ร 6 C ( 2 )යעᖆΔհ৵ᅝݝ

ಥᤜѧѧ ്ഏൎ٣۫ټࠟ۞ࠐ૪Δ։ܑعޡԫၞٝࠟࠩگ

س (མ༼ٌع૪ᒳᇆ R 2 4 4 4 سᔃࣔ٣ࡌ֗( (མ༼ٌع૪ᒳᇆ

R 2 4 5 8 )Ζৄ࣍طᄎਢەڇᐞהଚԲԳ٣ऱع૪৵ެࡳ৬ᤜ

รࠏᣂऱଥૡΔᖕයڶנ܂ 6 D ( 3 ) ( b )යΔהଚऱၞԫعޡ૪

ᚨီྤ܂யΔࠀᚨီլམנ܂Ζ  

8 2 .  ᆖᤜ৵Δৄᄎٵრࠩگࢬऱၞԫعޡ૪ྤயΔᚨီ

 լ མ ܂ נ Ζ ڂ ڼ Δ ৄ  ᄎ ྤ ႊ ၞ ۩ ᄎ ᤜ ە ᐞ ຍ ࠄ ၞ ԫ ޡ ع

૪Ζ  

 

巿䲚檔䥽 1 4  

[ֆၲᄎᤜ ]  

ᐞπՕ୕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ەᣂڶ S / T P / 2 3ρ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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ඈڜऱᇷற֮ٙ֗แಛߠრࡉ૪ع  

(⩝尞㦒㠖ↅ䶻 9 0 0 8 壮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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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8 .  會議於下午二時三十分恢復進行。  

9 9 .  以下委員及秘書出席了下午的會議：  

周達明先生  主席  

黃遠輝先生  副主席  

梁剛鋭先生  

方和先生  

陳漢雲教授  

馬錦華先生  

何培斌教授  

梁宏正先生  

陸觀豪先生  

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

黃耀錦先生  

首席助理秘書長 (運輸 )  

陳偉偉先生  

地政總署署長  

譚贛蘭女士  

規劃署署長  

梁焯輝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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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2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 

S / K 1 3 / 2 6》的進一步申述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9 3 2 號 )  

[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0 0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剛鋭先生  －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課程主

任  

劉志宏博士  － 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兼任教授  

陳漢雲教授  －  香港大學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

客席講師／校外考試委員  

黃仕進教授  － 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、香港大

學專業進修學院校外考試委員與代

表 R 6 的奧雅納工程顧問香港有限

公司有業務往來  

1 0 1 .  委員備悉劉志宏博士已就未能出席會議致歉，而黃仕進

教授已離席。委員同意與香港大學有聯繫並已申報利益的其他

委員只涉及間接利益，可留在會議席上，因為他們與擔任 R 6

顧問的香港大學建築系和機械工程系並無關連。  

1 0 2 .  當局已給予進一步申述人、相關申述人及提意見人足夠

通知，邀請他們出席會議，但有進一步申述人及相關申述人表

示不會出席是次會議或未有作覆。因此，委員同意在這些人士

缺席的情況下聆訊進一步申述。  

1 0 3 .  以下政府代表、進一步申述人、相關申述人及提意見以

及他們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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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賜堅先生  規劃署九龍規劃專員  

蕭爾年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  

袁康妮博士  規劃署空氣流通評估顧問  

( C O 2 n n s u l t i n g  L t d . )  

F 2─李潔然 (觀塘中分區委員會委員 )  

李潔然女士  進一步申述人  

F 3─林文輝 (黃大仙區議員 )  

林文輝先生  －  進一步申述人  

余若薇女士  )   

楊秉坤先生  )  代表  

趙家輝先生  )   

R 6─東展有限公司  

黃齊忠先生  －  申述人  

黃穎華女士  ]  代表  

王家寶女士  ]   

余若薇女士  ]   

李國維先生  ]   

黃德富先生  ]   

劉少瑜教授  ]   

羅志文博士  ]   

M r .  I b a n e z  G u t i e r r e z ,  

R i c a r d o  A n d r e s  

]   

林翰生先生  ]   

陳樟德先生  ]   

楊詠珊女士  ]   

簡嘉露女士  ]   

梁銘茵女士  ]   

梁彥彰先生  ]   

蔡志賢先生  ]   

R 7─啟德大廈 1 至 4 座物業聯售協調委員會  

鍾肇崗先生   申述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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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0 5 1─盧緯遙  

盧緯遙先生   申述人  

R 1 3 0 6─牛池灣鄉公所  

張令聰先生   申述人  

R 1 3 0 7─坪石邨居民聯會  

何國彥先生   申述人  

R 1 3 0 8─彩虹邨服務聯會  

葉文芳女士   申述人  

R 1 3 1 3─謝錦榮  

謝錦榮先生   申述人  

C 1─陳百里  

陳百里博士   提意見人  

1 0 4 .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，並解釋聆訊的程序。他繼

而邀請蕭爾年先生向委員簡介進一步申述的內容。  

1 0 5 .  蕭爾年先生借助投影片，按城規會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

下列要點：  

背景  

( a ) 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，《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

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》根據《城市規劃條

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第 5 條展示，以供公眾查閱。

圖則所收納的修訂項目，主要包括為九龍灣商貿區

外的各個發展地帶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；為各地帶

劃設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；以及改劃多塊用地

的用途地帶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及申述的法定展示

期屆滿後，當局共接獲 1  3 1 3 份申述及一份公眾意

見。然而，其後有九名人士致函城規會，指他們並

沒有提交申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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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，

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考慮有關申述及

意見後，決定接納一份有關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

「香港鐵路車廠連上蓋的商業及住宅發展」地帶的

申述 ( R 4 )  的部分內容以及 1  2 9 9 份有關啟德大廈
用地 (下稱「申述地點」 )所在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

的有效申述 ( R 6 至 R 1 6 9、 R 1 7 1 至 R 2 3 8、 R 2 4 0

至 R 2 8 3、 R 2 8 5 至 R 3 0 2、 R 3 0 4 至 R 5 5 2、 R 5 5 4

至 R 8 5 6、 R 8 5 8 至 R 9 8 0、 R 9 8 2 至 R 9 8 6、 R 9 8 8

至 R 1 0 9 3、 R 1 0 9 5 至 R 1 3 1 3 )的部分內容，但不

接納其餘的申述；  

( c ) 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，當局公布建議的修訂。建

議的修訂包括修訂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香港鐵

路車廠連上蓋的商業及住宅發展」地帶《註釋》的

「 備 註 」 第 ( 1 ) 段 ， 以 表 明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得 超

過《註釋》中訂明的數字，或超過現有建築物的總

樓面面積，兩者中以數目較大者為準；以及把啟德
大廈的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

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；  

( d )  在為期三星期的建議修訂公布期屆滿後，當局共接

獲 2 8 6 份進一步申述。所有進一步申述均反對把申

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修

訂為 1 3 0 米，當中大部分 ( F 3 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

F 2 8 6 )建議進一步放寛建築物高度限制。然而，其

後有一名人士 ( F 1 5 3 )致函城規會，指他並沒有提交

進一步申述；  

( e ) 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，城規會決定自行聆訊進

一步申述而無須委出申述聆訊小組委員會，以及不

會就有關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香港鐵路車廠連

上蓋的商業及住宅發展」地帶的進一步申述進行聆

訊，因為當局沒有收到表示反對的進一步申述；  

( f )  與 此 同 時 ， 城 規 會 轄 下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

「小組委員會」 )已同意收納一些技術修訂，以便把

位於大業街及偉業街的三塊用地由顯示為「道路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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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地 方 改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

帶 ， 以 及 把 位 於 彩 禧 路 的 一 塊 用 地 由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」地帶改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，以反映建成後

的狀況及地段界線。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，當局

根據條例第 7 條展示已收納有關技術修訂的《牛頭

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》 (下

稱「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」 )，以供公眾查閱；  

( g ) 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涉及三宗司法覆核：  

( i )  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 5 8 號─香

港地產建設商會 (下稱「地產建設商會」 ) (申

述編號 2 ( R 2 ) )於 二零一 一年 七月 二十五日

就城規會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。有關的城規

會決定是不接納該會就四份分區計劃大綱圖

(包括《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

S / K 1 3 / 2 6》 )所提交的申述；  

( i i )  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 6 2 號─東

展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東 展 」 ) ( 申 述 編 號

6 ( R 6 ) )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就城規會的決

定提出司法覆核。有關的城規會決定是沒有

完全接納該公司就《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

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》 (下稱「大綱圖

編號 S / K 1 3 / 2 6」 )所提交的申述；以及  

( i i i )  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 1 0 9 號─東

展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城規會決

定把《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

號 S / K 1 3 / 2 7》刊憲一事提出另一次司法覆

核，認為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為申述地點所

訂 的 限 制 沿 用 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 所訂的同一限制；  

( i v )  法庭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、二零

一一年八月八日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三日就三

宗司法覆核 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

5 8 號、 2 0 1 1 年第 6 2 號及 2 0 1 1 年第 1 0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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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)批給許可。提出司法覆核的申請人已尋求

暫 緩 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 S / K 1 3 / 2 6 及

S / K 1 3 / 2 7 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，以

待司法覆核程序得出最終裁決。法庭已就此

頒布同意令；  

( h )  進一步申述聆訊只涉及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放寬至 1 3 0 米的建議修

訂。申述地點的其他發展限制已於申述聆訊中全面

討論；  

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 

申述地點及附近地區  

( i )  申述地點在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上劃為

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，部分作住用及部分作非住用

的建築物的最高地積比率為 9 倍，當中住用部分的

地積比率不得超過 7 . 5 倍。申述地點的最高建築物

高度限制原本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沿東北面及

東南面界線劃設兩塊闊 1 0 米的非建築用地，並在

中 部 ( 建 築 物 高度限 制 為 主 水 平基準 上 1 5 米 的 位

置 )劃設闊 2 0 米的建築物間距；  

( j )  申述地點的總面積約為 5  7 0 7 平方米，建有舊式私

人住宅發展，樓齡約 5 0 年，位於觀塘道 5 3 至 5 5

號，在港鐵彩虹站東南面約 3 5 0 米。啟德大廈包括
四幢樓高七層的住宅樓宇 (主天台水平高度約為主水

平基準上 2 7 . 7 米 )，地面為零售店、工場及空置處

所；  

( k )  啟德大廈位於觀塘道以東的牛頭角和佐敦谷支區。
觀塘道以東各住宅發展項目的擬議建築物高度輪廓

主要順着地勢向東和向北漸次上升至佐敦谷和飛鵝

山山麓，而建築物高度限制則規劃為主水平基準上

6 0 米至 1 8 0 米，以顧及山上的地盤平整水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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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l )  申述地點的地盤水平約為主水平基準上五米，位處

獨特的低層建築羣之內，四周主要為低層發展，包

括歷史建築、休憩用地及學校；  

( m )  申述地點北鄰及東北鄰為樓高兩層的前皇家空軍基

地職員宿舍一級歷史建築羣，包括兩幢建築物和一

些構築物，地盤水平為主水平基準上 2 7 . 7 米，與

申述地點之間被一幅闊 1 0 米的斜坡分隔。申述地

點東北面較遠處是一大塊休憩用地、坪石遊樂場及

「綠化地帶」。申述地點的東南鄰是樓高八層的聖

約瑟英文小學，與啟德大廈相隔約六米；西北面是
鄰舍休憩用地、觀塘道兒童遊樂場及樓高一層的三

級歷史建築 (即三山國王廟 )；西面橫過觀塘道是另

一樓高兩層的一級歷史建築 (即前皇家空軍基地總部

大樓 )、擬議地區休憩用地和啟業邨 (現有建築物高

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5 9 . 6 米 )；  

建築物高度的檢討  

( n )  規 劃 署 覆 檢 牛 頭 角 及 九 龍 灣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時，已考慮多項相關的規劃考慮因素，包括現有地

形、地盤平整水平、區內特色、現有市景及建築物

高度輪廓、區內的風環境、建築物高度是否與附近

地區互相協調，包括毗鄰的牛池灣、啟德及觀塘的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築物高度、須在公眾對改善生

活的期望與私人發展權之間取得平衡、梯級式建築

物高度概念、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發展密度、

空氣流通評估研究的建議，以及《香港規劃標準與

準則》第十一章「城市設計指引」所述的城市設計

原則；  

( o )  該區大致位於鰂魚涌公園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

瞭望點 (兩處都是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內的「城

市設計指引」就保護山脊線而確定的瞭望點 )的視野

範圍內，而建築物高度輪廓則已顧及「城市設計指

引」的原則，即從這兩個瞭望點眺望，須保留飛鵝

山山脊線以下的 2 0 %不受建築物遮檔地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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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p )  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是基於多項考慮因素而

訂定，當中包括城市設計及景觀方面的因素。當局

為申述地點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

限制時已顧及多項景觀及城市設計考慮因素，例如

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應 與 附 近 範 圍 的 地 區 特 色 互 相 協

調，以及發展項目的擬議建築物高度應為歷史建築

營造互相協調的環境，以免文物遺產被遮蔽及顯得

相形見絀；  

規劃署擬備的空氣流通評估  

( q )  規劃署在檢討分區計劃大綱圖時，曾為該區進行空

氣流通專家評估 (規劃署空氣流通評估研究 )。該空

氣流通評估研究把申述地點列為關注地區。儘管區

內有一些休憩用地及「綠化地帶」，而且現時啟德
大廈的建築物高度較低，每年來自東北方的盛行風

及來自西南方的夏季盛行風也令申述地點及附近地

區享有良好的通風環境，但把申述地點重建至擬議

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 )或會阻擋盛

行風吹入，也會為其後方的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

舍用地及鄰近其他低層建築造成負面的通風影響；  

( r )  為評估對通風造成的影響，規劃署制訂了兩個重建

方案：  

( i )  基本方案，當中建議把建築物高度訂為主水

平基準上 1 0 5 米、與毗鄰學校相隔 3 米、與

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用地相隔 1 0 米 (斜

坡所處位置 )及在樓宇之間劃設 5 . 3 米的間

距；以及  

( i i )  替代方案，當中建議把建築物高度訂為主水

平基準上 1 0 5 米、沿東北面及東南面界線劃

設兩塊闊 1 0 米的非建築用地，以便為毗鄰

的歷史建築及學校提供緩衝區，並在申述地

點中部平台主水平基準上 1 3 . 6 米的位置劃

設 2 0 米的建築物間距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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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s )  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研究指出：  

( i )  就基本方案而言，大型平台會令住宅大樓的

下沉氣流減少，因而令觀塘道的通風減至最

弱，而且不能讓西南風吹至前皇家空軍基地

職員宿舍用地，導致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

舍用地及毗連的部分休憩用地及學校處於發

展項目的不當風之處，即空氣不流通或通風

不佳的地方。與現時情況比較，基本方案大

體上會對空氣流通造成嚴重負面影響；以及  

( i i )  與基本方案比較，替代方案更能改善附近地

方的通風情況。毗連學校的非建築用地有助

下沉氣流吹向地面和讓東風吹入區內。在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. 6 米處劃設闊 2 0 米的建築物

間距有助西南風及東北風滲入，而空氣流通

評 估 研 究 建 議 最好 把 建 築 物 間 距擴 闊 至 2 4

米，以便進一步促進空氣流通；  

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議修訂  

( t )  城規會在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一年六

月一日的會議上考慮就申述地點提出的相關申述及

意見時，從地政總署署長得悉由於規管申述地點的

契 約 沒 有 訂 明 任 何 總 樓 面 面 積 或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限

制，因此可把申述地點東北面的山坡面積用作計算

總樓面面積。根據契約，山坡面積似乎可用作計算

總樓面面積；  

( u )  為 容 納 山 坡 面 積 所 衍 生 的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即 約

8  2 8 0 平方米，城規會建議把申述地點 (地盤平整水

平為主水平基準上 4 . 6 米 )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

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；  

( v )  考慮到申述地點附近地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

平基準上 8 0 米及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 (地盤平整水

平為主水平基準上 4 . 8 米至主水平基準上 1 0 米 )，

而山上較高處的彩德邨則為主水平基準上 1 6 0 米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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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水平基準上 1 7 0 米 (地盤平整水平為主水平基準

上 4 0 米至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 )，城規會認為把申

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提高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

米仍可大致符合梯級狀建築物高度輪廓；  

進一步申述  

F 1  

( w )  F 1 反對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

上 1 1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理由是現

有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 )已高於鄰

近大部分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8 0

米或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 )；  

F 2  

( x )  F 2 支持有關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香港鐵路車廠

連上蓋的商業及住宅發展」地帶的建議修訂；  

( y )  F 2 亦反對有關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

平基準上 1 1 0 米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

議修訂，因為沒有理據支持對建築物高度限制作出

建議的修訂。 F 2 沒有指明應放寬還是收緊建築物高

度限制；  

F 3  

( z )  F 3 反對有關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

基準上 1 1 0 米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議

修訂，並建議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。有關 F 3

的進一步申述的主要理由及建議概述於城規會文件

第 2 . 7 及 2 . 8 段，重點如下：  

通風理由  

( i )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修

訂為 1 3 0 米不能改善區內空氣流通，也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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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擁有人及投資者提供靈活性，令申述地點

的重建項目得以與區內的文化特色及申述地

點的歷史背景互相協調；  

( i i )  F 3 的空氣流通評估顧問－英環香港有限公司

已提交空氣流通評估專家意見 (城規會文件附

錄 I V ( c ) )，並提出以下意見：  

�  以通風表現而言，申述地點在區內不能

發揮重要作用。西南風在該區的重要性

較低。區內現有的休憩用地及「政府、

機構或社區」用地有助西南風滲入。因

此，無須在申述地點制訂任何改善通風

表現的措施；  

�  在沒有凌駕性公眾利益的情況下，任意

為改善某地點的空氣流通而犠牲另一地

點，做法並不合理；  

�  對面積有限的地點施加嚴格管制但不是

為了符合公眾利益，做法並不常見；  

�  在 沒 有 資 料 ( 例 如 透 過 定 量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進 行 參 數 分 析 ) 加 以 證 明 的 情 況 下 ，

便下結論說建築物間距的某一特定闊度

「理想」，並不恰當；以及  

�  可 透 過 其 他 不 同 方 案 改 善 通 風 表 現 ( 例

如 R 6 提交的空氣流通評估報告所提出

的 兩 幢 大 樓 方 案 ) 。 在 未 有 考 慮 其 他 改

善方案前，便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指定

建築物間距及非建築用地，未免過早；  

( i i i )  正如城規會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會議

記錄第 2 5 8 段所載，申述地點闊 2 0 米的建

築物間距並非主要的通風廊，因此，實令人

懷疑有關的建築物間距是否必要及會否改善

區內空氣流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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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申述的其他理由  

( i v )  申述地點與鄰近屋苑相隔一段距離，高層住

宅樓宇不會阻擋陽光滲入。申述地點的建築

物高度限制過緊會迫使重建項目的體積變得

更龎大，嚴重影響風滲入區內，而且令視野

受阻；  

( v )  有關方面可藉擬重建啟德大廈的機會闢設行
人 天 橋 ， 把 港 鐵 彩 虹 站 與 區 內 的 歷 史 建 築

羣，以至日後的啟德發展項目連接起來。 R 6

建議興建凱旋門式的雙塔大廈 (在兩座大樓之

間設有中空部分 )，會為重建項目與後方的歷

史建築之間提供視覺調劑、提高歷史建築的

視 覺 質 素 ， 以 及 提 供 活 化 歷 史 建 築 羣 的 機

會；以及  

( v i )  區內大多數建築物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均訂為

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會令建築羣變得單調

乏味、在視覺上缺乏變化，也令該區只局限

於 住 宅 重 建 。 雖 然 申 述 人 認 同 城 規 會 的 意

見，即優秀的建築設計不應由城規會確立，

但認為應給予建築師靈活性，讓他們可在設

計上發揮卓越水準。應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

度 限 制 ， 讓 申 述 地 點 的 重 建 項 目 更 具 靈 活

性，從而令更多市民受惠；  

F 3 的建議  

( v i i )  F 3 要求進一步放寬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和建築物間距規定，以便在設計上提供更

大的靈活性，但沒有指明相關限制分別應放

寬的幅度；  

F 4 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8 6  

( a a )  F 4 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8 6 反對有關把申述地點

的建築物高度限 制由主水平基準 上 1 1 0 米修訂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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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0 米的建議修訂。有關進一步申述的主要理由及

建議概述於城規會文件第 2 . 9 至 2 . 1 1 段，重點如

下：  

進一步申述的理由  

( i )  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不能

令設計具靈活性，讓重建項目可與附近地區

互相協調和保存歷史建築羣。儘管政府出於

好意，但建築物高度限制也須符合實際發展

需 要 及 限 制 ， 否 則 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羣 便 會 出

現。把啟德大廈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
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無助於保育申述地點附近

的歷史建築羣。應考慮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

度 限 制 ， 以 便 在 設 計 上 提 供 更 大 的 靈 活 性

( F 4 至 F 6 9 )；  

( i i )  啟德大廈日久失修，重建勢難避免。重建啟
德大廈有機會為現時被啟德大廈阻擋的兩座
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歷史建築提供視覺

連繫和行人通道，令歷史建築羣的歷史價值

得以提高 ( F 4 )；  

( i i i )  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整體建築物高度限制

令 建 築 羣 及 建 築 物 輪 廓 變 得 單 調 而 非 多 樣

化。有關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令重建項目局限

於住宅發展，令社區的整體發展及生活條件

嚴 重 受 影 響 。 應 進 一 步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，以便設計具靈活性，讓重建項目可為社

區提供綠化設施和休憩用地，以及為市區重

建設定基準 ( F 7 0 至 F 1 5 1 )；  

( i v )  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

準上 1 3 0 米並不合理。位於牛頭角的牛頭角

下 邨 及 油 塘 的 油麗 邨 等 公 共 房 屋最 高 為 4 0

層。與公共屋邨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相比，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不僅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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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嚴格，也低得多。城規會應進一步放寬申

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 F 1 5 2 及 F 1 5 4 至

F 2 0 6 )；  

( v )  纖幼的高樓大廈不會造成屏風效應。把啟德
大廈重建至 2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不會阻擋陽

光及風滲入附近民居，龐大的低層發展反而

會阻擋空氣流通。應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

限制，以便中小型發展商重建啟德大廈的計
劃不致受阻 ( F 2 0 7 至 F 2 3 4 )；  

( v i )  大發展商壟斷地產物業市場，香港的中產市

民未能購買房屋，也不符合資格申請公屋。

讓更多中小型發展商參與物業市場 (尤其是如

他們不興建屏風樓 )可令樓價降低，讓中產人

士可自置居所。啟德大廈毗鄰山坡，進行重
建不會造成屏風效應。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令發展商的重建成本增

加，令個別單位的價格大受影響。因此，應

進 一 步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F 2 3 5 至

F 2 8 6 )；  

進一步申述人的建議  

( v i i )  F 4 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8 6 要求進一步放

寬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然而，他們

沒有指明建築物高度限制應放寬的幅度；  

規劃署對進一步申述理由及建議的回應  

F 1 及 F 2 (部分 )  

對申述理由及建議的回應  

( b b )  規劃署對 F 1 及 F 2 (部分 )的理由所作的回應概述於

城規會文件第 3 . 1 4 至 3 . 1 6 段，重點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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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是經考慮申述地

點最大的准許地積比率及擬議發展限制而制

訂；  

( i i )  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

上 1 1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旨

在容納把啟德大廈背後山坡用地計算入地積
比率而衍生的額外准許總樓面面積；以及  

( i i i )  城規會認為把啟德大廈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
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可與該區已規劃的

建築物高度輪廓互相協調，避免出現過高的

發展項目，同時可配合個別地點在有關分區

計劃大綱圖上的准許發展密度；  

F 3 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8 6  

對進一步申述理由的回應  

( c c )  規劃署對 F 3 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8 6 的理由所作

的回應概述於城規會文件第 3 . 1 7 至 3 . 3 4 段，重點

如下：  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過 緊 的 負 面 影 響 ( F 3 及 F 2 0 7 至

F 2 8 6 )  

( i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本身未必會令建築物體積更

龐大或造成屏風效應而影響通風。建築物高

度限制是根據合理的假設而擬定，並容許建

築物的形狀及形式具靈活性；  

( i i )  建 築 物 設 計 取 決 於 多 項 因 素 ， 例 如 地 積 比

率 、 上 蓋 面 積 、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、 設 計 和 布

局，以及地盤形狀的相互影響。建築物高度

限制未必會令建築物體積龐大；  

( i i i )  假設建築物高度限制會把建築物壓縮，因而

令建築物體積增加但又不嘗試在設計上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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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變的說法，只是引述極端的情況。由於現

今的趨勢是盡量擴闊某一座向和較高層的最

佳視野，以及盡量提高樓層的高度，因此，

與訂有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發展相比，摩天大

廈從行人水平眺望的體積同樣甚或更龐大，

也對行人造成壓迫感；  

( i v )  R 6 建議為申述地點訂定的建築物高度 (主水

平基準上 2 0 3 米 )過高，會令建築物顯得突

兀。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

表示，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整體建築物高

度 (採用兩座大樓及中空平台層設計 )與四周

發展的建築物高度及建築物高度輪廓不相協

調，而且高約 1 9 8 米、闊逾 8 0 米的外牆十

分龐大，會遮蔽毗鄰的低層建築物，特別是

毗 連 的 文 物 遺 產 ， 並 令 該 文 物 遺 產 相 形 見

絀；  

( v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

高度限制的條文，以便處理具規劃及設計優

點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。 正 如 《 說 明 書 》 第

7 . 1 3 段 所 述 ， 考 慮 此 類 申 請 的 相 關 準 則 包

括：提供具創意的建築設計、建築物之間保

持距離、提供更好的街景及具質素的地面公

共市區空間。城規會會根據這些準則審慎考

慮任何具規劃及設計優點的創意方案。進一

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申請必須有充分理

據支持並輔以發展方案加以證明，以供城規

會考慮；  

空氣流通方面的理由 ( F 3 )  

( v i )  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是基於多項考慮

因素而訂定，當中包括城市設計及景觀方面

的因素，空氣流通只是考慮因素之一。把最

高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

旨在盡量避免擬議高層發展項目對毗連低層

建築物造成遮蔽／喧賓奪主的效果，並與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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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一帶的整體建築物高度輪廓保持協調。其

後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

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旨在容納把啟
德大廈背後山坡用地計算入地積比率而衍生

的額外准許總樓面面積；  

( v i i )  規劃署在徵詢空氣流通評估顧問的意見後，

對 F 3 就空氣流通評估報告所提交的專家意

見 ( 載 於 城 規 會 文 件 附 錄 I V ( c ) ) 的 回 應 如

下：  

�  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研究已確定西南

風通風廊由啟業邨滲入，並吹經申述地
點 兩 旁 ( 休 憩 用 地 和 低 層 「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」 設 施 ) ， 而 且 經 由 後 方 的 前 皇

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繼續吹向東北面較

遠 處 。 西 南 風 是 夏 季 盛 行 風 ， 同 樣 重

要。因此，應採用適合的紓緩措施，以

確保西南風不會受申述地點日後的重建

計劃影響；  

�  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研究已就申述地

點 附 近 可 能 出 現 的 微 觀 風 環 境 進 行 評

估，並指出如不在申述地點闢設非建築

用地或建築物間距，香港浸會大學視覺

藝術院 (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 )會處

於 啟 德 大 廈 後 方 ( 即 空 氣 不 流 通 或 通 風

不 佳 的 地 方 ) ， 通 風 情 況 減 弱 。 規 劃 署

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顧 問 表 示 ， F 3 的 專 家

意見也在其報告第 4 . 2 部贊同這說法，

即緊貼申述地點的下游位置的通風會受

到重大負面影響，觀塘道兒童遊樂場及

聖 約 瑟 英 文 小 學 部 分 範 圍 ( 位 於 緊 貼 申

述 地 點 的 下 游 位 置 ) 也 會 處 於 通 風 不 佳

的地方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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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規劃署為申述地點訂定有關限制時，已

考慮到相關規劃考慮因素。規劃署已進

行評估，以確定建築物高度限制對分區

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發展密度的影響。

為申述地點訂定限制旨在營造最佳的建

築物高度輪廓，以及改善申述地點及附

近地區的景觀質素和通風環境。有關限

制均符合公眾及社會利益；  

�  當局建議闢設闊 2 0 米的建築物間距時

已充分考慮到申述地點的情況、地勢、

區內風環境、對申述地點准許的發展密

度的影響，以及有需要把朝向或由前皇

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眺望景觀的受阻情

況減至最低。有關的建築物間距橫越東

北及西南方向，與盛行風的方向一致，

而且大體上與申述地點的東南及西北面

界線並行，以盡量減低對平台上樓宇的

布局造成影響。可行的方案很多，而規

劃署的概念方案並非包羅一切，但與現

時情況相比，任何體積較大的發展／重

建項目都會對附近地區的通風情況造成

負面影響；  

�  規 劃 署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顧 問 表 示 ， R 6

的顧問所擬備的空氣流通評估簡短而初

步，而且未有遵從香港特區政府就空氣

流 通 評 估 技 術 指 引 發 出 的 技 術 通 告 ( 房

屋及規劃地政局技術通告第 1 / 0 6 號和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第 1 / 0 6 號 )

的 規 定 (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技 術 指 引 ) 。 因

此， R 6 的空氣流通評估報告 (即 F 3 的

專 家 意 見 所 提 及 的 報 告 ) 的 結 果 及 結 論

不可信賴，而有關結果不足以支持興建

高達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擬議雙塔式

高層建築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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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建 項 目 有 機 會 提 供 視 覺 及 行 人 連 繫 ( F 3 、 F 4 至

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8 6 )  

( v i i i )  進一步申述沒有詳細建議如何把三幢歷史建

築與港鐵彩虹站及啟德發展連接起來。放寛
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保證可為毗鄰文物特色

提供較闊的建築物間距 (視覺連繫 )及實質連

繫；  

( i x )  為申述地點訂定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可

使由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眺望的景觀較

為開揚、從觀塘道眺望的建築形式更通透，

也可發揮通風作用。劃設建築物間距及非建

築用地旨在令朝向或從毗鄰歷史建築眺望的

景觀更為開揚，也可避免在申述地點出現建

有典型長而綿延外牆的發展；  

單調乏味的建築羣（ F 3 及 F 7 0 至 F 1 5 1）  

(x )  大部分建築物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

準上 1 0 0 米的說法並不正確。分區計劃大綱

圖沿觀塘道所採用的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

(介乎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至 1 2 0 米 )最為理

想，因為既可顧及申述地點獨特的低層建築

和歷史環境，又可把對附近地區造成的視覺

影響減至最少。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不會

令建築羣變得單調乏味；  

(x i )  在視覺上是否有變化視乎經考慮每塊用地的

發展參數後，個別建築物的設計是否達卓越

水平，當中涉及毗鄰以至較廣範圍和公眾期

望的考慮因素；  

(x i i )  城規會可按發展建議的個別優點考慮略為放

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讓設計具靈活性，以及

為具規劃及設計優點的發展／重建項目提供

誘因。略為放寬限制的條文准許就放寬建築



-  6 6  -  

物間距的高度及位置、闊度及／或設計提出

申請；  

建築／設計上的靈活性 ( F 4 至 F 6 9 )  

(x i i i )  為申述地點訂定限制旨在達至規劃目的，即

塑造顧及申述地點的獨特歷史及低層建築環

境的理想的城市形態，以及解決可能對附近

歷史建築、休憩用地及學校造成負面景觀及

通風影響的問題；  

(x iv ) 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興 建 較 纖 幼 的 建 築

物，並不是使設計具靈活性或發展優質建築

物的唯一考慮因素。反而正如規劃署總城市

規劃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所表示，發展建議

的創意建築設計及美化環境措施可令設計具

靈活性；  

(x v )  有關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可容納申述地點在分

區計劃大綱圖所訂的准許發展密度，讓該區

大體上擁有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。按部分

進一步申述人所建議進一步大幅增加建築物

高度，會損及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，並

不適合區內環境；  

(x v i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

高度限制的條文，以便處理具規劃及設計優

點的發展／重建項目；  

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以作綠化及休憩用地用

途 ( F 7 0 至 F 1 5 1 )  

(x v i i )  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妨礙發展／重建項目加

入綠化或休憩用地、創意建築特色及合理的

樓底高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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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公共房屋發展比較 ( 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0 6 )  

(x v i i i )  鄰近申述地點的公共屋邨的絕對建築物高度

介乎 1 1 0 米至 1 3 0 米之間。牛頭角下邨包

括 三 個 建 築 物 高 度 級 別 ， 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、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及主水平基準

上 1 4 0 米，地盤平整水平約為主水平基準上

4 . 8 米，以反映已承諾的公屋發展。申述地

點會重建為私人房屋，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地盤平整水平約為主水

平基準上 4 . 6 米，大致與這些公共屋邨的絕

對建築物高度相符；  

對進一步申述人的建議所作回應 ( F 3 至 F 1 5 2 及 F 1 5 4

至 F 2 8 6 )  

( d d )  鑑於上述考慮因素，進一步申述人提出放寬建築物

高度限制的建議不獲支持，理由如下：  

( i )  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根

據合理的假設而擬定，容許設計具靈活性，

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發展密度；  

( i i )  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

上 1 1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仍

可大致符合梯級狀建築物高度輪廓；  

( i i i )  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議，必須有

具備設計及規劃優點的發展方案支持。由於

進一步申述人未能提出有關方案，以證明放

寬建築物高度限制不會影響建築物輪廓的完

整性及不會出現突兀的建築物，因此，實不

宜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尤其是申述

人沒有指明建築物高度限制應進一步放寬的

幅度；以及  

( i v )  建築物間距及非建築用地限制不涉及經考慮

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的申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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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後而作出的建議修訂。訂定建築物高度

限制、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的規定，已

在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的期望與私人發展權

之間取得了平衡；  

規劃署的意見  

( e e )  備悉 F 2 (部分 )表示支持的意見；  

( f f )  不接納 F 1、 F 2 (部分 )、 F 3 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

F 2 8 6 的進一步申述；  

跟進行動  

( gg )  如城規會決定按建議修訂或按已在會上再作修改的

修訂來修訂圖則，該等修訂將會立即生效。相關政

府部門會獲知會城規會的決定，並將根據經確認的

修訂以處理向政府提交的相關申請；以及  

( h h )  當局須展示經確認的修訂，以供公眾查閱，直至行

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 9 條就該草圖作出

決定為止。  

1 0 6 .  主席繼而邀請進一步申述人、申述人和提意見人及其代

表闡述進一步申述。  

[梁宏正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 

F 2 (部分 )－李潔然 (觀塘中分區委員會委員 )  

(李潔然女士 )  

1 0 7 .  李潔然女士陳述下列各點：  

( a )  城規會沒有足夠理據放寬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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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根據城規會文件第 3 . 1 1 段，契約訂明位於申述地

點東北面界線的山坡屬於申述地點的一部分，但契

約並無訂明最大總樓面面積、地積比率、上蓋面積

或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。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表 示 ， 根 據 契

約 ， 山 坡 面 積 似 乎 可 用 作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「 似

乎」一詞含糊不清，意思是不確定山坡面積是否可

用作計算總樓面面積。因此，城規會是根據山坡面

積可用作計算總樓面面積的不確定假設，決定放寬

建築物高度限制。城規會應與有關當局進一步釐清

這個不確定的假設後，才就建築物高度限制作出決

定；  

( c )  由於山坡面積可計算的額外總樓面面積約為 8  0 0 0

平方米，因此啟德大廈原本的單位擁有人應獲較多
賠償，因為他們以往曾繳付山坡的維修費用；  

( d )  應釐清是發展商或是重建後的單位擁有人會負責山

坡日後的維修保養；以及  

( e )  她基於簡介時所提及的不明確因素而不支持放寬建

築物高度限制。  

 

F 3－林文輝 (黃大仙區議員 )  

林文輝先生  

余若薇女士 (代表 )  

趙家輝先生 (代表 )  

1 0 8 .  林文輝先生說，他曾要求城規會把原定於二零一一年十

二 月 進 行 的 進 一 步 申 述 聆 訊 延 期 ， 因 為 他 對 把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7 刊憲對他所提交的進一步申述有何影響感到混淆。

該進一步申述是他就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所涉申述地點的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建議修訂提交。他感謝城規會同意他提出的延

期要求，讓他有足夠時間就上述事宜尋求法律意見。他繼而邀

請余若薇女士就有關的法律事項作出簡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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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9 .  余若薇女士借助投影片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她代表林文輝先生在進一步申述聆訊上發言，她也

是東展  ( R 6 )就申述地點提出的兩宗司法覆核 (高院

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 6 2 號及高院憲法及行

政訴訟 2 0 1 1 年第 1 0 9 號 ) )的法律代表；  

( b )  雖然進一步申述主要涉及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議修

訂，但城規會也須考慮其他兩項限制，即建築物間

距及非建築用地的規定，因為三項限制互有關連；  

( c )  她簡介的內容並不包括東展建議的建築物高度 (主水

平基準上 2 0 3 米 )是對或錯，她會就以下幾方面提

出她的意見：原本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

1 1 0 米 )、為申述 地點訂定的擬議 建築物高度限制

(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 )，以及鑑於申述地點已訂有

建築物間距及非建築用地的規定，應否為申述地點

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d )  她簡述以下重要事項的背景：  

( i )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，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 ( 就 申 述 地 點 訂 有 三 項 限 制 ) 刊

憲；  

( i i ) 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一 日 ， 城 規 會 考 慮 超 過

1  0 0 0 份涉及申述地點的申述後，決定建議

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

上 1 1 0 米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該

建議修訂與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有關；  

( i i i ) 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，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7 (訂有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原有

的三項限制 )刊憲。該三項限制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、闊 2 0 米的建

築物間距及位於申述地點東北面及東南面界

線的兩塊闊 1 0 米的非建築用地。由於納入

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的修訂不涉及申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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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東展及其他關注申述地點的人士不能提

出任何申述。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現時的

情況不明。林文輝先生曾致函城規會，要求

解 釋 有 關 大 綱 圖 編 號 S / K 1 3 / 2 7 刊 憲 的 問

題，以及刊憲對他就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

的修訂建議而提交的進一步申述有何影響，

但城規會沒有回覆；以及  

( i v )  城規會會在進一步申述聆訊中，決定確認還

是修訂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所涉申述地點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 )。  

程序不當－聆訊無效  

( e )  是 次 進 行 的 進 一 步 申 述 聆 訊 是 關 於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 。 然 而 ， 從 法 律 的 角 度 而 言 ， 很 明 顯 大

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刊憲

後，即根據條例成為法律；  

( f )  她簡介 H e a d  S t e p 一案 ( H e a d  S t e p  L i m i t e d 訴

建築事務監督 –民事上訴案件 1 9 9 5 年第 1 3 1 號 )。

有關用地的擁有人提交數份整體建築圖則，但建築

事務監督拒絕批准。當建築事務監督考慮第四份整

體建築圖則時，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刊憲，把有關

地點的最大地積比率限制由 1 5 倍修訂為 1 2 倍。第

四份整體建築圖則不獲批准，理由是須符合新的大

綱圖的 1 2 倍地積比率。有關用地的擁有人提出司

法覆核，理由是第四份整體建築圖則只是重新提交

的圖則，與先前提交的整體建築圖則相同或相似，

因此，應依循上一份大綱圖所准許的 1 5 倍最大地

積比率。上訴法庭裁定第四份整體建築圖則不能視

作與先前提交的整體建築圖則相同，而且應根據當

前有效的法例考慮。法庭裁定，訂明該用地的最大

地積比率為 1 2 倍的新大綱圖為當前有效的法例；  

( g )  城規會必須依法行事。由於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

已成為法律，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的法律地位變

得不明確。同一道理，她不清楚城規會如何仍能就



-  7 2  -  

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進行進一步申述聆訊。有關

聆訊實屬無效；  

( h )  林文輝先生 ( F 3 )曾致函城規會，要求解釋為何在就

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進行進一步申述聆訊前把大

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刊憲，並要求把進一步申述聆

訊延期。林先生沒有收到城規會的回覆；  

( i )  儘管如此，東展 ( R 6 )的法律代表也曾致函城規會，

要求澄清類似事宜，即有關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

刊憲的影響，並要求押後進一步申述的聆訊。城規

會在回覆中解釋，根據條例第 6 H 條，有關申述地

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在城規會就進一步申述作出

決定及確認修訂後，當日即時生效。經確認的修訂

會納入下一份大綱圖；  

( j )  條例第 6 H 條只處理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而沒有

處理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。然而，根據條例的規

定 ， 大 綱 圖 編 號 S / K 1 3 / 2 7 已 取 代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 ， 並 且 成 為 法 律 ， 而 根 據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7 ，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平 基

準上 1 1 0 米而不是主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 F 3 及其他

關注申述地點的人士不能就申述地點於大綱圖編號

S / K 1 3 / 2 7 所顯示的限制提出申述，因為有關修訂

與 申 述 地 點 無 關 。 適 用 於 申 述 地 點 的 限 制 有 欠 清

晰；  

( k )  條例沒有指示城規會如何能把前一份大綱圖獲確認

的修訂 (會在進一步申述聆訊作出決定 )納入下一份

大綱圖。即使城規會可把前一份大綱圖獲確認的修

訂納入下一份大綱圖，但條例並沒有指示下一份大

綱圖會於何時刊憲。即使城規會在憲報刊登下一份

大 綱 圖 ， 也 不 保 證 申 述 地 點 獲 確 認 的 修 訂 會 獲 採

納；  

( l )  城規會沒有交代條例哪項條文准許在下一份大綱圖

刊 憲 後 ， 前 一 份 大 綱 圖 已 獲 確 認 的 修 訂 會 即 時 生

效。這並非城規會會如何做的問題，而是條例的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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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賦予城規會什麼權力。條例第 7 條只容許城規會

對草圖作出修訂。然而，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是

以 新 草 圖 的 形 式 ， 而 不 是 以 隨 附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 的修訂項目附表的形式刊憲。她重申，

有關申述地點的規劃法律程序仍不明朗；  

( m )  進一步申述聆訊是關於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，但

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已成為法律，這對所有出席

者不公平。法律既沒有規定也沒有保證城規會何時

會把下一份大綱圖刊憲，以及如何處理申述地點的

限制；  

( n )  不能確定在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刊憲後，大綱圖

編號 S / K 1 3 / 2 6 的進一步申述聆訊可如何繼續。條

例沒有訂明在進一步申述聆訊中決定確認的修訂，

可如何在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下生效；  

( o )  申 述 地 點 涉 及 兩 宗 司 法 覆 核 ( 高 院 憲 法 及 行 政 訴 訟

2 0 1 1 年第 6 2 號及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

1 0 9 號 )。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 1 0 9 號

是關於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刊憲的法律事宜。法

庭已對兩宗司法覆核批予許可，表示司法覆核有可

爭議的理據，而東展有機會獲裁定司法覆核上訴得

直；  

程序不當－顯然存有偏頗和矛盾  

( p )  城規會應依照公平的基本原則進行申述聆訊。她關

注城規會委員中有多名官方委員，包括規劃署的代

表。九龍規劃專員的代表進行簡介，但他們的上司

是城規會委員；  

( q )  她借助投影片顯示規劃署的組織架構，指出黃婉霜

女士 (規劃署副署長／地區 )及李德強先生 (規劃署助

理署長／都會 )均有出席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

舉行的申述聆訊。因此，余賜堅先生 (規劃署九龍規

劃專員 )以規劃署代表身分出席會議的同時，其上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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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份參與作出最終決定。這一點是構成是否公平的

主要問題；  

( r )  在申述聆訊的商議部分中，黃婉霜女士曾表達多項

意見及回答委員多條提問。申述聆訊會議記錄可參

考的段落載列於投影片，以證明這一點 (載列的段落

包 括 第 1 7 2 段 、 2 1 5 段 、 2 2 4 段 、 2 2 7 至 2 3 0

段、 2 3 4 段、 2 3 8 段、 2 4 2 至 2 4 3 段及 2 4 5 至

2 4 6 段 )；  

( s )  黃婉霜女士在商議部分回答委員的提問時，申述人

並不在場，這一點顯然存有偏頗。要彰顯公義，委

員理應在答問部分提問，讓申述人有機會對提問作

出回應；  

( t )  有關今次的進一步申述聆訊，希望委員的問題可在

出席者在場的提問部分提出和答覆；  

[梁剛銳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超越權限  

( u )  雖然城規會可在大綱圖上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但

如所訂的發展限制導致所作出的管制超越條例所賦

予的權力，就等同超越權限。這一點是提出司法覆

核的理由之一；  

( v )  根據條例的序言、第 3 ( 1 ) ( a )及第 4 條，城規會主

要 就 各 區 的 布 局 設 計 及 建 築 物 類 型 作 出 管 制 及 考

慮。相關條例賦予城規會及建築事務監督的管制權

明 顯 有 別 。 條 例 賦 權 城 規 會 考 慮 概 括 性 的 規 劃 事

宜，而特定用地的建築物設計事宜則由建築事務監

督管控。這方面得到過往法庭裁決的支持 ( C r o z e t  

L t d 訴 律 政 司 [ 1 9 7 3 - 7 6 ] H K C 9 7  a t  1 0 0 E - F 及

W i n g  O n  C o m p a n y  L i m i t e d 訴建築事務監督 (民

事上訴案件 1 9 6 6 年第 1 6 8 號 )的裁決摘要載於投

影片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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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w )  發展商如須符合大綱圖為申述地點訂定的三項限制

及所有建築物規例 (例如採光窗戶及緊急車輛通道規

定 )及道路後移規定，則發展商並無其他選擇，只有

採用載於規劃署空氣流通評估研究的圖 3 3 的替代

方案，即建築物體積龐大而布局擠迫的四幢大樓計

劃 (規劃署的替代方案 )。有關的替代方案不屬概括

性的大綱設計，而是一個頗為具體的建議；  

( x )  蕭爾年先生 (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 )在會議上代表

規劃署進行簡介時說，透過綠化設施可為重建項目

提供創意設計。然而，綠化及建築特色並不等同容

許創意設計；  

( y )  從建築物管制的角度而言，建築事務監督有權根據

《建築 物條 例》 第 1 6 ( 1 ) ( g )的 規 定，拒 絕批 准建

築物過高的整體建築圖則。因此，從規劃的角度而

言，城規會不應為申述地點訂定這些限制，令建築

物的設計受到支配而須採用建築物體積龐大而布局

擠迫的四幢大樓方案。東展的建築師表示，即使採

用規劃署替代方案所顯示的擠迫布局，也不可能容

納大綱圖准許的總樓面面積。因此，為申述地點訂

定三項限制是越權的做法，因為這樣做會令建築設

計受到支配，而且沒有空間更改大樓的位置、布局

及數目。舉例來說，在這三項限制下，發展商不能

採用主要外牆面向觀塘道及享有海港景觀的雙塔式

大廈設計方案。該三項限制迫使發展商採用規劃署

替代方案所顯示的四幢大樓計劃；  

( z )  訂定發展限制的其中一個規劃考慮因素是讓觀塘道

的行人可眺望申述地點東面的歷史建築。然而，如

在商用平台上興建四幢大樓，行人只可在特定地點

通過大樓之間的細長建築物間距眺望歷史建築。為

申述地點闢設建築物間距不會達到改善眺望歷史建

築的視覺通透度的目的。另一個選擇是以通透度系

數的形式在大綱圖的《註釋》訂明規定，讓設計更

具靈活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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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a )  對於如何改善通風，屋宇署訂有其他指引。舉例來

說，屋宇署於二零一一年頒布的指引只規定從用地

界線後移 7 . 5 米。然而，大綱圖規定須沿申述地點

兩面的界線劃設闊 1 0 米的非建築用地。此外，毗

鄰的用地沒有須劃設非建築用地的類似規定。這對

申述地點的擁有人非常不公平。除了訂定非建築用

地限制外，要改善通風還有其他方法。項目倡議人

應獲准在較後階段提供理據，例如在提交整體建築

圖則時，項目倡議人可擬備交通影響評估，為其提

出的運輸建議提供理據；以及  

( b b )  另有更好的方法可達致申述地點的規劃目的。城規

會不應在申述地點全數訂定三項限制，因為該等限

制窒礙設計的靈活性。舉例來說，如撤銷建築物高

度限制而只保留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的限制，

會大大增加設計上的靈活性，例如可容許採用雙塔

式大廈設計的方案。從通風及視覺通透度的角度而

言，建築物較高及纖幼的雙塔式大廈方案，較建築

物低矮龐大的四幢大樓方案優勝。  

1 1 0 .  林文輝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反對把建築物高度限制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

米，因為有關限制無助於改善設計；  

( b )  申述地點附近建有重要的歷史建築，即東面的前皇

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及西北面的三山國王廟。目前

公眾難以前往這兩項歷史建築。觀塘道沿路的行人

目前未能望見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。申述地點

的重建項目有機會為附近的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

舍提供實質和視覺連繫；  

( c )  申 述 地 點 的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3 0 米 )不能提高眺望歷史建築的視覺通透度，但會

令申述地點出現四幢大樓，而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

宿舍只可從大樓之間的狹窄空隙望見。要達到規劃

目標／意向，尚有很多其他方法，如只興建兩幢大

樓，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就會較容易望見；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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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考慮採用類似中環匯豐總行的中空設計，以提高

視覺通透度。此外，可興建行人連接處，把申述地

點重建項目的商用平台與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

連接起來，以方便行人前往歷史建築；  

[ 譚 贛 蘭 女 士 此 時 暫 時 離 席 ， 而 陸 觀 豪 先 生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

上。 ]  

( d )  在 申 述 地 點 興 建 地 標 式 的 重 建 項 目 可 發 揮 協 同 效

應，吸引更多訪客前往該區及附近的歷史建築；以

及  

( e )  在啓德發展計劃中，譽．港灣南面擬興建兩幢建築

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7 5 米的商業大樓。黃

大仙區議會反對興建兩幢商業大樓，因為兩幢商業

大樓會阻擋譽．港灣的視野。建議的修訂方案現正

研究當中，該方案建議把兩幢大樓的樓面面積合併

以興建一幢較高的大樓，從而減少對譽．港灣居民

造成的視覺影響，並改善空氣流通。單幢大樓的修

訂建築物高度限制很大機會高於主水平基準上 2 0 0

米。申述地點可採用類似原則，以便興建兩幢較高

的大樓而不是四幢較矮的大樓。  

[馬錦華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1 1 1 .  F 3 的空氣流通評估顧問趙家輝先生借助投影片陳述下列

要點：  

( a )  對於規劃署就 F 3 提交的空氣流通評估的專家意見

(他們的專家意見 )所作的回應，他會進一步回應。

他們的專家意見載於城規會文件附錄 I V ( c )，而規

劃 署 的 回 應 則 載 於 城 規 會 文 件 附 錄 V 第 ( d ) ( i ) 至

( v )段；  

城規會文件附錄 V 第 ( d ) ( i )段  

( b )  他們的專家意見認為在通風方面，申述地點在區內

不 能 發 揮 重 要 作 用 ， 而 西 南 風 在 該 區 的 重 要 性 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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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，因此，無須在申述地點制訂任何改善通風的措

施。規劃署的回應指西南風通風廊由啟業邨滲入，
並吹經啟德大廈兩旁 (休憩用地和低層「政府、機構

或社區」設施 )，而且經由後方的前皇家空軍基地職

員宿舍繼續吹向東北面較遠處。西南風是夏季盛行

風，同樣重要 ;  

( c )  F 3 的進一步回應指即使申述地點有建築物，西南風

仍 可 經 附 近 的 休 憩 用 地 及 低 層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」設施吹向東北面的地方。因此，須在申述地點

制訂改善通風措施的說法令人存疑。此外，西南風

已被啓業邨及麗晶花園阻擋，而西南風對申述地點

附近的區內風環境並不重要。為促進西南風滲入，

建議提高啓業邨的通風度會較為申述地點訂定限制

合理；  

城規會文件附錄 V 第 ( d ) ( i i )段  

( d )  他們的專家意見認為，在沒有凌駕性公眾利益的情

況下，任意為改善某地點的空氣流通而犧牲另一地

點的做法並不合理。規劃署的回應表示，非建築用

地及建築物間距限制會減少對觀塘道遊樂場及聖約

瑟英文小學造成的通風影響。因此，有關限制符合

公眾及社會利益；  

( e )  F 3 的進一步回應指申述地點對西南風滲入觀塘道遊

樂場 (位於申述地點西北面 )及聖約瑟英文小學 (位於

申述地點東南面 )並不重要。此外，根據規劃署的空

氣流通評估研究，申述地點的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

間距只用作紓減對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(前皇家

空軍基地職員宿舍 )造成的負面通風影響，而不是紓

減對觀塘道遊樂場及學校造成的負面通風影響。規

劃署的回應與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研究的建議不

一致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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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規會文件附錄 V 第 ( d ) ( i i i )段  

( f )  他們的專家意見質疑，既然該等發展限制不能使公

眾受惠，是否值得在面積細小的申述地點訂定這些

嚴格的發展管制。規劃署回應指為申述地點訂定限

制旨在營造最佳的建築物高度輪廓，以及改善申述

地點及附近地區的景觀質素和通風環境。 F 3 的進一

步回應指有關的發展管制措施未能令公眾受惠，尤

以在通風方面為然；  

[陳偉偉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城規會文件附錄 V 第 ( d ) ( i v )段  

( g )  他們的專家 意見 認為，沒理 據解 釋非建築用 地 ( 1 0

米 )及建築物間距 ( 2 0 米 )的確實大小。 F 3 的進一步

回應指屋宇署的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 (《認可人

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》

A P P - 1 5 2 )列明樓宇向後退入的尺寸為 7 . 5 米及樓

宇向後退入的其他最低規定 (投影片顯示《可持續建

築設計指引》第 5 ( b )及 1 3 段 )。相比之下，申述

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闊 度 是 任 意 訂

定，有關的技術評估沒有解釋或支持如何釐定有關

尺寸；  

城規會文件附錄 V 第 ( d ) ( v )段  

( h )  他們的專家意見認為有很多不同方法可改善申述地

點的通風表現。他進一步提述為 R 6 擬備的港大空

氣流通研究，以評估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發展計

劃對通風的影響 (附於 F 3 的進一步申述及載於城規

會文件附錄 I V ( c ) )。他同意港大的空氣流通研究的

結論，即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計劃 (兩幢較高及

較纖幼大樓 )的通風表現較佳，而且會減輕觀塘道通

風受阻的情況；以及  

( i )  如果一如規劃署的回應所述，目的是要惠及附近地

區 (即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所在用地、觀塘道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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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場及聖約瑟英文小學 )，則申述地點的擬議重建項

目應採用高通透度的設計，以減輕西南風、西北風

及東南風受阻的情況。兩幢大樓及較少的建築物覆

蓋範圍，加上建築物從用地界線後移是良好的設計

方向，有助風全面滲入。類似中環匯豐總行在地面

層有廣闊空間的設計，也有助風滲入。  

1 1 2 .  林文輝先生總結說，從法律的角度，申述地點的發展限

制應容許在設計上有靈活性。從通風的角度而言，重建項目應

採用通透度較高、建築物較高及較纖幼的設計。採用類似區內

其他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導致屏風效應。非常接近多幢歷

史建築是申述地點的特色，而且准許在申述地點興建地標式建

築物，可為活化附近歷史建築發揮協同效應。他表示支持 R 6

的發展計劃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 )。  

1 1 3 .  對於 F 3 在進行簡介時提出城規會沒有回覆林文輝先生

早前的信件 (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一年十

二月一日 )，主席說城規會已分別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
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回覆。由於林文輝先生表示沒有收到

該等信件，因此他獲提供城規會信件的複本，以作記錄。  

R 6 ─東展有限公司  

林翰生先生 (代表 )  

劉少瑜教授 (代表 )  

M r .  I b a n e z  G u t i e r r e z ,  R i c a r d o  A n d r e s (代表 )  

1 1 4 .  林翰生先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會在簡介中解釋為何須進一步放寬主水平基準上

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公眾在申述及進一步申述中提出的意見  

( b )  當局在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的公布期內

接獲 1  3 0 4 份有效申述。有關申述由不同人士／團

體提交，包括區內居民、啟德大廈的居民、啟德大
廈 1 至 4 座物業聯售協調委員會、啟德大廈 (第 3

座 )清盤令關注組、坪石邨居民聯會、彩虹邨服務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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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、慈雲山東社區服務中心、三山國王廟值理、新

牛 池 灣 鄉 公 所 及粵 南 信 義 會 腓 力堂 。 9 9 . 6 2 % 的 申

述 反 對 為 申 述 地點 訂 定 建 築 物 高度 限 制 ， 7 9 . 9 8 %

的申述反對為申述地點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、非建

築用地及 2 0 米的建築物間距規定，而 7 2 . 7 %的申

述則建議可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在申述地點作出發

展管制；  

( c )  當局在修訂建議 的公布期內接獲 2 8 6 份進一步申

述，有關修訂建議涉及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

米。該等進一步申述由多名人士／團體提交，包括

區內居民、黃大仙區議員、牛池灣商戶聯合會、北

區區議員、雍盛租戶協會、雙鳳街街市商協會、

香港蔬菜同業聯會及北區健康活力協會。 9 9 . 3 %的

進一步申述認為應進一步放寬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

度限制。進一步申述的理據包括放寬建築物高度限

制可提供更多綠化設施及休憩用地；如不進一步放

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會造成屏風效應，影響坪石邨

的居民；以及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會使設計更具靈

活性；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不足以容納准許總樓面面積  

( d )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放寬至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只旨在容納把山坡用地計算入

地積比率而衍生的額外總樓面面積。為容納山坡面

積所衍生的總樓面面積，須增建六層，即相等於約

2 0 米的建築物高度；  

( e )  申述地點須符合提供緊急車輛通道及沿觀塘道劃設

道路後移範圍的規定。然而，提供緊急車輛通道及

劃設道路後移範圍所需的面積會與規劃署替代方案

內顯示的一些大樓的建築物覆蓋範圍重疊。因此，

在規劃署替代方案所顯示的原有樓面空間須在高層

重置，令所需的建築物高度增加，預計須增建三層

才可容納所須重置的總樓面面積。有關計算方法及

假設撮錄於下表及下文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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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坡面積  緊急車輛  

通道  

道路後移  

範圍  

總樓面面積  8  2 8 0  

平方米  

3  0 4 4  

平方米  

1  3 2 0  

平方米  

須增建的樓層  

數目 (大約 )  

6  2  1  

須增加的  

建築物高度  

(大約 )  

2 0 米  1 0 米  

 

( f )  有關假設及計算方法闡述如下：  

( i )  須 增 建的 樓層 數目 ── 將 相關 的 總樓 面 面積

除以規劃署的四幢大樓替代方案的總建築物

覆蓋面積 (估計為 1  5 8 2 平方米 )；  

( i i )  須 增 加的 建築 物高 度 ── 將須 增 建的 樓 層數

目乘以樓底高度 ( 3 . 1 5 米 )；  

( i i i )  規劃署的替代方案因提供緊急車輛通道而須

重 置 的相 關總 樓面 面 積 ── 將 「 可建 」 地盤

的長度 (即申述地點的長度 9 1 . 2 5 米減去分

別 位 於 申 述 地 點西 北 及 東 南 面 界線 的 闊 1 0

米 非 建 築 用 地 以 及 闊 2 0 米 的 建 築 物 間

距 ) (即 9 1 . 2 5 米－ 1 0 米－ 1 0 米－ 2 0 米＝

5 1 . 2 5 米 )，乘以因提供緊急車輛通道而須將

申 述 地 點 東 北 面 界 線 額 外 後 移 的 闊 度 ( 1 . 8

米 ) ， 再 乘 以 重 建 項 目 的 住 用 樓 層 數 目 ( 3 3

層 )；以及  

( i v )  規劃署的替代方案因道路後移範圍的規定而

須 重 置的 相關 總樓 面 面積 ── 將 擴闊 道 路所

需的面積 ( 4 0 平方米 )乘以重建項目的住用樓

層數目 ( 3 3 層 )。  



-  8 3  -  

[陳偉偉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梯級式建築物高度的概念  

1 1 5 .  M r .  I b a n e z  G u t i e r r e z ,  R i c a r d o  A n d r e s 借助投影片

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負責就 R 6 提出的方案擬備視覺影響評估。他認

為規劃署在城規會文件中回應進一步申述時提及的

梯級式建築物高度概念並不清晰，而且應用的標準

並不一致；  

( b ) 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的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訂

明，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是指建築物高度輪廓高

低有致，因此較低矮的建築物建於海旁地區，而較

高的建築物則建於內陸地區近山的位置。採用梯級

式建築物高度輪廓旨在闢設觀景廊及通風廊，讓盛

行風得以透入城市各角落；  

( c )  他借助圖 1 1 (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2 5 / 1 0 號 )解釋擬

議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並不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

與準則》的原則。近海旁地區的高樓大廈會阻擋風

吹向內陸地區，並會遮擋觀景廊。此外，申述地點

附近亦有中至高層建築物。因此，分區計劃大綱圖

是 如 何 採 納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概 念 並 不 清

晰，亦不清楚是否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

規定；  

( d )  他出示麗晶花園、清水灣道 8 號及區內一些公共屋

邨的照片，證明擬議漸進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 (如

圖 1 1 箭咀所示 )在該區是看不見的。現有建築物的

高度並不符合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，而且區內有

龐大建築羣，建築物外牆面積龐大；以及  

( e )  他出示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及鰂魚涌公園拍攝

的電腦合成照片，證明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眺

望，申述地點的擬議重建項目均低於現有的一些建

築 物 ， 特 別 是 海 旁 一 個 過 高 的 發 展 項 目 ( 即 海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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軒 )。此外，從該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及鰂魚涌公

園眺望，申述地點的擬議重建項目的最高建築物高

度如達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，仍符合保存獅子山及

飛鵝山山脊線以下 2 0 %的景觀不受建築物遮擋地帶

的原則。  

[譚贛蘭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空氣流通評估  

1 1 6 .  劉少瑜教授借助投影片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提述政府的空氣流通評估指引，表示該指引列明

「亦鼓勵半政府及私人機構在有需要時自發進行空

氣流通評估」 (空氣流通評估指引第 5 段 )以及「現

時並沒有國際公認的指引或標準規管在進行戶外城

市規模研究時採用計算機流體動力學」 (空氣流通評

估指引第 1 7 段 )。因此，他們在擬備空氣流通評估

時無須遵照空氣流通評估指引的規定，而該指引亦

指出現時沒有單一方法進行空氣流通評估。他相信

即使採用不同方法進行空氣流通評估，所得的研究

結果亦會相同；  

( b )  R 6 提交的空氣流通評估已參考日本採用的指引 (即

日本建築學會就採用計算機流體動力學研究建築物

附 近 的 行 人 風 環 境 頒 布 的 指 引 ) ( A I G  g u i d e l i n e s  

f o r  p r a c t i c a l 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o f  C F D  t o  

p e d e s t r i a n  w i n d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a r o u n d  

b u i l d i n g s )，以及法國採用的指引 (採用計算機流體

動 力 學 研 究 風 力 工 程 的 建 議 ) (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s  

o n  t h e  u s e  o f  C F D  i n  w i n d  e n g i n e e r i n g .  

C O S T  A c t i o n  C 1 4 )。日本建築學會所頒布的指引

是香港政府制定空氣流通評估指引時的重要基礎。

至於負責制定法國所採用的指引的法國科學家，則

是建議在進行戶外城市研究時採用電腦模擬測試的

第一人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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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R 6 提交的空氣流通評估結果顯示，擬議重建方案

提出興建兩幢較纖幼的大樓及增加平台層的間距，

與規劃署的四幢大樓替代方案相比， R 6 的方案從

空氣流通的角度而言更能透風。此外，就來自不同

方向 (即與申述地點交叉或並行 )的風進行的評估結

果亦顯示， R 6 的方案在空氣流通方面表現較佳。  

1 1 7 .  林翰生先生借助投影片繼續先前的簡介，並提出以下要

點：  

符合分區計劃大綱圖限制的重建項目  

( a )  申 述 地 點 的 重 建 項 目 須 符 合 多 項 建 築 物 規 例 的 規

定，包括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附表一有關甲類地

盤的上蓋面積及地積比率限制；《消防和救援進出

途 徑 守 則 》 有 關 提 供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的 規 定 ； 以 及

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所訂明的採光窗戶的規定；  

( b )  他在先前的簡介中已解釋，基於須提供緊急車輛通

道及劃設道路後移範圍，因而須把在規劃署替代方

案內約 4  3 6 4 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重置，預計須增

建約三層才可容納所減少的總樓面面積。有關的總

樓面面積須轉移至重建項目的較高樓層，理由是規

劃署替代方案的建築物覆蓋範圍不能進一步增加。

規劃署替代方案採用的上蓋面積為 3 2 %，接近《建

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附表一就住用建築物訂明的准許

最大上蓋面積 3 3 %。此外，基於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

例》所訂明的採光窗戶規定，透過進一步縮窄建築

物間距來增加規劃署替代方案的建築物覆蓋範圍並

不可行；  

( c )  把山坡面積計入地積比率，會令申述地點的整體住

用總樓面面積變為約 5 1  4 2 1 . 8 6 平方米 [包括 2 0 %

獲豁免的總樓面面積 ]。規劃署建議把建築物高度限

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即住用樓宇的高度約

為 3 3 層，因此所需的建築物覆蓋範圍約為 1  6 0 0

平方米 [將住用總樓面面積 ( 5 1  4 2 1 平方米 )除以住

用樓層數目 ( 3 3 層 ) ]，相等於約 3 2 %的上蓋面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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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基於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明的限制以及建築物規例的

規定，申述地點住用樓宇的總覆蓋面積 ( 1  6 0 0 平方

米 ) 的 分 布 情 況 因 而 受 局 限 。 他 借 助 橫 切 面 圖 解 釋

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所訂明的採光窗戶的規定。

為符合樓高 3 3 層的住用樓宇 (高約 1 0 4 米 )所訂明

的採光窗戶的規定，有關樓宇須從申述地點三面的

界線向後移 1 7 . 4 米。至於面向觀塘道一面則無須

向 後 移 ， 觀 塘 道 亦 會 用 作 設 置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。 此

外，基於採光窗戶的規定，重建項目內作採光的窗

戶不能面向申述地點中央位置所劃設的 2 0 米建築

物間距。因此，上述後移範圍及建築物間距會變成

「不可建」範圍；  

( e )  他出示一份圖則說明先前所解釋的「不可建」範圍

及 餘 下 的 「 可 建 」 範 圍 。 減 去 先 前 所 述 的 「 不 可

建」範圍後，申述地點只可劃設兩個面積各為 8 0 0

平方米的「可建」範圍。該兩個「可建」範圍的總

面積接近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3 0

米 )所需的最少建築物覆蓋面積 ( 1  6 0 0 平方米 ) (解

釋見上文第 1 1 6 ( c )段 )。該兩個「可建」範圍又深

又窄。申述地點重建項目的主樓面外牆不能向觀塘

道或海港，反而須面向申述地點的共同界線 (即毗連

用地 )，令單位最終可能面向毗連用地日後重建項目

的無窗牆，因此情況並不理想。擬議重建項目包括

兩個建築羣，而單位是互相對望的。因此，訂明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、劃設兩塊非

建築用地及 2 0 米建築物間距的規定，以及有關的

採光窗戶規定均會令建築物的形式和布局毫無彈性

可言；  

符合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的另一種發展形式  

( f )  屋 宇 署 頒 布 的 《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 引 》 ( 《 認 可 人

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》

A P P - 1 5 2 )列明為 獲得豁免總樓面 面積而須遵守的

一些可持續建築設計原則。他參考《可持續建築設

計指引》 (《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

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1 5 2 ) 簡 介 另 一 種 發 展 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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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。為符合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有關建築物間

距的規定，建築物會從西北及東南面界線後移 7 . 5

米 ， 而 申 述 地 點 中 央 位 置 會 劃 設 1 5 米 的 分 隔 空

間。他利用一幅圖則說明納入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

引 》 有 關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規 定 後 可 劃 設 的 兩 個 「 可

建」範圍。該兩個「可建」範圍的面積較大，而面

向觀塘道／申述地點東北面界線的「可建」範圍的

長度約為 3 0 米 (至於符合分區計劃大綱圖限制的發

展方案，有關長度只有 1 8 . 5 米 )；  

( g )  由 於 申 述 地 點 劃 設 的 兩 個 「 可 建 」 範 圍 有 新 的 布

局，而且面積較大，因此建築物的採光窗戶可設計

成主要面向觀塘道／申述地點的東北面界線。與符

合分區計劃大綱圖限制的設計相比，上述兩個「可

建」範圍的面積較大，因此可擴闊建築物間距及符

合採光窗戶的規定；  

( h )  根據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，住用單位的深度由採

光窗戶起計不得超過 9 米。為此，他出示一幅平面

圖顯示發展項目可分為四部分── 每部分長 3 0 米

(即面向觀塘道／申述地點東北面界線的「可建」範

圍長度 )，深 9 米 (住用單位的深度上限 )。因此，每

部分的面積為 2 7 0 平方米。此布局的整體建築物覆

蓋範圍相等於總面積 1  0 8 0 平方米 [將每部分的面

積 ( 2 7 0 平方米 )乘以有關部分的數目 ( 4 ) ]，上蓋面

積約為 2 2 . 5 %，對住宅重建而言較為理想。為容納

准許的住用總樓面面積 ( 4 2  8 5 0 平方米 ) [不包括獲

豁 免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] ， 並 假 設 上 蓋 面 積 約 為

2 2 . 5 %，住用樓宇的建築物高度須為 4 0 層左右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單位的深度一般會低於 9 米，因此

4 0 層只是所需的最低建築物高度；以及  

( i )  4 0 層住用樓層的方案與 R 6 在申述聆訊中簡介的方

案相似 ( R 6 的方案建議興建 4 5 層住用樓層 )，理由

是有關方案已將走火層及一些用作容納獲豁免的總

樓面面積的樓層計算在內。先前的方案採用 3 . 3 米

作為樓底高度，有關高度亦有調整空間。  



-  8 8  -  

R 1 0 5 1－盧緯遙  

盧緯遙先生  

1 1 8 .  盧緯遙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對於城規會在進行進一步申述聆訊 (有關大綱圖編

號 S / K 1 3 / 2 6 的 修 訂 建 議 ) 前 把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7 刊憲的做法存疑。當局並沒有為此作出

解釋，而他不清楚是日舉行的進一步申述聆訊是否

無效。此外，他亦不清楚政府是否運用權力把大綱

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刊憲，以便抑制反對意見；  

( b )  東展購入申述地點作私人房屋發展。他不清楚為何

應以公共屋邨的建築物高度，作為向申述地點施加

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標準；  

( c )  他不清楚為申述地點訂定發展限制是否如所聲稱般

為了達到公眾目的，例如保護獅子山或其他山脊線

的景觀，也不清楚政府訂定有關限制是否基於對申

述地點的重建項目有既定立場；  

( d )  如東展事前知悉有關申述地點的發展限制，他們可

能不會繼續收購啟德大廈；  

( e )  在申述聆訊中，商議部分以閉門會議的方式進行，

很多討論也是在申述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。這個程

序並不透明；以及  

( f )  他要求城規會對東展採取公平原則。雖然他不清楚

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是否正

確，他認為政府在行使權力制訂發展管制時須更為

審慎。他重申，他不相信為申述地點訂定發展限制

是為了符合更廣泛的公眾利益。他質疑為何政府把

公屋的建築物高度標準應用於私人房屋發展用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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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3 0 6－牛池灣鄉公所  

張令聰先生  

1 1 9 .  張令聰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地點位於牛池灣村的東南面。他們關注申述地

點的重建項目可能影響空氣流通；  

( b )  興建兩幢大樓 (而非規劃署建議的四幢大樓 )會對牛

池灣村的風環境造成較少影響；以及  

( c )  應在申述地點興建較高的建築物，但數目不得多於

兩幢，以便讓風吹進牛池灣村，並維持該區良好的

空氣質素。  

R 1 3 0 7－坪石邨居民聯會  

何國彥先生  

1 2 0 .  何國彥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代表坪石邨居民聯會。坪石邨是公共屋邨，有五

幢樓高 2 8 層及兩幢樓高 7 層的建築物。申述地點

位於坪石邨的東南面；  

( b )  申述地點樓高 7 層的現有建築物不會對坪石邨構成

任何影響。如把申述地點重建為四幢各有 3 0 多層

住用樓層的大樓，會完全阻擋南風吹進坪石邨，並

會遮擋景觀；  

( c )  坪石邨居民認為政府應收回申述地點以便進行低密

度發展。如有關建議不可行，坪石邨的居民支持在

申述地點興建兩幢高樓大廈，而非四幢體積龐大的

樓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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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3 0 8－彩虹邨服務聯會  

葉文芳女士  

1 2 1 .  委員備悉 R 1 3 0 8 呈交的講稿。葉文芳女士提出以下要

點：  

( a )  她代表彩虹邨服務聯會；  

( b )  聯會反對在申述地點訂定發展限制，即建築物高度

限制、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規定，因為有關限

制使重建方案變為興建四幢體積龐大的樓宇。城規

會對細小的用地訂定三項限制實屬罕見，會嚴重局

限設計的靈活性；  

( c )  彩 虹 邨 有 八幢 樓高 2 0 層 及 三 幢樓 高 7 層 的 建 築

物，位於申述地點的東北面。申述地點的重建項目

體積龐大，屬「屏風式」建築，會影響彩虹邨的空

氣質素；  

( d )  申述地點重建項目的建築物應為纖幼的高樓大廈。

東展的發展計劃的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3

米，實屬可行，既可改善通風，亦可容許更多空間

提供綠化及康樂設施；以及  

( e )  聯會支持在申述地點進行重建，因為這是市區更新

的自然過程，亦符合政府有關活化九龍東的政策措

施。申述地點的重建項目可成為地標式建築物。她

促請城規會尊重東展進行發展的權利，並聽取區內

居民的意見。  

[陳偉偉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R 1 3 1 3－謝錦榮  

謝錦榮先生  

1 2 2 .  謝錦榮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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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現時香港缺乏主要的旅遊景點。申述地點的重建發

展可視為開拓香港另一旅遊景點的機會。當局可把

區內的歷史文物資源 (即三山國王廟、前皇家空軍基

地職員宿舍及啟德龍津石橋遺跡 )更新及重新包裝成

文物徑的景點。文物徑可連接港鐵彩虹站、麗晶花

園 及 啟 德 發 展 項 目 。 當 局 可 考 慮 利 用 隧 道 、 單 車
徑、單軌鐵路形式及電動車連接有關地點；  

( b )  申述地點不應設有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以便容納更多

不同用途，讓公眾受惠。舉例來說，從申述地點可

清楚看見維多利亞港，因此重建項目可興建較高的

樓層作酒店用途。此外，重建項目亦可容納一間博

物館，讓公眾受惠；  

( c )  政府可考慮在區內發展更多旅遊景點。政府可收回

申述地點以興建博物館，又或把麗晶花園毗鄰的空

地發展為博物館或跳蚤市場，使之成為另一旅遊景

點。有關旅遊景點可利用行人天橋連接。此外，申

述 地 點 劃 作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範 圍 內 可 設 置 觀 光 升 降

機，以吸引遊人。東九龍區的面貌可透過在區內建

築物外牆設置更多燈飾及／或廣告招牌而進一步發

展；以及  

( d )  他引用香港理工大學的一些建築物 (即香港專上學院

(西九龍校園 )及唯港薈 )作為例子，表示大型的中空

設計可改善高樓大廈的通風情況。城規會可就申述

地點的重建項目訂定採用中空設計的類似規定。  

C 1－陳百里 (觀塘區議員 )  

陳百里博士  

1 2 3 .  陳百里博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 是 觀 塘 區 議 員 ， 而 他 的 意 見 與 何 國 彥 先 生

( R 1 3 0 7 )的意見相近。他聽取空氣流通專家在會上

提出的意見後，同意興建高而纖幼的建築物較興建

低矮而體積龐大的建築物對附近居民所造成的影響

較少；以及  



-  9 2  -  

( b )  他亦同意謝錦榮先生 ( R 1 3 1 3 )的意見，即申述地點

可重建為一個旅遊景點。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日舉

行的觀塘區議會會議上，啟德辦事處簡介擬議的環
保單軌鐵路系統，該系統會連接啟德郵輪碼頭及較
內陸的地區 (如麗晶花園及坪石邨附近的地區 )。因

此，遊客將來可前往申述地點附近的地區。當局應

多考慮如何將申述地點重建為旅遊景點。容許較高

的建築物高度可令將來的重建項目更有彈性。  

R 7－鍾肇崗 (啟德大廈 1 至 4 座物業聯售協調委員會 )  

鍾肇崗先生  

1 2 4 .  鍾肇崗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是啟德大廈 1 至 4 座物業聯售協調委員會主席，

代表眾多啟德大廈的居民。他在啟德大廈居住已有
5 0 年，與該大廈建立了深厚感情。很多居民反對當

局為申述地點所訂的三項限制，並希望出席會議，

但他勸告居民不要出席會議，以免他們在農曆新年

期間受會議程序困擾；  

( b )  城規會文件第 3 . 1 1 段述明「地政總署署長表示，

根 據 契 約 ， 山 坡 面 積 似 乎 可 用 作 計 算 總 樓 面 面

積」。他同意 F 2 的意見，認為「似乎」一詞的意

思含糊不清，城規會須在作出決定前弄清真相。另

一方面，如規劃署在計算建築物高度限制時出錯，

便應承認錯誤，而非利用含糊不清的理由以支持把

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3 0 米；  

( c )  F 2 提出有關山坡維修責任的論點。他表示現時啟德
大廈的居民負責維修山坡，並已承擔有關費用；  

( d )  規劃署較早時已利用保護獅子山山脊線的景觀作為

理據支持在申述地點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，現時則

利用所謂「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」概念及保護九

龍 山 脊 線 作 為 理 據 以 修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正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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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6 的顧問指出，梯級式建築物高度只是理論性原

則，在現實的情況是不能見到梯級式的建築物高度

輪廓；  

( e )  他同意 F 3 的意見，認為只在會議上討論建築物高

度限制並不可行，理由是另外兩項限制 (即非建築用

地及建築物間距 )是互有關聯的；  

( f )  他 表 示 不 清 楚 當 局 為 何 突 然 把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7 刊憲。他亦評論城規會的會議程序欠缺

彈性，尤其是出席者不准發問，而且商議部分以閉

門會議的方式進行，城規會無須向公眾交代。他認

為不准出席者在城規會通過會議記錄前省覽會議記

錄的做法不可接受。此外，會議記錄的中文版要在

會議舉行後兩個月才上載至城規會網頁，他認為不

可接受；  

( g )  雖然現時的居民將來會遷出，但居民支持把申述地

點重建為一幢地標式建築物。他認為如城規會的委

員有藝術背景會更佳。除了保護山脊線或梯級式建

築物高度輪廓的原則外，值得留意的是，不規則發

展亦有其美態；  

( h )  劃設建築物間距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令望向歷史建築

的景觀更為開揚，讓更多人認識有關歷史建築。有

關歷史建築包括現時用作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

的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、用作明愛向晴軒的前

皇家空軍基地總部大樓以及三山國王廟。然而，雖

然公眾可能知道有關歷史建築的現有用途，但他肯

定對有關歷史建築有相關知識的人不多；  

( i )  上述歷史建築所容納的現有用途並非永久性，香港

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及明愛向晴軒均以租約形式租

用，最終可能會遷出有關歷史建築。他表示前皇家

空軍基地職員宿舍已空置數年。三山國王廟只是一

幢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， 已 十 分 殘 舊 ， 並 有 一 些 違 規 結

構。因此，他表示為申述地點的永久重建項目訂定

管 制 ， 以 保 護 歷 史 建 築 內 不 斷 轉 變 的 用 途 並 不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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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此外，申述地點擬議的建築物間距狹窄，難以

望見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。政府須就是否可善

用建築物間距讓公眾觀賞歷史建築進行更切實可行

的評估；  

( j )  根據城規會文件所述，有些進一步申述人反對主水

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但沒有建議建

築物高度限制應放寬的幅度。這並非不進一步修訂

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理由。他可提出 3 0 0 米的建議，

但這建議未必具建設性；  

( k )  公 眾 意 見 反 映 超 過 7 0 % 的 居 民 支 持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2 0 3 米的計劃；  

( l )  東展已委聘多名具備不同專業知識的顧問向城規會

簡介有關個案。規劃署空氣流通評估顧問的建議不

應凌駕其他專家意見及由東展顧問團隊擬備的技術

評估；  

[馬錦華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( m )  最近，發展局局長表示一些新發展商有意參與香港

的地產發展，而政府會設法把大型用地分割為面積

較細的用地，為地產市場引入更多競爭，讓中小型

地產商有更多參與機會，從而令發展更多元化；  

( n )  他認為城規會須重組架構，理由是城規會與規劃署

的關係千絲萬縷，令公眾難以理解。他引述劉皇發

先生在農曆新年期間抽得的籤文，認為政府須停止

作出對公眾造成滋擾的決定；以及  

( o )  把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刊憲令申述地點的重建項

目遲遲未能落實。他亦認為把影響申述地點的分區

計劃大綱圖刊憲，最終會證實為在法律上不恰當。

他促請城規會仔細考慮為申述地點制定合適的發展

限制。  

[陳偉偉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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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5 .  由於進一步申述人、申述人和提意見人及其代表已完成

簡介，主席邀請委員提問。  

通風方面  

1 2 6 .  一名委員要求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顧問就出席者提出

的通風問題 (尤其是與四幢較矮及體積較大的建築物相比，兩幢

較高及較纖幼的建築物可改善通風 )發表意見。袁康妮博士陳述

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她澄清在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內就申述地點所測

試的基本方案及替代方案並非由她本人擬備，她只

負責評估及比較兩個方案的通風表現；  

( b )  啟德大廈現時只高約主水平基準上 2 8 米，較高、

體積較大及發展密度較高的重建項目難免會造成負

面 通 風 影 響 。 因 此 有 需 要 建 議 適 當 的 紓 減 影 響 措

施；  

( c )  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包括對牛頭角及九龍灣區的

宏觀風環境，以及一些可能影響微觀和宏觀風環境

的特定地點的風環境進行評估；  

( d )  由於申述地點開揚，啟德大廈的居民目前享有不錯
的風環境。單憑申述地點西南面建有屋邨並阻擋西

南風便說西南風不重要的說法並不正確。申述地點

對面的大空地 (啟業及附近一帶 )有助風貫穿申述地

點並吹向申述地點以外的範圍。 F 3 的空氣流通評估

顧問在進一步申述中亦有證實這一點。明白風會向

兩 邊 吹 十 分 重 要 ， 即 在 夏 季 時 由 西 南 方 吹 向 東 北

方，其餘三季則相反 (即由東北方吹向西南方 )。東

北風是香港全年的盛行風；  

( e )  F 3 的空氣流通評估顧問的專家意見指出，緊貼重建

項目下游位置的風勢會大大減弱。然而，「緊貼」

一詞在風環境中的定義不僅限於毗鄰地區，風勢受

阻的範圍視乎在申述地點重建的建築物的體積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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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及闊度而定。倘興建高達 2 0 0 米而臨街面廣闊的

建築物會形成不當風地方 (即通風不佳的地方 )，面

積約為建築物高度的 1 0 多倍，相等於兩公里，並

非只限於緊貼背後的範圍，擬議重建項目顯然會造

成負面的通風影響；以及  

( f )  發 展 過 高 或 過 份 纖 幼 的 樓 宇 的 可 能 性 總 會 有 ， 然

而，任何發展建議都難免會對一些地區有利而對其

他地區不利。因此，兩幢還是四幢大樓可改善通風

的問題，不可在忽略其他考慮因素的情況下回答。

規劃署為申述地點訂定發展限制時，已考慮空氣流

通評估的建議及其他多項考慮因素。申述地點的發

展限制不是純粹依據空氣流通評估研究而訂定。  

把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及 2 7 刊憲  

1 2 7 .  副 主 席 要 求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解 釋 把 兩 份 大 綱 圖 (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 及 S / K 1 3 / 2 7 )刊憲的程序，以及澄清出席者簡介時

提出的相關疑問。  

1 2 8 .  九龍規劃專員余賜堅先生說，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於

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根據條例第 5 條刊憲，而該大綱圖主

要涉及在各地帶加入建築物高度限制。在二零一一年五月／六

月舉行的申述聆訊，以及於是日舉行的進一步申述聆訊都是關

於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。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是根據條例

第 7 條刊憲。條例第 7 條容許城規會在根據第 5 條展示草圖後

及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草圖前的任何時間，對草圖作

出修訂。條例清楚訂明根據第 7 條刊憲不會影響條例第 6 條 [關

乎城規會考慮申述、意見及進一步申述 ]。  

1 2 9 .  李 國 維 先 生 說 他 是 東 展 提 出 的 司 法 覆 核 的 代 表 律 師 之

一。他指出，根據余若薇女士在簡介時所解釋的上訴法庭先前

判決，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已取代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，

而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再無法律效力。此外，提出司法覆核

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 1 0 9 號 )的其中一個理由是條

例第 7 條沒有賦權城規會在憲報刊登新的圖則 (即大綱圖編號

S / K 1 3 / 2 7 )。城規會只可根據條例第 7 條對現有圖則 (即大綱圖

編號 S / K 1 3 / 2 6 )提出修訂，方法是把修訂項目附表附於大綱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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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S / K 1 3 / 2 6。相反，條例第 1 2 條特別賦權城規會在憲報刊

登新的草圖，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就是以這個方式刊憲。因

此，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7 超越權限，並且會在獲法庭批予許

可的司法覆核 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 1 0 9 號 )中受到

挑戰。  

1 3 0 .  主席說，現正舉行的進一步申述聆訊是關乎大綱圖編號

S / K 1 3 / 2 6。有關兩份大綱圖 (編號 S / K 1 3 / 2 6 及 2 7 )的事項涉

及現正進行的司法覆核程序。城規會獲得的法律意見表示，在

法庭批予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1 1 年第 1 0 9 號許可的命令

中，並無指明城規會不可就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的進一步申

述進行聆訊。因此，城規會繼續舉行進一步申述聆訊。李國維

先生所提出的法律觀點與進一步申述聆訊無關。  

R 6 的計劃  

建築物高度  

1 3 1 .  副 主 席 說 ， 雖 然 兩 幢 較 高 及 較 纖 幼 的 建 築 物 可 改 善 通

風，但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重建項目 (例如城規會文件的圖

F H - 5 所顯示 )的視覺影響顯然與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重建項

目的視覺影響截然不同。他指出 R 6 的計劃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3

米 )假設平台高 1 5 米，大堂及會所的高度合計 3 0 米，而這兩

項元素的高度已達 4 5 米。就這方面，他要求林翰生先生解釋是

否真的需要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高度，以及是否有降低高度

的空間。  

1 3 2 .  林翰生先生借助重建計劃 (約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 )的橫

切面圖，解釋他們使用下表所顯示的建築物高度假設：  

樓層用途  層數  

住宅樓層  

(用以容納准許的 7 . 5 倍住用地積比率 )  

4 0  

隔火層  

(建築物規例規定 4 0 層以上的建築物須闢設 )  

1  

獲豁免的總樓面面積  

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 (《認可人士、註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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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層用途  層數  

A P P - 1 5 2 )規定最多可豁免總樓面面積 1 0 %  

結構轉換層  1  

康樂設施／會所層  1  

平台上的中空部分  1  

非住用部分  3  

 

1 3 3 .  林翰生先生繼續解釋剛簡介的計劃 (主水平基準上 1 8 0

米 )與先前在申述聆訊中簡介的計劃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 )有何

分別。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計劃在結構轉換層之下加入廣闊

的空間，以便闢設觀景廊，眺望位於主水平基準上 2 7 . 6 米平台

上的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的歷史建築。應否保留此空間的

問題可進一步考慮。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計劃也假設樓底高

度為 3 . 3 米，而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的計劃則採用規劃署通常

採用的假設 ( 3 . 1 5 米的樓底高度 )。因此，重建項目所須的建築

物高度介乎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至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之間。  

1 3 4 .  余 賜 堅 先 生 認 為 在 申 述 地 點 興 建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2 0 3 米的建築物與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不相協調。由於北面

坪石邨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及主水平基準上

1 0 0 米，而東面彩德邨所在範圍則為主水平基準上 1 6 0 米及主

水平基準上 1 7 0 米，因此，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／主水平基準

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與整體的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更

為協調。  

獲豁免的總樓面面積  

1 3 5 .  主席說，假設會獲得總樓面面積豁免只是設計意向，並

非一項規定。林翰生先生回應說，他們的設計會符合《可持續

建築設計指引》，舉例說，他們會建議興建地下停車場，這是

指引規定申請豁免總樓面面積的先決條件，但「住宅 (甲類 )」

地帶並無規定須建地下停車場。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容許

最多豁免總樓面面積的 1 0 %，因此在計算所須的建築物高度時

應顧及這一點。主席說，大綱圖的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的發展

限制不應與根據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申請豁免總樓面面積

的規定混為一談。此外，他不肯定林翰生先所說是否正確，即

根據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，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在申請豁

免總樓面面積時在提供地下停車場方面有不同的處理方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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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6 .  林翰生先生在回應一名委員的提問時說，可用作申請豁

免總樓面面積的環保設施包括露台或使用預製材料。獲豁免總

樓面面積衍生的樓面空間雖然不會用作計算最大的准許地積比

率 ， 但 會 直 接 令 建 築 物 的 體 積 增 加 。 因 此 有 需 要 假 設 額 外 樓

層，以容納獲豁免總樓面面積衍生的樓面空間。這名委員又詢

問，為何顧問假設獲豁免總樓面面積衍生的所有樓面空間須由

較高的樓層容納，以致建築物需要較高的高度。舉例說，露台

等 的 環 保 設 施 會 與 同 一 樓 層 的 單 位 連 接 ， 不 會 設 於 較 高 的 樓

層。林翰生先生回應說，他們計算所需的絕對建築物間距時，

已顧及所有在建築物外牆突出的建築設施。  

上蓋面積  

1 3 7 .  一 名 委 員 說 ， R 6 表 示 如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3 0 米，則住用上蓋面積約為 3 2 %。他詢問根據擬議主水平基

準上 2 0 3 米的建築物高度，住用上蓋面積的減幅是多少。林翰

生先生說，根據他們計算所得，住用上蓋面積約可減三分之一

至 2 2 . 5 %。  

平台  

1 3 8 .  一名委員說，雖然 R 6 的計劃建議在住宅部分闢設廣闊

的中空部分 (正如城規會文件的圖 F H - 6 所顯示 )或許有可取之

處，但平台仍會對視覺造成影響。這名委員詢問不設平台的設

計是否可行。林翰生先生說，根據大綱圖，申述地點的最大地

積比率為 9 倍，而住用地積比率的上限為 7 . 5 倍。任何沒盡用

的非住用地積比率不可轉為住用地積比率。因此，如發展商要

盡用 9 倍的最大地積比率，就必須興建商業平台。林翰生先生

又說，規劃署的替代方案假設商業平台的高度不一，即中央部

分約為主水平基準上 1 5 米，兩旁則不超過主水平基準上 2 0

米。平台造成的視覺影響可用類似方式，透過把平台一些部分

的高度降低而得以紓減。  

發展建議  

1 3 9 .  一名委員詢問在聆訊中簡介的計劃是否只屬概念計劃，

還是屬於差不多確定並可向政府提交的發展建議。林翰生先生

解釋，東展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一套整體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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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圖則，而在建築事務監督考慮整體建築圖則的法定期間，城

規會把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刊憲。因此，建築事務監督拒絕

批准整體建築圖則，其中一個原因是所提交的整體建築圖則違

反了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。簡介時所顯示的橫切面圖是根據

不獲批准的整體建築圖則擬備，而該整體建築圖則是根據申述

地點於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刊憲前的發展限制擬備。有關建

議提出興建兩幢大樓，主外牆會面向觀塘道或前皇家空軍基地

職員宿舍。所簡介的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的計劃的樓底高度由

3 . 3 米 ( 正 如 先 前 在 不 獲 批 准 的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中 所 建 議 ) 降 至

3 . 1 5 米，而連接兩幢大樓的上層部分 (正如先前在不獲批准的

整體建築圖則所建議 )則被刪除。  

規劃管制  

在《註釋》中附加備註  

1 4 0 .  一名委員詢問城規會可如何保留有關的管制措施，以確

保 R 6 的擬議計劃 (例如廣闊的中空設計 )可落實，以達至所聲

稱的通風及視覺效果。林翰生先生說，城規會可在《註釋》加

入相關的備註。他表示面向聖約瑟英文小學的非建築用地的闊

度應減至 7 . 5 米，即與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的規定相符。

為促使風吹入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的一級歷史建築，建議

在平台上 (例如 2 0 米之上 )某範圍劃設非建築用地。至於視覺方

面，他們在申述聆訊中建議為申述地點加入通透度系數。這個

通透度系數會指明面向觀塘道的主樓外牆的開揚度的最少百分

比，而且適用於平台層 (例如 2 0 米 )至前皇家空軍基地職員宿舍

天台層的範圍。與大綱圖的三項限制相反，他剛提及的擬議替

代管制措施會在布局上提供靈活性而不會影響視野和通風。  

1 4 1 .  一名委員回應並詢問 R 6 所解釋的眺望前皇家空軍基地

職員宿舍的景觀是否契約或大綱圖的規定。余賜堅先生說， R 6

的具體建議並非契約或大綱圖的規定。有關的規劃意向是令公

眾可於街道水平眺望申述地點東北面的一級歷史建築的景觀更

開揚，而這正是為大綱圖在申述地點訂定建築物間距規定的原

因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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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幢大樓還是兩幢大樓 ?  

1 4 2 .  主席及另一名委員說，出席者在進行簡介時似乎只在考

慮選擇四幢大樓或兩幢大樓的計劃。他們要求九龍規劃專員澄

清這一點。余賜堅先生說，規劃署的替代方案所述的四幢大樓

計劃只是一個概念計劃。將興建的樓宇數目並沒有法定規定，

而是由項目倡議人決定。余賜堅先生在回應主席的進一步提問

時 說 ， 發 展 商 不 一 定 須 根 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3 0 米的概念方案興建四幢大樓。此外，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

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，以便處理具有規劃及設計優點

的計劃。  

1 4 3 .  對於申述人聲稱較纖幼的建築物是較皆的設計，余賜堅

先生請委員參考城規會文件第 3 . 2 8 段，並表示總城市規劃師／

城市設計及園境認為，設計的靈活性可展現在發展方案的創意

建築設計及美化環境措施，而非單憑採用較高及較纖幼的建築

設計。  

略為放寛限制的條文  

1 4 4 .  主席詢問 R 6 曾否考慮透過大綱圖的放寬限制條文 (如有

需 要 ) ， 以 符 合 建 築 物 規 例 有 關 採 光 窗 戶 的 規 定 。 余 賜 堅 先 生

說，略為放寬限制的申請會根據個別情況考慮，《註釋》並無

訂明不可就上述目的提出略為放寬限制申請。林翰生先生說，

他們在簡介時已解釋，在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

米及需要符合緊急車輛通道和後移規定的情況下，設計毫無彈

性可言，只會出現建築物面向共同地盤界線及單位互相對望的

不理想布局。即使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可改變布局，令建

築物與共同地盤界線之間的距離加闊，但他們仍需實施兩幢大

樓的計劃。林翰生先生在回應主席的進一步提問時說，他們沒

有考慮透過大綱圖的略為放寬限制條文，以便符合採光窗戶的

規定，但無論如何，要依賴略為放寬限制的條文以符合採光窗

戶的規定實在太沒彈性。  

1 4 5 .  楊詠珊女士 ( R 6 )補充說，他們知道大綱圖訂有略為放寬

限制的條文。然而，該條文並沒有說明有關申請可獲准放寬的

幅度。城規會通常只容許放寬約 1 0 %，或在一些特別的情況下

放寬 2 0 %。有關這方面，主席澄清城規會考慮略為放寬限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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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時，並沒有界定「略為」的定義。他強調城規會會根據放

寛限制的影響及個別個案在規劃上的優點，就略為放寬限制的

申請彈性作出決定。  

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所採用的假設  

1 4 6 .  一名委員要求九龍規劃專員解釋如何得出主水平基準上

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余賜堅先生說，把建築物高度限制

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旨在容納

把山坡用地用作計算地積比率而衍生的額外准許總樓面面積。

由於山坡面積約為 9 2 0 平方米，而申述地點的最大准許地積比

率為 9 倍，因此山坡面積所衍生的額外總樓面面積約為 8  2 8 0

平方米，但山坡的確實面積須進行詳細勘測。假設上蓋面積為

3 3 . 3 %而樓底高度為 3 . 1 5 米，便須加建五至六層或 2 0 米。因

此，城規會建議把建築物高度限制增加 2 0 米至主水平基準上

1 3 0 米。  

1 4 7 .  對於 R 6 聲稱由於須符合緊急車輛通道及道路後移的規

定，原本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 )不足以容納

准許的總樓面面積。余賜堅先生說，該等問題已在申述聆訊中

討論和商議。他請委員參閱城規會文件附錄 I 所載的申述聆訊

文件第 4 . 4 . 1 ( i )段，當中述明規劃署的概念假設方案的建築物

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5 米，仍未達至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定

的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 )。預計在顧及緊

急車輛通道及道路後移的規定後，建築物高度約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1 0 米。這一點已在申述聆訊中討論和商議，並記錄於城規

會文件附錄 I I 所載的會議記錄第 1 5 9 段。  

1 4 8 .  林 翰 生 先 生 進 一 步 回 應 說 ， 根 據 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2 5 / 1 0 號，申述地點的最大准許住用總樓面面積為 5 1  4 2 1 . 8 6

平方米，當中已假設會獲豁免總樓面面積為 2 0 %。根據該總樓

面面積及四幢大樓的設計，規劃署估計重建項目的建築物高度

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4 . 5 米，有 2 7 層住用樓層。主水平基準上

1 0 4 . 5 米的假設建築物高度與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

度 限 制只 相 差 5 . 5 米 ， 高度 不足兩 層 (假 設 樓底 高度 為 3 . 1 5

米 )。然而，他在簡介時已解釋至少須加建三層才可容納因配合

緊急車輛通道及道路後移規定而衍生的總樓面面積。基於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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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他認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不足以容納

申述地點的准許總樓面面積。  

1 4 9 .  主席重申規劃署的計劃只屬概念方案，應有其他設計可

容納大綱圖准許的總樓面面積及根據現行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

引》可能獲批准的 1 0 %最大總樓面面積豁免。林翰生先生說，

他在申述聆訊中已解釋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

會導致不理想及擠迫的布局，並會出現兩處長而窄的「可建」

範圍，而且主大樓的外牆須面向共同地盤界線而不是觀塘道。

他重申該三項發展限制令設計毫無彈性可言。  

1 5 0 .  黃齊忠先生 ( R 6 )說，他們提交整體建築圖則時須符合大

綱圖所訂的全部三項限制，而且由於別無選擇，只能在申述地

點興建四幢大樓。顧問小組已解釋為何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足夠，而根他們目前的估計，介乎主水平

基準上 1 8 0 米至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建築物高度較為合理。  

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與公共屋邨作比較  

1 5 1 .  主席請盧緯遙先生  ( R 1 5 0 1 )解釋他為何說申述地點的建

築物高度限制是以公共屋邨的建築物高度為標準而訂定。盧先

生回應說，他是以規劃署進行簡介時所使用的投影片為依據。

余賜堅先生澄清在為申述地點建議建築物高度限制時並不是參

照 公 共 屋 邨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。 一 些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在 其 申 述 書 表

示，申述地點 (用於興建私人房屋 )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低於部分

公共屋邨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合理。為回應這一點，於是利

用投影片顯示附近公共屋邨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藉以說明申述

地點的重建項目的絕對建築物高度與附近公共屋邨相若而不是

較低。他說一些公共屋邨 (例如彩德邨 )位於較高平整水平，因

此建築物高度限制較高 (主水平基準上 1 6 0 米及主水平基準上

1 7 0 米 )。然而， 彩德邨的絕對建 築物高度與其他 公共屋邨相

若。  

視覺影響  

1 5 2 .  梁焯輝先生 (規劃署署長 )根據 R 6 的視覺影響評估摘要

(載於城規會文件的繪圖 F H - 1 及 F H - 2 )說，該兩幅繪圖只顯示

R 6 的計劃的較低層部分。他詢問是否有其他顯示整幢樓宇的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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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，可更有效地協助城規會了解 R 6 的建議對視覺有何影響。

楊詠珊女士請委員參閱 R 6 的視覺影響評估第 4 0 頁 (載於城規

會文件附件 I I I )，當中顯示從規劃署在彩盈邨行人天橋選定的

區內瞭望點所見景觀的電腦合成照片。與 R 6 的計劃 (主水平基

準上 2 0 3 米 )相比，電腦合成照片顯示規劃署的計劃 (主水平基

準上 1 1 0 米 )的體積較龐大，而且會阻擋更多以獅子山為背景

的景觀。  

1 5 3 .  M r  I b a n e z  G u t i e r r e z , R i c a r d o  A n d r e s 在 回 應 梁 焯

輝先生的進一步提問時解釋，載於城規會文件的繪圖 F H - 1 及

F H - 2 的電腦合成照片，是使用以標準鏡頭 (並非廣角鏡 )所拍攝

的照片製備，目的是複製眼睛見到的自然影像，避免失真。在

該觀景角度以標準鏡頭拍攝的照片不可能顯示整幢樓宇 (主水平

基準上 2 0 3 米 )，而以一般鏡頭拍攝的照片唯一可望見整幢樓

宇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 )的方法，就是在申述地點較遠處拍攝

(例如楊詠珊女士所顯示的一幅 )。他認為規劃署的電腦合成照

片似乎誇大了樓宇的較高層部分，可能有誤導之嫌。  

1 5 4 .  梁焯輝先生重申，他只是詢問是否有顯示整幢樓宇的電

腦合成照片，可更有效協助城規會比較規劃署及 R 6 的計劃的

視覺影響。楊詠珊女士請委員參閱 R 6 的視覺影響評估第 3 6 及

3 8 頁顯示的兩幅電腦合成照片，該兩幅電腦合成照片顯示從香

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和鰂魚涌公園拍攝的景觀。在這兩幅電腦

合 成 照 片 的 景 觀 中 看 不 見 規 劃 署 的 計 劃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

米 )，卻可看見 R 6 的計劃 (主水平基準上 2 3 0 米 )，而有關建築

物遠低於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「城市設計指引」為保護

山脊線所建議的 2 0 %山景不受建築物遮擋地帶。  

其他事項  

1 5 5 .  一名委員詢問有關收購啓德大廈的現況，黃齊忠先生在

回應時表示，除了約 1 0 %的業權仍在洽商外，收購啓德大廈的

工作基本上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六日完成。  

1 5 6 .  主席說，部分進一步申述提出的其中一個理由是重建申

述地點可提供更方便行人的設施，例如闢設行人天橋系統以連

接港鐵彩虹站、該區的歷史建築羣等地點及日後的啓德發展項

目。他詢問闢設行人天橋連接申述地點，是否需要主水平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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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2 0 3 米的建築物高度。余賜堅先生說，為行人提供方便的建

議一向獲得支持，但他認為該建議無需直接與放寬建築物高度

限制扯上關係。另一方面，林文輝先生卻表示有需要放寬建築

物高度限制，以提供更大空間闢設行人天橋以連接申述地點。

他說城規會可向日後的發展商訂定條件，規定准許公眾使用這

類行人天橋或重建項目的平台。他引述譽．港灣亦有類似的行

人天橋項目。  

[何培斌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1 5 7 .  由於進一步申述人、申述人、提意見人及其代表已完成

簡介，委員亦再無其他問題，主席表示聆訊程序已經完成，城

規會會在他們離席後商議進一步申述，並會在稍後把決定通知

他們。主席多謝他們及政府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

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5 8 .  主席請委員根據所有書面申述、在簡介部分所作的口頭

闡述及在答問部分所作的解釋，考慮有關進一步申述。  

1 5 9 .  副主席說，根據書面申述、會議上的簡介及答問部分的

回應，他認為沒有充分理據答允要求，即把申述地點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進一步 放寬至主水平基 準上 1 8 0 米或主水平基準上

2 0 3 米，而且顯然仍有很大空間可進一步降低建築物高度。因

此，他認為應保留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的規定，以及應把

建築物高度限制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任何具規劃優點

的發展計劃都可透過略為放寬限制的規劃申請，提交城規會考

慮 。 這 是 對 申 述 地 點 日 後 的 重 建 項 目 保 持 規 劃 管 制 的 較 佳 做

法。  

1 6 0 .  另一名委員備悉進一步申述人、申述人及提意見人在書

面及口頭申述提出的論點。然而，他認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、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的規定適合申述

地點，因為有關限制是基於全面的規劃分析而確立，並得到空

氣流通評估研究支持及已在申述聆訊中進行商議。如申述地點

可發展至大綱圖准許的密度，則城規會實不宜於製圖過程中根

據概略的估算，就某些發展細節所聲稱的優點 (例如大樓數目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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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蓋面積 )作出決定。城規會在接獲有關略為放寬限制的規劃許

可申請時才考慮發展的細節及設計優點，是較適當的做法。這

名委員闡釋當項目倡議人有較詳細的發展建議，而建議可能涉

及 略 為 放 寬 大 綱 圖 的 三 項 限 制 時 ， 便 可 提 交 申 請 予 城 規 會 考

慮 。 至 於 出 席 者 指 城 規 會 在 同 一 地 點 施 加 三 項 限 制 的 做 法 罕

見，這名委員並不同意，並表示肯定有例子是城規會按情況所

需而在其他地點施加多項發展限制。  

1 6 1 .  另一名委員說，簡介部分及答問部分提出的論點未能令

人信服，舉例說，闢設行人天橋為何需要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

度，這一點實難以理解。 R 6 的計劃顯示的廣闊中空部分是導致

擬議建築物高度過高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擬議中空部分並非法

定規定，而闢設中空部分是眺望歷史建築的唯一方法亦缺乏說

服力。因此，這名委員認為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議

不可接受。  

1 6 2 .  一名委員說， R 6 提出的計劃是根據一套不獲批准的圖則

而制訂，而該套不獲批准的圖則是在大綱圖編號 S / K 1 3 / 2 6 刊

憲前擬備。項目倡議人其實理應重新擬訂計劃，並應持更開放

的態度探討能符合三項限制的設計方案。 R 6 的簡介只着重於比

較他們的計劃和規劃署的概念方案。然而，他們可探討不同的

設計方案，而規劃署的概念方案只是其中之一。因此，根據所

簡介的概略估算的資料，城規會實沒有足夠資料接受 R 6 的說

法，即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 )不足以容納准許

的地積比率。  

1 6 3 .  另一名委員說，他同意其他委員的意見，即出席者未能

向城規會提供充分理據，以支持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制 (主水

平基準上 1 3 0 米 )或放寬其他兩項發展限制。這名委員認為，

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足以容納准許的總樓面

面積，而且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的《註釋》已訂有略為放寬限

制的條文。這名委員指出所提出的部分論點缺乏說服力，舉例

說 ， 有 意 見 指 建 築 物 間 距 不 能 用 作 符 合 採 光 窗 戶 的 規 定 。 然

而，所顯示的橫切面圖顯然已說明，只要把較高樓層的部分範

圍後移，便可符合採光窗戶的規定。鑑於申述地點位於「住宅

(甲類 )」地帶，若城規會在現階段放寬發展限制，便無法作出

任何規劃管制，以確保擬議發展計劃可發揮其聲稱的所有設計

及規劃優點。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可能會導致出現屏風高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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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不是所聲稱的高聳而纖幼發展。這名委員也認為讓城規會透

過略為放寬限制的規劃申請考慮發展建議的細節較為恰當。秘

書補充，略為放寬限制的條文也適用於放寬非建築用地及建築

物間距的規定。  

1 6 4 .  一名委員同意設計的細節應在規劃申請而不是製圖階段

考慮。這名委員也詢問應適宜採用什麼規劃機制以管制 R 6 所

提議的詳細設計元素。主席詢問在規劃管制方面，根據「住宅

(甲類 )」地帶提出略為放寬限制的規劃申請，或根據「綜合發

展區」地帶提交總綱發展藍圖，兩者有何分別。秘書回應說，

即使城規會可彈性決定略為放寬限制申請的放寬幅度，但根據

略為放寬限制申請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放

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2 0 3 米的機會不大。申述地點所在的「住宅

(甲類 )」地帶的意向主要是進行住宅性質的發展，如申述地點

的意向是達至 R 6 及出席者所指的多項不同目標，包括發展為

旅遊景點及為該區的歷史建築羣提供行人連接設施，則申述地

點可劃為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。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規定項目

倡議人須提交規劃申請，連同總綱發展藍圖及相關技述評估，

以供城規會考慮。由於訂有須向城規會提交規劃申請的規定，

因此可撤銷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規定而僅保留建築物高度

限制。這個做法較為寬鬆，既可提供更多靈活性，又可讓城規

會保留規劃管制。  

1 6 5 .  秘書在回應主席及另一名委員的提問時說，在程序方面

而言，城規會在是次聆訊中是考慮進一步申述，以及決認是否

確 認 還 是 進 一 步 更 改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3 0 米的建議。條例已訂有條文，容許城規會進一步更改其擬

議修訂，以順應／局部順應進一步申述。然而，委員必須考慮

現階段是否有理據支持更改申述地點的用途地帶，以回應進一

步申述人所提出的理由，即大綱圖的限制過於嚴格，而且令設

計毫無彈性。  

1 6 6 .  副主席說儘管在簡介部分所提出的多項目標似乎十分進

取，但有關承諾不具約束力，而且申述地點的擬議重建項目很

大機會近似一般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的發展。副主席認為，保

留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並把建築物高度限制修訂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3 0 米，以及保留現有的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規定的做

法較為適當。另一名委員表示同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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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7 .  一名委員說同意主席的意見，即 F 3 的法律代表所提出

的法律觀點不應在進一步申述聆訊中討論，因為有關的法律觀

點須由法庭在司法覆核程序中作出裁決。  

1 6 8 .  秘書在回應一名委員的提問時說，在二零一一年五月二

十七日申述聆訊舉行當日，她是署任規劃署署長。因此，當日

她是以規劃署署長的身分擔任城規會委員而不是以秘書的身分

出席會議。主席表示根據先前取得的法律意見，官員在獲委任

的法定團體履行其職責，在程序上並無不公。因此，他不同意

F 3 的法律代表指稱因規劃署的官方委員出席城規會會議及在申

述聆訊的商議部分參與多項討論而明顯上存在偏頗的說法。  

1 6 9 .  一名委員並不同意 R 7 對城規會程序作出的一些指控。

主席說城規會有責任遵照既定程序進行會議，例如如何進行答

問及商議部分，否則，城規會便很容易受到法律挑戰。  

1 7 0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主席總結委員同意備悉 F 2 (部分 )支持

對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香港鐵路車廠連上蓋的商業及住宅

發展」地帶的《註釋》作出修訂。  

1 7 1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主席總結說，委員普遍同意應確認建

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，而申述地點在大綱圖上

顯示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相應予以修訂。委員也同意保留兩塊

1 0 米的非建築用地及 2 0 米的建築物間距。委員同意不接納

F 1、 F 2 (部分 )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8 6。主席概述不接納進

一步申述的主要原因為：經放寬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

上 1 3 0 米 )足以容納申述地點准許的總樓面面積、申述地點的

修訂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 )仍可大致保持該區

的梯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、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影響

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，並會出現突兀的建築物、申述地點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未必會令建築物的體積增加，因為建築形式

視乎設計而定，以及四幢大樓的計劃只屬概念方案，可彈性採

用其他設計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進一步申述編號 F 2 (部分 )  

1 7 2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同 意 備 悉 進 一 步 申 述 編 號

F 2 ( 部 分 ) 表 示 支 持 的 意 見 。 城 規 會 同 意 應 修 訂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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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 」 註 明 「 香 港 鐵 路 車 廠 連 上 蓋 的 商 業 及 住 宅 發 展 」 地 帶 的

《 註 釋 》 並 加 入 「 備 註 」 ， 以 表 明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得 超 過

《註釋》中訂明的數字，或超過現有建築物的總樓面面積，兩

者中以數目較大者為準。  

進一步申述編號 F 1 及 F 2 (部分 )  

1 7 3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進一步申述編號 F 1

及 F 2 (部分 )。委員繼而審閱文件第 5 部分所載不接納進一步申

述的理由，並認為理由恰當。有關的理由如下：  

�  當局為啟德大廈用地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已 考 慮 到 申 述 地 點 的 准 許 發 展 密

度 ， 包 括 啟 德 大廈 用 地 後 方 的 山坡 面 積 。 由 於 觀塘
道沿路地方的建築物高度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及

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而山上較高處限為主水平基

準上 1 6 0 米及主水平基準上 1 7 0 米，因此，啟德大
廈 用 地 的 建 築 物高 度 限 制 仍 可 大致 保 持 該 區 的 梯級

式高度輪廓。  

進一步申述編號 F 3 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8 6  

1 7 4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進一步申述編號 F 3

至 F 1 5 2 及 F 1 5 4 至 F 2 8 6。委員繼而審閱文件第 5 部分所載各

項不接納進一步申述的理由，並認為有關理由應作出適當的修

訂。有關的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申 述 地 點 原 本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1 0 米 )是基於多項相關的規劃、景觀及城市設計考

慮因素而訂定，空氣流通只是考慮因素之一。把建

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放寬至主水平

基準上 1 3 0 米是為容納申述地點 的准許總樓面面

積，即山坡面積可用作計算總樓面面積。啟德大廈

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仍可大致保持該區的梯級式

高度輪廓。進一步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會影響建築

物高度輪廓的完整性，也會出現不符合公眾期望的

突兀建築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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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申述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未必會令建築物體積更

加龐大，並容許建築物的形狀及形式具靈活性。主

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會妨礙在

申述地點加入更闊的建築物間距、創新的建築特色

及美化環境措施。放寛建築物高度限制並不保證可

提供較闊的建築物間距，但為啟德大廈用地訂定非

建 築 用 地 及 建 築 物 間 距 ， 可 為 毗 鄰 的 文 物 提 供 連

繫 ， 令 朝 向 或 從 這 些 歷 史 建 築 眺 望 的 景 觀 更 為 開

揚，也可避免出現建有典型長而綿延外牆的發展；

以及  

( c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有可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

制、非建築用地及建築物間距規定的條文，以配合

具規劃及設計優點的計劃。城規會可按申請的個別

情況，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所列明的

準則考慮放寬限制。  

議程項目 1 9  

其他事項  

[公開會議 ]  

1 7 5 .  秘書報告，秘書處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接獲各界

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 (下稱「聯盟」 )的來信，並於二零一二

年一月二十日回覆。該兩封相關信件已於會上呈交，供委員參

閱。  

1 7 6 .  秘書說，聯盟主要認為一些違例靈灰安置所的經營者濫

用規劃申請制度，一再要求繼續延期考慮其申請，或撤回申請

然後立即重新提交同類申請。秘書處已回覆聯盟，表示城規會

會根據就「延期對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提出的申述、意見、

進一步申述及申請作出決定」頒布的規劃指引 (城規會規劃指引

編號 3 3 )所訂的準則，考慮有關延期考慮規劃申請的要求。  

1 7 7 .  聯盟也要求與城規會主席及委員開會討論有關事宜。秘

書要求委員考慮有關開會的要求。一名委員說，城規會已遵照

既定做法，根據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3 3 考慮所有延期考慮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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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的要求，因此無需與聯盟開會特別商討涉及靈灰安置所用

途的延期個案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1 7 8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七時結束。  

 


